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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 桃園藍圖計畫簡介 

桃園市水藍圖計畫屬「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項下「水

與環境」計畫，並依「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操作指引

及最新參考手冊，以桃園市轄內為規劃範圍，水系空間為主體，分析

水質改善、生態復育、水文化特色及親水環境營造，及周邊環境整合

等面向之課題及價值潛力，透過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交流方式，據以

凝聚共識提出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 

檢視與水藍圖計畫相關的中央層級上位政策，可見中央由氣候調

適出發，整合了水域治理、國土計畫，建立了一個水、土共治，並以

生態綠網為基底的永續發展架構。從桃園市提出的 SDGs 自願檢視報

告可看出，近年水環境治理任務亦因應 SDGs 指標作出相應調整。桃

園市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除需承接永續發展及淨零碳排等上位政策，

亦應延續既有市政成效，以全面性地達到水域治理的永續發展目標。 

 

圖 1-1 桃園市水環境政策與 SDGs 關聯對應示意圖 

桃園市近年持續推動全流域綜合治理及河川污染整治，已掌握前

瞻基礎計畫-水環境建設結合氣候變遷、國土計畫、生態綠網等政策契

機，將前五批次重點集中於大漢溪的大嵙崁專案、老街溪的龍潭大池

水質改善、平鎮鐵騎歷史走讀、青埔水都，以及悠遊南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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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桃園市水環境改善提案第一至五批次核定案分布圖 

大漢溪的大嵙崁專案計畫除了「水與環境」主軸的水質及環境改

善，也包含「水與發展」的水資源運用；為營造生態友善的親水環

境，前五批次除核定水岸路徑、水圳綠廊帶等類型案件，亦有諸多水

質改善計畫。除全市河川重度污染比率顯著下降，南崁溪水汴頭水質

淨化及龍潭大池水質改善計畫，亦分別榮獲第二屆及第三屆水環境大

賞「有氧淨化獎」。另因河川中下游是流域整體改善調適的主要檢討範

圍，也與「水與安全」結合，透過河段整治將護岸改造為卵砌石、蛇

籠牆等較友善形式，也利用埤塘轉型滯洪功能，找出城鄉發展與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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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的平衡點。 

桃園市水藍圖計畫透過公民參與，培育下個世代的流域公民。首

先以認識桃園河相的培力學堂開場，再透過走讀結合工作坊形式，帶

領民眾觀察分析河川樣貌，分別從水與生態、生活、文化、埤圳等主

軸探討課題與對策，期望各主軸共識願景回應至藍圖規劃構想，進而

拉起公私部門間的協力平台。 

桃園擁有豐富生態資源，災害潛勢亦較少，回顧藍圖計畫公民參

與過程亦可看出，民眾意見聚焦於接觸自然生態及營造日常型親水環

境。桃園水藍圖計畫以修復人水關係、恢復河川生命力為願景，並提

出建構「山、海、埤」的藍綠網絡的整體水環境空間發展策略，綜合

城鄉發展、生態資源等面向，因地制宜的擬定六大水環境分區之發展

目標，並以歷次執行成效為基礎，逐步串連上游自然生態及下游埤圳

濕地。 

1. 海岸管理分區：串連生態與保育的海岸軸線 

桃園河口現況的生態能量豐沛，海岸有藻礁、濕地、沙丘等獨特地

景需要保育，在海岸線的橫向串連之外，也是洄游性生物往上游的熱點。 

2. 鄉村發展分區：濕地生態與永續農村共生 

此區仍為農業地景為主，因此埤圳系統也仍在此運作，更是國家級

濕地重要濕地 340 埤塘的主要分佈地區，埤塘與農業共生的關係將是此

區的重點。 

3. 都市核心分區：日常親水的城市、及水質淨化的重點區 

涵蓋桃園大部分人口，生活污水處理需求量大，亟待改善水質。同

時也因流經的南崁溪、老街溪河道較平緩，河岸沿線適合營造日常親水

環境。 

4. 臺地河川水源分區：生態復育與提升河溪自淨力 

東側龜山一帶水質多為中度污染，因此需提升河川自淨力；西側龍

潭一帶為桃園水生植物及生物的保育熱區，因此著重在生態復育。 

5. 河階文化分區：水文化與環境教育的紐帶 

因河階地形及早期船運發展，承載豐厚的水文化與歷史，整段大漢

溪流經之處，能識讀多元的水利設施與人文環境教育。 

6. 水庫集水分區：水資源的保護核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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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為供應桃園、新北（板新地區）的主要水源集水區，大部分的

土地也是國土保育地區，故為「水資源的保護核心區」。 

 

圖 1-3 桃園市水環境分區規劃圖 

本計畫位於河階文化分區，屬大漢溪流域。河階文化分區係以打

造水文化與環境教育的紐帶為目標，大漢溪流域在前五批次的前瞻水

環境案件中完成了「打造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環境營造計畫」、「大嵙崁

親水園區景觀計畫」、「街口溪生態水岸步道計畫」、「埔頂排水水質淨

化」、等水環境營造工作，同時市府亦投入相當的資源打造「山豬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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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態園區」、「月眉人工濕地生態公園」等，並向中央申請核定「大

嵙崁溪水與綠休閒園區計畫」，目前正在規畫「大嵙崁生態探索公

園」，規畫將大漢溪流域打造成為環境教育的自然場域，將水環境建設

全面整合，達成整體的水環境營造，建構為水文化與環境教育紐帶。 

本案採低度工程介入修復永福溪河底生態及串聯棲地，提升生態

的豐富度並回復河川生命力，同時呈現在地河階地形的地質特色文

化，串聯草嶺山生態資源及周邊文化節點。深具在地河階地景的歷史

底蘊及生態特色，與該區發展目標相契合。並聯周邊水環境建設，加

乘大漢溪流域的建設效益。 

(二)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計畫「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係為打造大漢溪自行車道環狀

路網及營造河濱親水環境，提供居民妥善舒適休憩空間。延續本局於

大漢溪右岸近年剛建設完成之山豬湖自然生態園區、街口溪水岸步

道，現已完成大漢溪桃園市轄段(後池堰至鳶山堰間)區域總體規劃可

行性評估，加上目前已核定的「打造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環境營造計

畫」及上游中庄攔河堰、中庄調整池等既有環境資源，希望串連兩岸

遊憩動線及周邊環境營造進而活化與提升該區域整體觀光效益，並積

極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經費補助。 

整體計畫範圍主要位於永福溪上游周邊，位於桃園市大溪區福安

里，面積約為 4.5 公頃，第一期水岸營造設計，長度約 850 公尺，周

邊生態體驗步道及水岸公園面積約 1.4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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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整體計畫位置之 1/25000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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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整體計畫位置之 1/5000 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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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況環境概述： 

(一) 整體計畫基地環境現況 

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其土地分區及權屬調查

本計畫範圍主要位於大漢溪河川區域範圍內，用地為大溪區草嶺段

等，水岸公園及生態水岸步道用地皆為公有地。計畫範圍地籍套繪

如圖 2-1 所示。 

1. 鄰近重要景點 

計畫區域鄰近之主要觀光遊憩景點集中於大漢溪中游段(武嶺橋、

崁津大橋、大溪橋)兩側以及台4 線省道周邊，包括李騰芳古宅、大溪

老街、大溪中正公園、蓮座觀音寺、慈湖、金蘭醬油博物館、原住民

文化會館、大溪河濱公園、齋明寺、三坑老街等，其分布詳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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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計畫範圍地籍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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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計畫範圍內觀光遊憩景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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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現況說明 

本計畫位於永福溪幹線內(圖 2-3)，屬桃園市市管區域排水，集水

區範圍均位於桃園市大溪區境內，北鄰大漢溪，東側與三峽河流域相

接，南鄰石門水庫集水區、西接街口溪幹線排水集水區，為大漢溪於

石門水庫下游右岸重要支流之一。永福溪幹線發源於白石山，流路由

東向西流經後慈湖、前慈湖、及牛角湳埤，過權責終點大永橋至經國

紀念館後，流路轉而曲折向北，沿線滙集地表逕流至台 3 線附近。 

永福溪幹線治理規劃已於 110 年核定在案，目前辦理治理計畫審

查中，檢視現況護岸多已滿足防洪需求，故由用地範圍為公有土地、

取得無虞之河段，以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優先辦理

示範段。 

除前述之觀光資源，經現地勘查結果，針對具有水質淨化及環

境營造之景點，包括頭寮生態步道、草嶺山步道、打鐵坑溪步道、

後慈湖步道等，周邊資源盤點圖位置詳圖 2-4，古道資源分布說明分

布位置詳圖2-5，地形圖詳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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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永福溪集水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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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計畫範圍及周邊資源盤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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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永福溪幹線及周邊古道資源分布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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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永福溪幹線及周邊現況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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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道銜接 

頭寮步道位於兩蔣文化園區，是觀光級的路線，自然規劃完善，

稱得上是一條五星級的步道。寬闊的步道，洗石子為路面，除了一

開始的前一百公尺，有石階階梯外，其餘路段都是平路。步道大致

與台 7 線(北橫公路)平行，沿著永福溪的沿岸而行，沿途充滿鄉野

風光(圖 2-7)。 

與溪為伴，溪水潺潺，便為步道增添盎然生機。頭寮賓館背倚

草嶺山，途中眺望不遠處草嶺山是桃園唯一的一座火山。上一次噴

發在十幾萬年前，形成了特殊的玄武岩地質。草嶺山原本擁有茂密

的森林，先民來此伐樟製腦，使山嶺變為光禿，後來芒草遍生，而

被稱為「草嶺」。如今山頭已又見森林景觀。 

永福溪的對岸，河岸谷地，多闢為農圃，農宅數戶，錯落其間。

冬季休耕時，農民會在田裡灑下油菜花、大理花、 波斯菊的種子，

種植花朵，以涵養土地，因此在這段期間來訪時，頭寮生態步道沿

途可以看見色彩繽紛的花海景色。步道沿途也可以看到永福溪的

水圳設施，這些水利設施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清朝道光年間(1820～

1850)。 

  

圖 2-7 永福溪步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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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經環境說明 

(1)  人口成長與分布 

根據內政部最新公布的區域人口之變動資料顯示，桃園市是全台人口

增幅最大地區，高達為 8.77‰。據地方政府分析可能因桃園市升格(103 年 

12 月25 日正式升格為直轄市)效應及升格後生育津貼大幅調漲為1 胎 3 萬

元以上，較其他縣市福利好吸引部分縣市人口遷入桃園市者較往年為多。

111 年初桃園市總人口數已超過 227 萬人。 

桃園市因擁有國際機場的重要對外門戶，且南、北分別銜接臺灣最

大都會區雙北以及新竹科學園區，產經地位相形重要，再加上機場捷運

通車所帶動的活絡，居住人口快速上升，111 年初人口數已攀升 227 萬

1,637 人，預估再十年左右，桃園市的人口數就會追上臺北市(北市人口

有外移現象)。 

另外，根據變更大溪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其計畫範圍為240

公頃，北起信義路北側坡崁下，向北延伸至第二旭橋，南止於私立至善

高中南側，東至復興路與北部橫貫公路交界，西至大漢溪東側坡崁下。

收集整理桃園市大溪區各里戶數及人口數，截至 111 年 04 月大溪區人口

數約94,804 人，其中，月眉里目前約有 462 戶；人口數約 1,482 人。 

(2)  需求發展 

桃園市隨著都市發展與建設，居住人口日漸增多，民眾遊憩、休閒

需求日增，而環境生態保育及復育需求也隨之高漲。面對極端氣候及民

生污水、工業廢水偷排亂倒等環保問題，而造成生態環境不可回復之影

響，因此，計畫於桃園市大漢溪支流~永福溪上游打造生態廊道主要的水

岸生態教室，利用永福溪周邊本身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動植物及地質)，

以期維持大漢溪水系水環境多樣之生態豐富度，並能永續經營讓桃園市

民擁有一座優質的生態教育場域。透過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

段)，可有效提升大漢溪休閒生態廊道之生態增益功能，成為連接周邊綠

地之生態廊道，健全河川溪流水環境教育及保育。 

(3)  自來水事業提供服務機能狀況 

桃園地區由於地理條件優越、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及天然災害少等優

勢，近年來工商業發展極為迅速，工業產值與用電量均是全國之冠，桃

園地區公共給水涵蓋生活及工業用水，主要由台灣自來水公司第 2 區管

理處供應（第 12 區管理處(板新場)支援），主要淨水場現有大湳、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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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鎮及龍潭等 4 處，出水能量為 117 萬 CMD，至 110 年 6 月止桃園市供

水人口數 2,720,160 人(扣除總表戶及用水零度戶)普及率約 96.56%。 

桃園市產業群聚，用水遽增，俟桃園地區穩定供水計畫完成後，將

可大幅提升整體供水能力，除可確保桃園地區目前的供水需求外，另至

目標年民國 120 年產業及民生皆可供水無虞，可預見桃園地區的供水將

更趨於穩定。為因應高成長用水需求及作為備載水源，仍需持續開發新

水源及加強水資源再利用。 

(二) 生態環境現況 

1. 現地生態調查報告 

本計畫依據「永福溪幹線治理規劃報告」生態調查章節內容如下：周

邊環境主要為次生林、公園綠地、耕地、草生荒地、果園及人造設施等型

態，物種以草本植物為主；陸域動物調查記錄之物種以低海拔地區常見物

種為主。 

(1)  鳥類：永福溪幹線記錄鳥類其中有小彎嘴、大彎嘴、臺灣藍鵲、

臺灣紫嘯鶇、五色鳥及臺灣竹雞等 6 種特有種；小雨燕、大卷

尾、褐頭鷦鶯、樹鵲、白頭翁、紅嘴黑鵯、黑枕藍鶲、黃嘴角

鴞、領角鴞、金背鳩及大冠鷲等 11 種特有亞種，特有性物種佔總

出現物種比例 31.5%。所記錄物種中，黃嘴角鴞、領角鴞、大冠鷲

及東方蜂鷹等 4 種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紅尾伯勞及臺灣

藍鵲等 2 種為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其餘均為一般種類。 

(2)  哺乳類：永福溪幹線記錄臭鼩、東亞家蝠、溝鼠、田鼷鼠及臺灣

刺鼠，均為低海拔地區常見物種。調查結果記錄臺灣刺鼠 1 種特

有種，保育類物種未記錄，其餘均為一般性物種。 

(3)  兩棲類：永福溪幹線記錄兩棲類分別為澤蛙、拉都希氏赤蛙、貢

德氏赤蛙、腹斑蛙、長腳赤蛙、小雨蛙、黑眶蟾蜍、盤古蟾蜍、

日本樹蛙及布氏樹蛙，其中盤古蟾蜍為特有種，其餘均為一般性

物種。 

(4)  爬蟲類：永福溪幹線記錄爬蟲類為無疣蝎虎、斯文豪氏攀蜥、長

尾真稜蜥、中國石龍子臺灣亞種、龜殼花、赤尾青竹絲及鱉，其

中龜殼花及赤尾青竹絲為訪談記錄。調查記錄斯文豪氏攀蜥及中

國石龍子臺灣亞種 2 種為特有種，保育類物種記錄龜殼花 1 種屬



24 

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 

(5)  蝶類：永福溪幹線記錄蝶類之物種分別為亮色黃蝶、白粉蝶、緣

點白粉蝶、遷粉蝶、橙端 粉蝶、纖粉蝶、藍紋鋸眼蝶、雙標紫斑

蝶、小紅蛺蝶、網絲蛺蝶、豆環蛺蝶、白圈帶蛺蝶、切翅眉眼

蝶、密紋 波眼蝶、圓翅紫斑蝶、絹斑蝶、旖斑蝶、蓬萊環蛺蝶、

異紋紫斑蝶、淡紋青斑蝶、散紋盛蛺蝶、大紅蛺蝶、殘眉線蛺

蝶、小波眼蝶、斐豹蛺蝶、幻蛺蝶、褐翅蔭眼蝶、玉帶鳳蝶、青

鳳蝶、翠鳳蝶、大鳳蝶、黑鳳蝶、折列藍灰蝶、雅波灰蝶、藍灰

蝶、淡青雅波灰蝶、黑星灰蝶、臺灣瑟弄蝶及禾弄蝶，記錄蓬萊

環蛺蝶及臺灣瑟弄蝶等 2 種特有種，未發現保育類物種；各季調

查受氣溫影響物種數量之多寡。 

(6)  蜻蜓類：永福溪幹線記錄蜻蜓類物種分別為短腹幽蟌、白痣珈

蟌、杜松蜻蜓、黃紉蜻蜓、善變蜻蜓、金黃蜻蜓、霜白蜻蜓中印

亞種、猩紅蜻蜓、紫紅蜻蜓、褐基蜻蜓、脛蹼琵蟌、細鉤春蜓及

粗鉤春蜓。其中記錄有短腹幽蟌、白痣珈蟌及褐基蜻蜓等 3 種特

有種，其餘物種均為一般物種，未記錄到保育類物種。 

(7)  魚類：永福溪幹線記錄魚類物種分別為平頜鱲、革條田中鰟鮍、

粗首馬口鱲、臺灣石𩼧、圓吻鯝、鯽、高體鰟鮍、臺灣鬚鱲、唇

䱻、纓口臺鰍、巴西珠母麗魚、吉利非鯽、極樂吻鰕虎、明潭吻

鰕虎、斑鱧、長脂瘋鱨及鯰。其中革條田中鰟鮍、粗首馬口鱲、

臺灣石𩼧、臺灣鬚鱲、纓口臺鰍及明潭吻鰕虎等 6 種為特有種；

巴西珠母麗魚與吉利非鯽等 2 種為外來種；未記錄保育類物種。 

(8)  植物：調查計畫中發現特有種植物有水柳、臺灣何首烏、石斑

木、臺灣三角楓、臺灣欒樹、山芙蓉、臺灣油點草及臺灣青芋等 8

種。其中臺灣三角楓為環保署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第一級之稀

有植物，由於主要分布於北部低海拔近海岸森林中，故判定其應

為栽培之植株，非原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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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永福溪資源盤點(生態環境) 

2. 鄰近地區生態調查報告 

根據民國 94 年「石門污水處理廠陸域生態調查」調查報告書中指出，

該地區一共記錄到哺乳類 2 目 5 科 6 種，包括特有種的月鼠和小黃腹鼠；

特有亞種的台灣鼴鼠。鳥類共記錄到 8 目 20 科 36 種，除黑鳶為保育類物

種外，其餘皆為普遍物種。兩棲類記錄到 1 目 3 科 5 種，爬蟲類記錄到 3

目 8 科 11 種，特有種包括盤古蟾蜍、莫氏樹蛙、斯文豪氏攀蜥、台灣草

蜥。蝶類記錄到 5 科 8 亞科 32 種，紀錄 1 種特有種，埔里三線蝶。該區

共記錄到 94 科 232 屬 315 種維管束植物，稀有或特殊植物包括臺灣肖楠、

蘭嶼羅漢松、香楠、臺灣油點草、臺灣欒樹、山芋。 

石壁腳溪位於永福溪上游東南方向，為大漢溪的上游支流之一，根據

2004 至 2005 石壁腳溪進行的魚類調查(李永安，2007)，該溪流曾紀錄到

魚類 6 科 14 種，包括 5 種特有種魚類，分別為臺灣石𩼧、臺灣鬚鱲、粗

首馬口鱲、明潭吻鰕虎、短吻紅斑吻鰕虎。捕捉到的魚中佔比最高的為臺

灣鬚鱲，約佔 71.3%；其次為明潭吻鰕虎，約佔 16.8%。 

3. 地圖生態資料庫搜尋 

搜尋 TBN 生物多樣性網路平台果顯示，該區域鄰近觀測紀錄過 1 種

哺乳類；76 種鳥類；3 種兩棲類；8 種蝶類；12 種蜻蛉類；210 種維管束

植物。其中包括 II 級保育類的赤腹鷹、松雀鷹、灰面鵟鷹、大赤啄木、黑

鳶、黃嘴角鴞、魚鷹、東方蜂鷹、赤腹山雀、大冠鷲；III 級保育類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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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鷓鴣、白耳畫眉、紅尾伯勞、白尾鴝、青背山雀、鉛色水鶇、臺灣藍鵲、

冠羽畫眉。 

4. 現場勘查 

現場勘查時有觀察到白頭翁、小白鷺、夜鷺、大鳳蝶、短腹幽蟌、白

痣珈蟌、霜白蜻蜓、猩紅蜻蜓、金黃蜻蜓等物種。 

計畫範圍內溪流的底質呈現自然樣態，多由卵石圓石構成，溪水清澈

可見底。兩側護岸高聳，多為漿砌石或水泥護岸，生物橫向移動性受阻。

濱溪帶和沿岸兩側皆有茂密的天然植被、次生林或農地。現勘當日溪水水

位低，可見淺瀨、淺流、岸邊緩流、深潭等河川樣態。 

工區預定地上游的牛角湳埤為一穩定的潭區，其上游與前慈湖相連，

池畔生長著茂密的挺水植物，池中可見魚類游動，周遭可觀察到多種蜻蛉

目昆蟲。牛角湳埤連接至下游河道處有一座落差極大的固床工，在水流落

下處形成一個小型的潭區，河道初始水淺，形成淺瀨、淺流，在石灘地旁

有岸邊緩流。河道中後段水逐漸變深，流速變緩，水質從清澈逐漸變濁，

水流較緩處可見魚類游動。 

河道兩旁石灘地植被多為草本植物，目測多為禾本科植物及葎草。護

岸上可見灌木、喬木及竹林，灌木與竹林多為人為栽種，喬木多為自然生

長的先驅樹種，在護岸及步道旁形成次生林。沿河畔有發現白頭翁停棲於

喬木上，蜻蛉目昆蟲在石灘地及灌叢周遭活動。 

5. 環境資源 

(1)  自然山林及丘陵農田資源：永福溪是大溪淺山丘陵區重要溪流，

溪流夾雜於兩丘陵地之間，中間流經許多自然農田景觀，因此是

一條具有自然山林與丘陵農田兼具的綠色資源。 

(2)  自然園區及生態濕地資源：如位於永福溪下游河口的山豬湖生態

園區、月眉人工濕地。 

(3)  自然山林步道：此區為大溪重要山林資源，因此有些特色山林步

道如打鐵寮古道、頭寮生態步道。 

(4)  休閒農業資源：本流域因流經許多自然丘陵地，因此發展出不少

山林休閒產業如晴耕福田養生農莊、李雞場摸蜆農場、5+2 農場

等、龍溪花園、大溪花海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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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來源：本計畫實地拍攝。 

圖 2-9 計畫鄰近環境生態照片 

 

圖 2-10 打鐵寮古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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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水質環境現況 

本計畫依據「永福溪幹線治理規劃報告」水質調查章節內容如下：排

水路水源以生活廢污水為主，其次為農田水路灌溉尾水，且排水路周邊整

體環境均屬人為干擾頻繁之地區，一般來說，生態變化較少，故以其排水

環境特性考量，本計畫於永福溪設置 3 處調查樣站進行生態及水質調查，

於排水口設置一樣站為 WB1；順和橋設置一樣站為 WB2；在頭寮橋處設

置一樣站為 WB3，調查位置如圖 2-11。 

水質調查成果採河川污染指標(River Pollution Index, RPI)進行分析，

根據 BOD5、DO、NH3-N 及 SS 等四項水質參數來評估河川污染程度之指

標。RPI 將河川污染程度分為未(稍)受污染、輕度污染、中度污染及嚴重

污染等四個等級(如表 2-1)，指標計算公式如下式，分別於民國 107 年 1

月(冬)、4 月(春)、7 月(夏)及 10 月(秋)執行四季次調查，各樣站之水質調

查結果如表 2-2，調查結果分述如下：  

=
=

n

1i
iS

n

1
RPI ，式中，Si：第 i 項水質參數污染指數。 

表 2-1 河川污染指標(RPI)與河川污染等級分類表 

項  目 未(稍)受污染 輕度污染 中度污染 嚴重污染 

溶氧量(DO) mg/L 6.5以上 4.6~6.5 2.0~4.5 2以下 

生化需氧量(BOD5) mg/L 3.0以下 3.0~4.9 5.0~15.0 15以上 

懸浮固體(SS) mg/L 20 以下 20~49 50~100 100以上 

氨氮(NH3-N)mg/L 0.50以下 0.50~0.99 1.0~3.0 3.0以上 

點  數 1 3 6 10 

積  分 2.0以下 2.0~3.0 3.1~6.0 6.0以上 

註：表內之積分數為DO、BOD5、SS及NH3-N點數之平均值；DO、BOD5、SS及NH3-N均採用平均值。 

1. WB1 

該樣站各季水溫為 18.7~29.8℃，pH 值為 6.74~7.48，溶氧量為 7.00~8.28 

mg/L，生化需氧量為<2.0~2.2 mg/L，懸浮固體為 15.0~107.5 mg/L，導電度為

242.6~854.6 μs/c，氨氮為N.D.~0.13 mg/L，河川污染程度指數(RPI)為 0.75~3.25，

屬於未(稍)受~中度污染。 

2. WB2 

該樣站水溫為 19.1~28.1℃，pH 值為 6.52~7.14，導電度為 213.7 ~333.7 

μs/cm，溶氧量為 7.27~8.03 mg/L，生化需氧量為<2.0 mg/L，懸浮固體為

8.0~31.5 mg/L，氨氮為 N.D.~0.05 mg/L，河川污染程度指數(RPI)為 0.75~1.25，

屬於未(稍)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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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B3 

該樣站水溫為 19.7~26.4℃，pH 值為 5.03~7.67，導電度為 166.6~218.6 

μs/cm，溶氧量為 6.45~8.51 mg/L，生化需氧量為<2.0~2.3 mg/L，懸浮固體為

13.5~27 mg/L，氨氮為 0.05~0.14 mg/L，河川污染程度指數(RPI)為 1.00~1.50，

屬於未(稍)受污染。 

第一次調查時，WB3 樣站 pH 值較低，推測該樣站周邊有人類聚落，造

成河流中有較多的營養鹽、清潔劑或農畜排放物等，使水質較酸，而第二、

三、四次調查則未有明顯異常之情形。 

第一次調查 WB1 樣站經計算 RPI 為中度污染，其中導電度、氨氮及懸

浮固體三項數值較其餘兩樣站高，由於該樣站上游處設有工廠，推測可能受

其影響第一次之結果。第二至四次調查時為釐清受何影響，針對該溪流查看

周邊是否有排放廢污水之情形，但皆未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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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永福溪生態調查樣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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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永福溪幹線排水水質調查成果表 

項目 
107/01 107/04 107/07 107/10 

WB1 WB2 WB3 WB1 WB2 WB3 WB1 WB2 WB3 WB1 WB2 WB3 

溫度(℃) 18.7 19.1 19.7 23 22.1 23.6 29.8 28.1 26.4 23.1 24.2 26.3 

pH 值 6.95 7.01 5.03 6.74 6.77 7.67 7.2 7.14 6.49 7.48 6.52 6.68 

導電度(μs/cm) 854.6 291.5 213.1 370.7 333.7 218.6 248.3 213.7 177.3 242.6 222.1 166.6 

溶氧量(mg/L) 8.28 8.03 8.51 7.81 7.32 6.7 7 7.27 6.51 7.99 7.56 6.45 

生化需氧量(mg/L) 2.2 2 2 1.7 1.9 2.3 1.6 1.4 1.7 1.8 1.6 1.5 

氨氮(mg/L) 0.13 N.D. 0.06 N.D. N.D. 0.05 N.D. 0.05 0.14 N.D. N.D. N.D. 

懸浮固體(mg/L) 107.5 29.5 16 27.5 18.5 27 15 8 22 20.5 31.5 13.5 

River Pollution 

Index(RPI) 
3.25  1.25  1.00  1.25  0.75  1.50  0.75  1.00  1.50  1.25  1.25  1.25  

水質評價 
中度污

染 

未(稍)

受污染 

未(稍)

受污染 

未(稍)

受污染 

未(稍)

受污染 

未(稍)

受污染 

未(稍)

受污染 

未(稍)

受污染 

未(稍)

受污染 

未(稍)

受污染 

未(稍)

受污染 

未(稍)

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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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問題盤點 

1. 固床工造成棲地破碎 

永福溪因降較陡，以前多以固床工保護基腳及避免河床沖刷，現場

部分固床工破損，且固床工的存在造成河道棲地的不連續，魚類的

迴游有困難度的，故後續擬規劃固床工減量及高度之調整。 

2. 農田水利署閘門影響通水斷面 

現況農田水利署的閘門位於永福溪通水的斷面間，其為三層下圳引

水處，影響斷面流速，未來預計與農田水利署進行溝通及協調，調

整水門位址。 

3. 垂直護岸，影響生物移棲 

兩岸垂直進 90 度的護岸影響小型生物之移棲。 

4. 缺乏深潭等庇護所 

部分渠底平坦、水深過淺之河段，缺乏深潭等水位較深、流速較緩

之闢護所，大雨來臨時水道流速過快，水中生物無法躲避，像隨水

流帶往下游處，後續將規劃創造更自然之河川生態環境。 

  

  

圖 2-12 現況問題盤點照片 

三、 前置作業辦理進度 

(一)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 



33 

本計畫生態檢核由生態專業人員與工作團隊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

態資料、評估生態衝擊、擬定生態保育原則，詳細生態檢核資料請參見

附錄一所示。 

經由生態環境現況勘查與背景資料蒐集得知，工區周遭生態資源豐

富，河道可發現多種原生及特有種魚類，如臺灣石𩼧、臺灣鬚鱲、明潭

吻鰕虎等。陸域方面則有多種保育類及特有種鳥類，如黃嘴角鴞、領角

鴞、大冠鷲、東方蜂鷹等。這類高等掠食者需要良好的生態系提供食

物、棲地才能在此生活、繁衍。而一地的生態系統功能主要是取決於當

地的水源及植物相，故需因地制宜，擬定妥適之環境友善措施，降低工

程對環境的影響。本計畫銜接步道以及水岸環境營造等工程不免會影響

到該地的植被，擾動原有的生態系，建議之生態友善措施如下： 

「迴避」-工區內及周邊會受到影響之區域內的原生種喬木，若胸徑

在 20 公分以上則需造冊列為保全對象並拉設警示帶，相關工程包括臨時

工務所、施工便道等設置需迴避這些喬木，避免造成保全對象受損。 

「縮小」-銜接周邊頭寮步道及水岸公園的施工範圍能盡可能縮小。

在保有工程施作目的同時，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本的自然環境。 

「減輕」-若工程規劃不得不經過保全樹木所在位置，則需按照標準

流程進行樹木移植。 

「補償」-工區河道護岸部分區段為陡峭之水泥護岸；另，工區河道

內有高低落差大之固床工，建議規劃設計時可增加動物逃生通道、固床

工矮化等工程，提升河道縱向、橫向的連續性，有助於動物在左右岸、

上下游遷移。 

(二) 公民參與辦理情形 

1. 召開工作說明會或公聽會、工作坊： 

本計畫於 111 年 3 月 24 日邀集土木、水利、景觀及生態之專家學者

及本府風景管理處等跨局處單位進行基地環境踏勘(如圖 3-1 所示)，說明

永福溪幹線整體生態環境現況與課題及周邊人文、觀光資源串聯情形，

獲得與會專家支持本計畫提出之生態環境營造規劃構想，相關意見及辦

理情形摘述如表 3，詳細紀錄請參見附錄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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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基地環境踏勘照片 

表 3-1 現地環境踏查意見與辦理情形 

項次 專家學者與會意見 意見回覆及辦理情形 

1 

經與各單位現勘討論後，草嶺溪周邊地區水文地

質生態議題多元豐富，可規劃納入大嵙崁空間發

展藍圖計畫並爭取前瞻水環境經費辦理；其中，

頭寮步道段作為永福溪恢復河川生命力之示範

河段、恢復水域與陸域之連結，並配合既有頭寮

步道與慈湖園區、經國園區等景點串聯，以提升

水綠縫合及環境教育之效益。 

本案納入提報前瞻計畫第六批次水環境

案件爭取規劃設計費。 

2 
該河道現況多處固床工有阻礙棲地連續問題，建

議採低度開發之方式軟化高低落差。 

有關固床工有阻礙棲地連續問題，納入

規劃設計內容辦理。 

3 
另可配合本府風景管理處相關推動計畫，盤點資

源跨域整合，達成水域河廊空間發展之目標。 

本案後續於規劃設計階段將邀集風管處

辦理跨部門整合作業。 

 

2. 提送河川局召開在地諮詢小組： 

於 111 年 4 月 27 日第二河川局舉辦在地諮詢會議，委員肯定桃園市

民眾參與方式多元、全面，且力促資訊公開，舉辦多場培訓及工作坊，

除了達到教育功能，也讓更多人一起關心桃園市的溪流及流域特色，參

加人員回饋也很正面。且善用水巡隊的志工，及與水巡隊及社大一起合

作，讓推廣及手護人力也擴增，值得各縣市參考，詳細紀錄及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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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請參見附錄四所示。 

3. 藍圖培力學堂及願景工作坊辦理： 

為完善整體水環境營造規劃，桃園市水環境空間發展藍圖規劃計畫

辦理多場培力學堂及工作坊，邀集在地民眾、地方關注團體與專家學者

等共同參與，關心生活週遭的水環境現況，其中大漢溪流域於 111 年 4

月 29 日舉辦「為河說故事」培力學堂及願景工作坊(如圖 X 所示)，由環

境教育講師講解大漢溪河階地形變遷與歷史人文演變，並帶領與會者實

地走訪大溪老城區，眺望大漢溪河相與水利設施，學習觀察及識讀大漢

溪地貌變化，經由與會者實地走訪，就目前大漢溪環境現況，分組討論

對於大漢溪的環境營造願景提出構想，除了以人的角度思考，亦從生態

角度思考使用需求，紛紛期許大漢溪水環境規劃應結合環境教育及永續

維護意識，以減法取代過度的整治，使自然環境得以維持，本計畫亦衡

酌本次工作坊民眾意見反饋，納入整體計畫提報規劃，期以營造水岸生

態、回復生態棲地及強化環境教育為目標茲提報本次提案計畫，詳細培

力學堂及願景工作坊辦理情形，請參見附錄二所示。 

  

  

圖 3-2 大漢溪流域為河說故事培力學堂及願景工作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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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訊公開辦理情形 

1.資訊公開資訊： 

資訊公開網址 https://flwe.tycg.gov.tw/ 

更新頻率 每月更新 1 次 

最近更新日期 2022.06.24 

其他資訊公開方式 臉書粉絲專頁:水 Meet 桃 

2.資訊公開網頁：(請檢附資訊公開網站首頁圖) 

為期水環境建設計畫執行各階段之相關資訊，達到充分的揭露、交流、分

享及回饋目標，本府建置「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https://flwe.tycg.gov.tw/)」，

提供水環境建設計畫完整且即時資訊供各界瀏覽（詳圖 3-3）。內容包括計畫

緣起、水環境建設地圖、核定計畫內容、意見交流區。平台特色為：(1)每個計

畫於地圖上進行標記及顯示相關資訊。(2)針對每一項建設計畫之詳細資訊，

予以充分揭示。(3)由專人管理網站，適時更新內容。後續依實際需求進行擴

充。 

  

圖 3-3 桃園市政府水環境建設資訊平台示意圖 

(四) 其他作業辦理情形 

1. 府內審查會議之建議事項 

(1) 提案須屬已納入藍圖規劃內案件，且與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

規劃建構整體願景相扣合對齊。 

(2) 請補充本案是否符合本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如：已完成

規劃、防洪安全無虞、無用地取得問題、屬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

規劃範疇、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等)。 

(3) 依據生態檢核之保育措施係採取「縮小」措施，銜接周邊頭寮步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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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公園的施工範圍能盡可能縮小，在保有工作目的的同時，最大程

度保留原本的自然環境…。爰建議本案以工程減量為原則，以達到營

造水岸生態、回復生態棲地的目標，人為設施(如公園等)儘量減量，

並將重視生態、結合人文歷史、生態解說導覽、環境教育及環教場所

認證等部分予以考量規劃。 

(4) 應補充本規劃案之亮點為何。生態、改善水域環境及串聯周遭資源。 

2. 督導考核機制 

本計畫為市長指示之重要施政事項，每月召開重大工程會議，由副市

長以上層級親自主持，督導本計畫之進行，並依據桃園市政府於民國 105

年 2 月 15 日頒布「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要點」執行本

計畫相關列管作業。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要點請參見附

錄四。 

3. 用地取得情形 

本案頭寮步道段計畫範圍內之用地皆為公有土地。 

四、 提報案件內容 

(一) 整體計畫概述 

永福溪排水幹線上游段河岸擁有豐富水域生態資源與鄰近森林生態

系。本計畫以再現河川生命力為計劃目標，期望為永福溪水環境營造進

行三大面向之加值優化，串聯草嶺山步道、打鐵寮古道及慈湖園區等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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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打鐵寮古道路線圖 

1. 營造水岸生態、回復生態棲地：參考永福溪與慈湖地區環境監測與棲

地復育，永福溪水岸同時也是重要物種棲地，水岸公有土地整體規劃

做為水岸公園及棲地緩衝區，需進一步針對水岸周邊物種棲地進行保

護與補償。 

2. 發展水岸公園、強化環境教育：目前永福溪水岸鄰近頭寮生態步道，

市府觀旅局正整建生態步道，以園區自然資源條件，可作為呼應頭寮

-草嶺山成為大嵙崁地質公園之重要據點，進一步深化公園環境教育

主題之定位。 

3. 上連後慈湖、下達山豬湖：為達成水岸生態棲地監測及環境教育場所

可及性，同時串聯草嶺山及永福溪生態資源及三層周邊古道步道，計

畫以低干擾、自然式的步道進行體驗場所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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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基地資源 

  



40 

(二) 本次提案之各分項案件內容

表 4-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分項工程明細表 

計畫名稱 項次 分項工程名稱 主要工程項目 
對應 

部會 
預期效益 

大漢溪水

環境改善

計畫 
1 

永福溪水環境 

營造計畫 

(頭寮步道段) 

規劃設計 

1. 水岸觀察平台
2. 護岸孔隙多樣性
3. 河岸大樹步道
4. 永福溪灘地棲地

營造
5. 螢火蟲觀察步道

經濟部 

水利署 

1. 結合大漢溪打造親
水園區特色景觀，
打造大溪地區觀光
休憩新亮點。

2. 本工程完工後大漢
溪預估可望達到每
月平均五萬人的觀
光數。

(三) 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行情形 

大漢溪前期業已陸續完成沿線污水接管及水資源處理中心等污染減量設

施，減輕污染流入大漢溪後衍生之環境課題，同時透過市府刻正辦理之埔頂

排水人工濕地建置，期以友善自然之水質淨化設施，改善埔頂地區水質污染

情形，並營造適宜之動物友善空間，改善大漢溪環境課題，搭配陸續完成之

悠活騎樂休閒園區、大嵙崁親水園區、街口溪水岸步道等親水設施與環境營

造之設計，拉近人與環境之距離(前期核定計畫請參見表 4-2所示)，本計畫延

續前期計畫成果，以生態營造與環境教育為考量，盤點永福溪幹線之橫向與

縱向動物通行課題納入計畫改善，期盼達成人與自然共存共榮及向自然學習

之計畫願景，茲提報本次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永福頭寮步道段)。 

表 4-2 大漢溪前期核定計畫列表 

核定

批次 

核定計畫名

稱 
主要工程項目 

對應 

部會 

二 

打造悠活騎

樂休閒園區

環境營造計

畫 

辦理景觀土丘周邊自行車道改善、自行車跨橋及兩市交界處設置

迎賓廣場及多功能草坪，水岸休閒區，提供民眾親水樂活的休閒

遊憩空間。 

經濟部

水利署 

二 

小烏來風景

特定區污水

下水道系統

計畫 

建置 2 座水資源回收中心：處理設施(包含沉沙池及進流揚水

井)、生物曝氣池、沉澱池、污泥處理系統、機房建築與噪音防制

等土木結構設施，除機房為一層地面立體設施外，其皆採地下化

鋼筋混凝土結構，另包含儀電、機械、景觀及雜項、管線及人孔

設置等工作，管線長度約為 2.9 公里；1 座現地處理設施。 

內政部

營建署 

二 

桃園市大溪

區月眉里污

水下水道系

統新建計畫 

辦理大溪水資源回收中溪第二期工程及大溪區月眉里(非大溪污水

下水道系統計畫範圍)的污水管系及用戶接管，以處理大溪都市計

畫區城鎮污水、非都市計畫區村落污 水及大溪排水截流水，預

計興建大溪水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工程平均日污水處理容量為

3,750 CMD 及大溪區月眉里(非都市計畫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納管

污水範圍總面積約 80 公頃。 

內政部

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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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嵙崁親水

園區景觀計

畫 

1.大漢溪左岸景觀土丘及中央景觀水道環境營造。 

2.大漢溪左右岸銜接跨橋。 
經濟部

水利署 

三、

五 

桃園市大漢

溪上游埔頂

排水水環境

改善計畫 

新建一處日處理水量 10,000 CMD 之人工濕地，並與員樹林排水

一、二期水質淨化工程聯合操作，以大幅削減流入中庄調整池之

污染量。 

行政院

環保署 

四 

街口溪生態

水岸步道計

畫 

依「桃園市街口溪幹線治理規劃與治理計畫報告書」內之治理目

標進行設計，護岸拓寬至 6 公尺及加高至計畫堤頂共計施作長度

224 公尺，並於提後增設水岸步道 224 公尺。 

經濟部

水利署 

 

(四) 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 

本計畫延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中同意核列之「打造悠活騎樂休閒園區環

境營造計畫」、「大漢溪員樹林排水淨化(第二期)」及「桃園市大溪區月眉里污

水下水道系統新建計畫」等等案件，結合大溪鎮景點、大漢溪水域及相關之淨

化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置，持續改善大漢溪水質及周邊地景環境。前期「山豬

湖園區環境加值計畫」及「大嵙崁親水園區景觀計畫」，以完整悠活騎樂路徑

系統，且於 110 年 7 月完工之「街口溪生態水岸步道計畫」，係依據藍圖空間

計畫盤點大嵙崁河階之第二層之水域營造示範段，故本計畫接續延伸至第三層

區域辦理本案「永溪水環境營造計畫(福頭寮步道段)」，以更有效串聯大漢溪沿

線遊憩觀光景點為目標，營造各河階地形整體親水環境目標、提供居民舒適休

憩空間，延續本府之政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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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大漢溪流域藍圖計畫與永福溪流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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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報分項案件之規劃設計情形 

1. 慈湖下游(牛角湳埤以下) 永福溪水岸生態規劃。 

(1) 規劃概要 

第一期水岸營造設計，長度約850公尺。 

第一期水岸營造設計，銜接周邊頭寮步道及水岸公園面積約1.4公頃。 

(2) 規劃構想 

    本案周邊生態環境非常良好，未來規劃設計以工程減量為原則，

人為設施儘量減量，以達到營造水岸生態、回復生態棲地的目標。

規劃設計主軸將永福溪現況渠底進行改善，調整固床工之影響，營

造河川自然之淺流、急流、深潭、淺瀨等生物多樣性棲地為重點，

另改良部分過於垂直護岸，設置生物友善通道等等方案，改善永福

溪縱、橫向生態廊道，以展現水環境改善回復河川生命力之願景成

果；水域生態棲地營造及陸域植栽設置應以原生種植栽為主，應配

合外來入侵種，如銀合歡的移除，並避免破壞濱溪帶及沿岸之既有

天然植被； 另為避免施工期間影響地表植被及擾動原有生態系，對

於友善環境之「縮小」策略應嚴格控管，設計規劃及規範施工行為，

以免棲地遭受干擾破壞。並重視生態、結合人文歷史、生態解說導

覽、環境教育及環教場所認證等部分納入考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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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分項案件規劃構想圖 

 

圖 4-4 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平面配置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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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 

在大漢溪河東地區已陸續建設山豬湖生態休閒園區、大溪人工濕地、

大溪水資源中心、大溪慢城計畫、大溪中正公園崖線步道建設，未來目標

是要把大嵙崁溪水與綠休閒園區計畫、河東的山豬湖生態親水園區及大漢

溪周邊現有休閒路網做一整體串聯系統，未來民眾將可從新北三鶯至桃園

大溪老街，本規劃不僅可串連大漢溪周邊親水藍帶，結合生態探索、環境

觀察、達到全齡親子共享的生態園區，讓本區觀光產能成為休閒、觀光、

生態的慢活城市，將整體打造為桃園的桃花源。 

1. 地方創生 

在地「地方特色」的保存、維護，是地方創生的根本之道。融合當

地特色「地方保存」、「地方維護」打造水綠廊道，讓觀光客能感受遠離

都市塵囂、愜意過活。達成「在地特色維持」、「在地居民生活美好」，

以及「外地觀光遊客參與」三贏的局面，透過地方創生的過程，連結在

地社群，打造市民共享的空間，形塑社群凝聚力後，地方願意持續辦

理維護管理，以節省維護成本。 

2. 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本計畫主要進行生態水岸工程，並無增加地表不透水面積，故無

地表逕流量増加造成下游水道負擔之情形。埔頂排水水質淨化尚未確

定水質淨化之形式及工法，詳細之逕流分攤策略，待細部設計時一併

考量。 

五、 計畫經費： 

(一) 計畫經費來源： 

本整體計畫總經費 500 萬元，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預算及地方

分擔款支應(中央補助款：3,500 千元、地方分擔款：1,5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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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項案件經費：經費(千元)後續年度總計 

表 5-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工程經費分擔說明 

項

次 

分項

案件

名稱 

對應

部會 

總工程經費(單位：千元) 

111 年度 112 年度 工程費小計

(B)+(C) 
總計 

(A)+(B)+(C)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B)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中央 

補助 

地方 

分擔 

1 

永福溪

水環境

營造計

畫(頭寮

步道段)

規劃設

計 

經濟

部水

利署 
3,500 1,500       3,500 1,500 

小計  3,500 1,500       3,500 1,500 

總計  3,500 1,500       3,500 1,500 

(三) 分項案件經費分析說明： 

1. 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規劃設計 

本次規劃設計預計將慈湖下游(牛角湳埤以下)永福溪水岸規劃，第一

期水岸營造設計，長度約 850 公尺，銜接周邊頭寮步道及水岸公園面積約

1.4 公頃，經費推算採 111 年度規劃設計費用(包含民眾參與及生態調查等

費用)約為 500 萬元。 

六、 計畫期程： 

本計畫執行類型屬於規劃設計案件，本計畫執行類型屬於規劃設計

案件，初期進行生態調查及檢核、水質檢測、基地測量與現況檢討與規

劃，中期則依據調查規劃成果，執行細部設計及預算編列，預計於 112

年 12 月底完成設計階段的工作，後期待工程經費取得後，進行工程發

包、施工及監造，詳細實施流程如圖 28 所示。 

另預計於規劃設計舉辦民眾參與工作訪會議至少 5 場次，與他單位

如與農田水利署確認水門是否可移設等問題，規劃與桃園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合作，確認步道與河道維護管理細節，合作規劃整體草嶺山旅遊引

導，並進行員培力規劃，由在地人去解說當地的地理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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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環境改善計畫實施流程圖 

 

圖 6-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預計期程甘特圖 

七、 計畫可行性 

本計畫範圍主要位於大漢溪河川區域範圍內，用地皆為公有地，無用地取

得之問題。十分具有發展為結合生態棲地營造及環境教育導覽的水岸休憩園

區潛力。所以市府未來將於此區兩岸規劃為完整的休閒園區，導入悠活騎樂

休閒園區環境營造計畫。 

1. 工程可行性:於河川區域兩岸河濱灘地進行相關工程，工程施作中相關土方

及水源皆依照相關法規管制及管控。 

2. 財務可行性:由公務前瞻預算支應。 

3. 土地可行性:目前皆使用公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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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環境影響之可行性:本工程採低開發方式進行設計，並遵循生態檢核相關對

策進行，後續於施工圖說規劃施工準則等方式，以達到對生態環境影響最

小。 

八、 預期成果及效益 

1. 第一期水岸營造設計長度約 850 公尺，銜接周邊頭寮步道及水岸公園，優

化面積約 1.4 公頃。 

2. 結合大漢溪支流永福溪水體，串聯草嶺山與永福溪水岸特色景觀，打造大

溪地區觀光休憩新亮點。 

3. 延續前期建設，將與前期工程空間整合發展兩岸河岸，促進整體大漢溪中

上游流域之地方觀光發展。 

4. 根據桃園市觀光局資料統計顯示，以大溪中正公園為例，平均每月觀光人

數為 51,824 人，本工程完工後大漢溪流域可望達到每月平均 5 萬人的觀光

數。 

九、 營運管理計畫 

1. 考慮低維護性及易於管理、維修之材料，以延長設施使用年限。透過定期清

掃及垃圾桶定期清運等，以維持環境整潔。本工程完成後將由桃園市水務

局並每年編列維護管理經費協調聯繫，以整合指導及獎勵、宣導等方式，達

到管理維護功能，每年預估管理經費為 50 萬至 100 萬。 

2. 為維持本工程景觀設施水準，必須定期定時進行養護的相關工作；由民眾

與商家認養各項設施，定期進行巡視及回報，並在發現遊客不當行為時加

以制止修正。 

3. 由當地政府與社區團體組織配合認養機制，執行計畫區域中範圍及道路人

行道之清潔維護工作。並合作規劃整體草嶺山旅遊引導，並進行員培力規

劃，由在地人去解說當地的地理生態。 

4. 服務性設施如座椅、照明、指示牌及街道家具等設施定期保養維護如有損

壞情形，將盡速進行修繕。配合現地既有空間或休息區，提供維修聯絡方

式，方便民眾及遊客等可即時反應設施損壞及環境穩定狀況。 

5. 定期監測計畫範圍棲地品質，追蹤生態保全對象狀態與其他生態課題觀測，

預計每年辦理至少生態調查 1 次，每季進行生態檢核 1 次，確認完工後生

態恢復或改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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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得獎經歷 

桃園市政府辦理「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獲經濟部水利署

「第二屆全國水環境大賞」有氧淨化獎；「大漢溪山豬湖生態親水園區工程」

獲「第 18 屆公共工程金質獎」水利類佳作等如表 10-1 所示，卓有功績。得

獎實績之佐證資料請詳附錄五。 

表 10-1 得獎經歷明細表 

工程名稱 獲獎 

街口溪生態水岸步道工程 

(大溪國中至中華路 121 巷段) 

第 21 屆公共工程

金質獎 
水利類優等 

第 5 屆桃園市 

公共工程金品獎 
水利類特優 

第 9 屆台灣景觀

大獎 
水利類佳作 

桃園市龜山區桃園機場捷運 A7 站地區

水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統包工程 

第 21 屆公共工程

金質獎 
設施類優等 

大漢溪山豬湖生態親水園區工程 

第 18 屆公共工程

金質獎 
水利類佳作 

第 7 屆台灣景觀

大獎 

公園綠地公

共開放空間

類優質獎 

大漢溪斷面 81-斷面 82 左岸保護工程 
第四屆桃園市 

公共工程金品獎 
水利類優等 

桃園市八德區舊大湳圳排水改善工程 
第四屆桃園市 

公共工程金品獎 
水利類佳作 

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第二屆全國 

水環境大賞 
有氧淨化獎 

 

 



 

 

 

 

 

 

 

附錄一、生態檢核表 

 

 

 

 

 

 

 

 

 

 

 



 



工程生態檢核表  核定階段附表 

附表 P-02 工程方案之生態評估分析 

工程執行機關 桃園市水務局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5月12日 

工程名稱 
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頭寮步道段) 
工程地點/座標 (TWD97) X：279428.64  Y：2748317.22 

評析報告是否完成下列工
作 

█由生態專業人員撰寫、█現場勘查、□生態調查、█生態關注區域圖、█生態影響預測、█生
態保育措施研擬、█文獻蒐集 

1. 生態團隊組成 

職稱 姓名 負責工作 學歷 專長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李京樺 現場勘查 學士 保育課題研析、陸域生態調查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魏正安 生態評析 碩士 生態評析、陸域生態調查 

2. 棲地生態資料蒐集 

搜尋TNB生物多樣性網路平台果顯示，該區域鄰近觀測紀錄過1種哺乳類；76種鳥類；3種兩棲類；8種蝶類；12種蜻蛉類；
210種維管束植物。其中包括II級保育類的赤腹鷹、松雀鷹、灰面鵟鷹、大赤啄木、黑鳶、黃嘴角鴞、魚鷹、東方蜂鷹、赤腹
山雀、大冠鷲；III級保育類的臺灣山鷓鴣、白耳畫眉、紅尾伯勞、白尾鴝、青背山雀、鉛色水鶇、臺灣藍鵲、冠羽畫眉。 
 
鄰近地區生態調查報告： 
根據民國94年， ｢石門污水處理廠陸域生態調查｣調查報告書中指出，該地區一共記錄到哺乳類2 目 5 科 6 種，包括特有種
的月鼠和小黃腹鼠；特有亞種的台灣鼴鼠。鳥類共計錄到8 目 20 科 36 種，除黑鳶為保育類物種外，其餘皆為普遍物種。兩
棲類記錄到 1 目 3 科 5 種，爬蟲類記錄到 3 目 8 科 11 種，特有種包括盤古蟾蜍、莫氏樹蛙、斯文豪氏攀蜥、台灣草蜥。
蝶類記錄到5 科 8 亞科 32 種，紀錄1種特有種，埔里三線蝶。該區共記錄到94 科 232 屬 315 種維管束植物，稀有或特殊
植物包括臺灣肖楠、蘭嶼羅漢松、香楠、臺灣油點草、臺灣欒樹、山芋。 

 
現場勘查時有觀察到白頭翁、小白鷺、夜鷺、大鳳蝶、短腹幽蟌、白痣珈蟌、霜白蜻蜓、猩紅蜻蜓、金黃蜻蜓等物種。 
 

參考文獻: 

台灣生物多樣性網路(TNB) https://www.tbn.org.tw/ 

3.生態棲地環境評估 

計畫範圍內溪流的底質呈現自然樣態，多由卵石圓石構成，溪水清澈可見底。當日溪水水位低，可見淺瀨、淺流、岸邊緩流、
深潭等河川樣態。兩側護岸高聳，多為漿砌石或水泥護岸，生物橫向移動性受阻。濱溪帶和沿岸兩側皆有茂密的天然植被、次
生林或農地。 

4.棲地影像紀錄 



  

111.05.12/牛角南埤下游 111.05.12/草嶺腳(富田農場)公車站旁 

5. 生態關注區域說明及繪製 

 

6. 研擬生態影響預測與保育對策 

銜接步道以及水岸環境營造等工程不免會影響到該地的植被，擾動原有的生態系，建議： 
1. 「縮小」-銜接周邊頭寮步道及水岸公園的施工範圍能盡可能縮小。在保有工程施作目的同時，最大程

度的保留原本的自然環境。 

7. 建議生態保全對象之照片 



 

 

1. 本表由生態專業人員填寫。 

填寫人員簽章：   

 



工程生態檢核表  核定階段附表 

附表 P-02 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紀錄表 

勘查日期 民國111年5月12日 填表日期 民國111年5月12日 

紀錄人員  勘查地點 (TWD97) X：279428.64  Y：2748317.22 

人員 單位/職稱 參與勘查事項 

李京樺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生態檢核調查員 生態勘查 

現場勘查意見 
提出人員(單位/職稱) _李京樺 /生態檢核調查員 

處理情形回覆 
回覆人員(單位/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 

 

 
1. 「縮小」-預計施工地點水質清澈，濱溪帶和沿岸

兩側皆有茂密的天然植被或農地。建議銜接周邊
頭寮步道及水岸公園的施工範圍能盡可能縮小。
在保有工程施作目的同時，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本
的自然環境。 

 
 

 

1. 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如生態敏感區、重要地景、珍稀老樹、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植、生態影響等。 
2. 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 
3. 多次勘查應依次填寫勘查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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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 

設計單位  監造廠商  

主辦機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營造廠商  

 

基地位置 

地點：  桃園  市   桃園  區   福安  里 

TWD97 座標 X：24.84886Y：121.28550 
工程預算/ 

經費（千元 

5,000 

 

工程目的 
依據「永福溪幹線治理規劃報告」檢視現況多已滿足防洪需求，故本案活化水岸空間

之利用，營造生態水岸之魅力。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建築、□其他    

 

工程概要 

整體計畫位於永福溪上游周邊、桃園市大溪區福安里，面積約為4.5公頃。第一期水岸

營造設計，長度約850公尺，周邊生態體驗步道及水岸公園面積約1.4公頃。 

 

 

預期效益 

1. 維護當地自然生態資源，進一步針對水岸周邊物種棲地進行保護與補償，增加生

態豐富度。 

2. 建構歷史廊道串聯永福溪流域上下游之遊憩系統(上連後慈湖、下達山豬湖)，串

聯草嶺山及永福溪生態資源及三層周邊古道步道。 

3. 地質教育傳承：草嶺山是玄武岩組成的火山丘，臺灣本島唯一湧出型盾狀火山，

後續成為大嵙崁地質公園之重要據點，進一步深化公園環境教育主題之定位。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提報核定期間： 111年 5月 20日起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
衝擊、提出生態保育原則? 

■是:委託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 

要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重
要棲地及高生
態價值區域 

1. 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
老樹或民俗動植物等？ 

■是  臺灣刺鼠、蓬萊環蛺蝶及臺灣瑟弄蝶等特有物種  

□否 
2. 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
之棲地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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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經濟及社會等層面之影響，提
出對生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重要棲地及高生態價值區域，是否採取迴避、
縮小、減輕或補償策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銜接步道以及水岸環境營造等工程不免會影響到該地

的植被，擾動原有的生態系，建議：「縮小」-銜接周邊頭

寮步道及水岸公園的施工範圍能盡可能縮小。在保有工程施

作目的同時，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本的自然環境。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現場勘查，說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
響、因應對策，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規
劃
階
段 

規劃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 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 □是 □否 

2. 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之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生
態保育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及補
償策略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規劃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設
計

設計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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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施
及工程方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
生態及工程人員之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設
計
階
段 

三、 

民眾參與 

設計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設計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 

 

 

 

 

 

 

 

 

 

 
 

施
工
階
段 

施工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工 
程專業團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 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
清楚瞭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 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
納入宣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說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
圖面呈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質
管理措施 

1. 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並納入其監
測計畫? 

□是 □否 

2. 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 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
注意對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 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說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及關心生態議題
之民間團體辦理施工說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之棲地品質並
分析生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
施執行成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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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資
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附錄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水

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階段性成果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09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共學營

桃園市簡報

簡報者：計畫主持人魏郁祥

顧問召集人：蔡聰琪 專案經理：施勝韋

團隊成員：劉長青、胡紫寧、謝維展、陳柏鈞、嚴 皞



簡報大綱

• 計畫進度說明

• 執行構想及操作方法

• 現況資源盤點

- 資源盤點

- 關鍵課題

- 水環境分區

• 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辦理

• 整體願景及初步規劃構想

• 後續執行計畫



計畫進度說明 3

111年

• 04.17 水與生態培力學堂及工作坊

• 04.27 二河局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 04.29 水與文化培力學堂及工作坊

➢ 05.09 水藍圖共學營（北部場）

➢ 05.14 水與生活培力學堂及工作坊

➢ 05.25 水與埤圳培力學堂及工作坊



執行構想及操作方法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09



5對接中央與市府上位政策，展現前瞻價值

勝韋

海岸管理計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

國土計畫

流域整體改善調適計畫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行動方案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國土計畫法、水利法、濕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

經濟部水利署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內政部營建署

二級海岸防護濕地保育出流管制與逕流分擔河川污染整治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經濟部水利署 內政部營建署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6六大任務對應 SDGs，打造與水共容、共融及共榮的韌性城市

聯
合
國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桃
園
市
自
願
檢
視
報
告

建構安全公平社會

保護自然及人文資源

強化氣候變遷調適

促進資源循環利用

營造低碳永續環境

打造韌性基礎建設

地方創生產業創新

尊重多元文化及性別

提供優質公平教育

增進市民健康福祉

十大施政方針

六大任務 重點計畫 對應指標

加強坡地管理 桃園市土石流潛勢溪流追蹤觀察暨自主防災社區推動計畫 13、15、17

重視河防安全 全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6、9、11、13

都會區域滯洪及排水 埤塘圳路再生計畫、雨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9、11、13、15

珍惜水資源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水資源中心放流水妥善處理計畫、
桃園市智慧地下水管理推動計畫

6、9、11、13

健全防災體系 智慧防災水情系統、推動自主防災社區計畫 4、9、13、17

提供遊憩空間 水質現地淨化處理、河岸地綠化環境營造計畫
4、6、11、13、
14、15



• 淨水與衛生：
廢污水處理、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埤塘圳路再生

• 永續城鄉：
河岸綠化環境營造、氣候調適、文化地景保育

單位 相關政策及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 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

桃園市水務局

市管河川、區域排水治理計畫

河廊空間規劃（109、110）

污水下水道通盤檢討

台地溪圳水文化

大溪水文化再生培力

桃園市文化局 大溪好生活再造歷史現場

行政院環保署 永續水質推動計畫-氨氮削減示範計畫

桃園市環保局 河川流域污染整治綜管理合計畫（107至110年）

桃園市都發局 桃園市國土計畫

桃園市海管處 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

桃園市工務局 公園綠地埤圳系統策略規劃

內政部營建署
整體海岸管理計畫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國家級)
許厝港重要濕地(國家級)

新竹林管處 生態綠網次網絡生態資源盤點與調查

對接相關單位計畫期程，研提短、中、長期行動方案 7



延續前期成果，逐步向外延伸，全面提升桃園水環境 8

第一批次
四方林排水水質淨化工程

第二批次
南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

第三批次
桃園市大漢溪上游埔頂排水水質淨化工程
（完工模擬示意圖）

第四批次
水汴頭排水幹線綠廊環境改善工程

南崁溪流域

老街溪流域 大漢溪流域
大嵙崁跨域整合計畫



短、中長期推動策略 9

➢ 研提硬體、軟體、研究推廣、綜合規

劃等層面之行動方案。

➢ 對齊市政府各局處及中央部會資源及

政策期程，俾利循序推動。

對齊資源、擴大成效

短期（112-114年）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二階段

長期（119-139年）

2050淨零碳排

延續已完成的重點項目，
指認可補足河川生命力
的操作面向，完善歷次
案件水環境營造。

層面 目標 對應單位

硬體 水質改善、河川復育、建構藍綠基盤、河廊環境營造 桃園市政府：

水務局、環保局、都發局、

工務局、教育局、海管處等

中央單位：

水利署、環保署、營建署、

農委會等

軟體 環境教育、淨溪淨灘、水文化節慶、河川巡守隊等

研究推廣 河川情勢調查、生態資料庫建立、流域情報地圖

綜合規劃 山林保育、生態保育、流域土地利用檢討與策略研擬

挑選潛力河段進行生態
棲地復育與國土綠網的
串聯，建構韌性永續的
水文架構。

從點到線整合至全桃園的水
環境架構，回復河川生命力，
並且將水與城鄉空間緊密融
合，重現與水共生的桃園。

中期（115-119年）

SDGs 2030 Agenda



10疊圖分析，機關訪談，掌握全區水環境概況，收整關鍵課題

環境敏感
淹水潛勢
地質敏感

水域治理
河川治理計畫

污染整治計畫 桃園市水務局（水利養護工程科）

生態綠網
國土綠網計畫

濕地保育計畫

水文化
埤圳溪流地景

河川環境教育

空間管理
桃園國土計畫

海岸防護計畫

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桃園市環保局（水質土壤保護科）



田野調查（訪談）（20場），培力學堂（6場），願景工作坊（4場），議題座談會（８場），藍圖規劃成果發表會（１場）

11透過民眾參與，深化課題並發掘潛力區域



現況資源盤點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09



lovegeo.blogspot.com/2015/10/l10.html

桃園的獨特地景：大漢溪襲奪下形成的臺地與「失能河」 13

來源：流與變-打開故事的老街溪



大河轉向造就河階文化地景

濱海四大亮點

臺地失能河造就埤圳系統

來源：桃園市水務局

來源：桃園市SDGs網站

來源：桃園觀光導覽網 來源：桃園觀光導覽網 來源：桃園觀光導覽網

14

山坡地範圍

崖線

都市計畫區

水圳

埤塘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

石門水庫

林口

丘陵

乳姑山

大
漢
溪

中壢

桃園

大嵙崁

楊梅

湖口

來源：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網站

桃園臺地造就獨特的水文地貌



產業與地景：由農業轉向工商業，農地轉向城市 15

1921年 1985年 現今

農業為主，多埤塘 轉型工業，工廠變多，埤塘大量消失 轉變為工商業，商業空間增加

來源：臺灣百年地圖

內壢周邊 內壢周邊 內壢周邊



水體：海岸、河川、埤圳共構的水環境 16

河川

區域排水

灌溉水圳

埤塘

桃園埤圳重要濕地

石門水庫

大

漢

溪

石門大圳

桃
園
大

圳

１條中央管河川、９條市管河川

• 大漢溪為淡水河系主支流之一。流經桃園市復興、龍潭、龜山、大
溪等區，上游為石門水庫集水區。

• 市管河川分別為南崁溪、茄苳溪、坑子溪、老街溪、社子溪、觀音
溪、新屋溪、大堀溪、富林溪。

７條中央管區排、４６條市管區排

• 中央管區排為塔寮坑溪、兔子坑溪、福興溪、六股溪、德聖溪、伯
公岡支線及四湖支線。

• 市管區排計有新街溪、埔心溪、東門溪、龍南幹線等46條。

２條主要大圳、 2,851 口埤塘

• 桃園大圳自石門水庫後池堰至社子溪，計有 12 條支圳；石門大圳計
有 19 條支渠及 44 條分渠。

• 桃園市境內共 2,851口埤塘，其中 340 口列為國家級重要濕地。

39公里海岸線，多樣的海岸地形

• 石滬、藻礁、沙丘、濕地等多樣的海岸地形。



埤塘溼地環境孕育多樣水生動植物 17

石門水庫

大

漢

溪

埤塘、溼地環境是桃園重要關注棲地

• 水生植物：台灣萍蓬草、台灣石龍尾、

黃花莕菜、水杉菜、龍潭莕菜、桃園

石龍尾、桃園藺（多瀕危及易危植物）

• 水域生物：斯奈德小鲃、高體鰟鮍、

日本絨螯蟹

• 動物：巴鴨、柴棺龜、唐水蛇、台北

赤蛙

桃園二階棲地圖
資料來源：新竹林管處，本計畫後製

西北部綠網關注區域示意圖
資料來源：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



人口：快速成長，集中於桃園、中壢 18

0-500

500-1,000

1,000-5,000

5,000-10,000

10,000-20,000

20,000-40,000

40,000-100,000

 自2014年升格直轄市，總人口已從205萬增加至226萬。

 人口主要集中於桃園區（南崁溪中游、東門溪沿線、茄

冬溪中游）及中壢區（老街溪中游）。

 人口次要集中於八德區（桃園大圳一支圳）、大園區

（老街溪下游）、楊梅區（社子溪中游）。

A

B 1

3

2

來源：桃園市國土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簡報

人口主要集中區

桃園區

中壢區

人口次要集中區

八德區

楊梅區

大園區

A

B

1

2

3



土地利用：集約型的都市發展 19

都市計畫土地占全市26%

• 桃園實施都市計畫地區總計33 處，全市約 75% 人口居住於都
市計畫地區。

• 南崁溪流域範圍多為都市計畫地區；老街溪中游多為都市計畫
地區；社子溪上游為楊梅都市計畫地區。

非都市土地以森林、農業使用為主

• 土地利用以森林使用為最多，主要分布於石門水庫上游。

• 其次為農業使用，主要分布於社子溪、觀音溪、新屋溪、大堀
溪、富林溪。

石門水庫

大

漢

溪

產業用地主要分布於國道及省道周邊土地利用以森林。

• 除都市計畫工業區，產業用地來源以非都市土地之丁種建築用
地比例較高。

• 產業用地現況使用率接近滿載，並外溢至農地或非其他用地。



國土計畫：三大核心，六大生活圈 20

海洋資源地區（第一、二、三類）

國土保育地區（第一、二、四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一、二類）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四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乳姑山

生態遊憩生活圈

• 大漢溪上游兩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及國土保育地區
（第一、二、四類）。

• 乳姑山、龍潭等河川水源地多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二、三類）

都會生活圈及新鎮生活圈

• 航空城將形成新都會核心，與桃園、中壢形成集約發展範圍。

• 新鎮生活圈為南崁溪、坑子溪上游，以城鄉發展地區為主。

• 南崁溪、老街溪流域，以城鄉發展地區為主。

• 集約發展範圍內夾雜於都市計畫區間之非都市土地，未來將與
毗鄰都市計畫縫合發展。

• 南崁溪、老街溪流域，以城鄉發展地區為主。
鄉村發展生活圈

• 富林、大堀、觀音、新屋、社子溪流經區域，主要為農業發展
分區（第一、二類）。

• 農田、埤塘、水圳及海岸為桃園獨特的地景及生態資源。

新鎮
生活圈

生態遊憩
生活圈

鄉村發展
生活圈

桃園航空城
都會生活圈

桃園
都會生活圈

中壢
都會生活圈



都市擴張：大型開發計畫陸續進行中

勝韋

捷運A7站
區段徵收

大園
智慧產業
園區

航空城

特定區

草漯市地重劃
富林市地重劃

中壢工業區
擴大

中路計畫區

新屋頭洲
產業園區

長安物流
市地重劃

G12
G13a

小檜溪
市地重劃

富
林
溪

新
街
溪

坑子溪

整體開發計畫

• 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 捷運路線(G12-G13a)周邊整體開發計畫

• 臺鐵地下化中路站周邊整體開發計畫

• 機場捷運A10山鼻站整體開發計畫

• 機場捷運A20興南站整體開發計畫

• 機場捷運A21環北站整體開發計畫

• 平鎮高中南側農業區整體開發計畫

• 中壢多功能體育園區整體開發計畫

➢ 大型開發多位於城鄉發展地區。

➢ 主要分布於南崁溪、茄苳溪、埔心溪、新街溪

及老街溪流域。

新增產業園區

• 中壢工業園區擴大（第一期）計畫

• 中壢工業園區擴大（第二期）計畫

• 楊梅幼獅工業園區擴大（第二期）計畫

• 新屋頭洲產業園區

• 平鎮東新產業園區

• 大溪草厝江產業園區

• 大園智慧產業園區

• 八德大安產業園區



水質：與人口、工業區位關係密切

RPI 多為中度以上

- BOD、NH3N 汙染尤為嚴重

中上游為人口密集或工業區位

- RPI 過去十年呈現上升趨勢

- 南崁溪流域汙染較為顯著

桃園市人口趨勢(萬人)

RPI 趨勢依流域分
南崁溪流域

老街溪流域

其他

大漢溪流域

註1：本圖採用《107年桃園市河川
流域污染整治綜合管理計畫期末報
告》中集汙區劃分，並以各集汙區
下游第一個測站資料作視覺化繪圖

註2：空缺處為缺少集汙區資料區域



112年度129年度

水質改善設施：預計129年完成污水下水道系統 23

• 污水處理：水資源回收中心共8處，現地處理設施共13處。

• 雨水下水道：目前正進行管線規劃檢討，檢討標準為5年重現期，

可容納78.5mm/hr之雨量，規劃檢討案已於去年全數發包完畢。

• 依「桃園市污水建設規劃藍圖」，至112年度可完成接管

250,292戶，接管率42.3%。

• 預計於129年度，完成接管641,798戶，達接管率85.97%

來源：110年4月水務局施政報告簡報



災害潛勢：相對災害較少

⚫ 海岸地區：

有土壤液化潛勢（初級），但無地層下陷之虞。

⚫ 山地、坡地區：

須防範山崩地滑之發生，強降雨須注

意土石流溪流。

⚫ 台地地區：

• 淹水潛勢

以老街溪、南崁溪水系較嚴

重，特別是出海口位置

• 歷史淹水事件

中壢區域、桃園區域
八德區域、平鎮區域

集中於高度都市發展區域，

大致可看出四個淹水熱區：



社子溪

新屋溪
觀音溪

大堀溪

富林溪

老街溪水系

南崁溪水系

埔心溪

草坡河岸
複層河岸

已整治河岸
水泥護岸
斷裂點
加蓋河段

水利設施：都會區河川多已整治

護岸與水工設施

海岸：

仍保留相當長度之近自然海岸，擁有多

樣海岸地形。

河川護岸：

都會區：

多水泥護岸、已整治河岸，部分河段

有加蓋情形，以東門溪最劇。

近自然海岸線

整治堤防海岸

漁港突堤區域

複層河岸 草坡河岸 已整治河岸 水泥護岸 斷裂點(固床工等)

近自然海岸

桃園觀光導覽網

整治堤防海岸

非都會區：

• 河川主流多複層、草坡河岸，

但農田旁的區域排水卻水泥

化嚴重。

• 因農業灌溉需求，比起都會

區河段，設有較多攔河堰。

如：社子溪



社子溪

新屋溪
觀音溪

大堀溪

富林溪

老街溪水系

南崁溪水系

埔心溪

仍有保留完整濱溪帶及潭瀨結構之河段

老街溪中游

新街溪下游

茄苳溪下游

社子溪上游

社子溪上游



社子溪

新屋溪
觀音溪

大堀溪

富林溪

老街溪水系

南崁溪水系

埔心溪

桃園河川面臨頻繁清淤，干擾河相發育

老街溪青埔段發育良好河床（左）、清淤後河床（右）

領航南路附近河相變化

照片來源：「老街溪青埔水都計畫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



水利設施：埤塘轉向多目標使用 28

水庫埤圳：

桃園與石門大圳兩個灌溉圳路系統

340口埤塘被指定為重要濕地

埤塘轉向多功能利用：

8處埤塘轉作滯洪池運作

72處轉作公園提供休憩服務

石門水庫

來源：桃園市政府新聞處

來源：桃園市觀光導覽網

14A

滯
洪
池

八
德
埤
塘

生
態
公
園



都市及工業發展，棲地越趨破碎

桃園二階棲地圖

桃園台地以農牧用地及建城地為主

都市橫向發展，阻隔縱向連結

綠網桃園區關注重點及建議

• 保存海岸河口濕地環境

• 保存埤塘溼地環境

• 維持淺山森林、溪流環境



桃園仍有保留良好之生態潛力

⚫ 桃園台地

河川上游或支流：

多有紅皮書極危植物物種分布紀錄

河川中游都市地區：

水泥護岸、水質不佳，生物多樣性低

河川中下游：

分佈重要埤塘，為水鳥熱點區域

⚫ 大漢溪（石門水庫上游）

受水質水量保護區保護，水質及生態較良好

指 認 五 大
生態熱點區域

2

3

4

5

1

雪山山脈生態基因庫區

水生植物及蜻蜓區

南崁溪支流
洄游性物種區

重要埤塘水鳥熱點區

海岸藻礁及
濕地生態區



水文化：河溪與埤圳交織的水文化紋理

目前仍留有自清代以來開墾的埤
塘水圳與聚落，是桃園土地開發
史的重要縮影

台地上可見沿著河溪開墾留下的
伯公廟與土地公廟，以及過去的
民間水利組織：三界爺廟

• 南崁溪的沿岸有眾多土地公
廟，而桃園區也是土地公廟
密度最高的區域

• 老街溪中上游至大坑缺溪則
是有眾多伯公廟



親水：桃園台地上的親水資源多元豐沛

親水資源點豐沛
河溪、埤塘各有其親近優勢

• 河濱週邊的公園環境以南崁溪及大
漢溪較為豐富。自行車道也能完整
串連水岸。

• 埤塘轉型公園眾多，成為社區民眾
能親近水的空間基礎。

• 桃園與石門大圳近年也逐步營造步
道及自行車環境

觀光旅遊近年也積
極與水環境整合

• 桃園地景藝術節以埤
塘、河溪為地景藝術
創作主體。

• 農業與水圳的關係密
切，近年的海芋節、
花彩節、蓮花季等休
閒農業亮點也積極結
合親水設計。



桃園市水環境在地守護地圖

大園區

觀音區

新屋區

楊梅區

龍潭區

平鎮區

中壢區

蘆竹區

龜山區

桃園區

八德區

大溪區

復興區

桃園市水環境在地守護團隊

水環境巡守隊：66隊，約2500餘位

海岸巡護隊：16隊，約580餘位

埤塘巡護志工隊：10隊，共114人

石門水庫珍水志工：1隊，共40人

石門水庫保育巡守志工隊：7隊，共139人

水患自主防災社區：31個社區

認養河段企業：53個企業

總計100隊志工隊，約3300餘位志工，

31個社區，53個企業參與桃園市水環境守護



關鍵課題：人水關係疏離，水環境惡化

➢ 臺地優質水環境稀少，隔斷親水可及性。

➢ 產業發展衍生土地及運輸需求，導致與水爭地。

➢ 溪流環境負荷過重，河川自淨力不足。

明清時期

闢建萬口埤塘

日治時期

闢建桃園大圳

戰後 -1970

石門水庫+大圳

1970－2000

工業區、交通建設

2010 迄今

河川整治、濕地保育

34



水環境分區原則

類型 分區原則

海岸管理分區
• 濱海地區。以海岸管理計畫內陸邊界（台15線）

為邊界

鄉村發展分區
• 以觀音、新屋之鄉村區為主。以國土地化集約發

展區邊界、山坡地邊界及部分行政區界為邊界。

都市核心分區
• 以國土計畫中的集約發展區為主，行政區上主要

包括大園（航空城）、桃園、中壢等都市發展區。

臺地河川水源分區
• 臺地河川的水源區，包括了東側龜山、林口一帶；

西側龍潭、楊梅一帶。

河階文化分區
• 大漢溪河階地景區，以水庫集水區、大漢溪流域

線及大溪區界為邊界。

水庫集水分區
• 石門水庫集水區位於桃園市之範圍，行政區主要

為復興區。

35

海岸管理範圍邊界

集約發展邊界

山坡地邊界

行政轄區邊界

流域範圍邊界

水庫集水分區邊界

35

水庫集水
分區

河階文化
分區

臺地河川水源
分區

臺地河川水源
分區

都市核心
分區

鄉村發展
分區

不以行政區為界線，而是以空間發展型態與水系疊合，以流域或集水區分界
線、自然邊界、行政區界、計畫邊界為界線，並依最小統計單元修正邊界，
以利後續資訊統計



水環境分區特色與主要課題

類型 環境特色與主要課題

海岸管理分區
• 海洋文化地景（石滬、藻礁、沙丘、濕地）

• 海岸防護策略、出海口污染改善

鄉村發展分區
• 埤圳重要濕地主要分布範圍

• 生物棲地維護、水資源運用策略

都市核心分區

• 高度密集發展的都市地區

• 既有發展區：水與城市生活的疏離

• 未來開發區：埤圳再生活化策略

臺地河川水源分區
• 失能河（南崁、老街、新街溪等）水源

• 崖線生態地景、水質水量保育

河階文化分區
• 城鄉與自然環境的轉接，文化底蘊豐厚

• 兼顧旅遊發展與環境容受力

水庫集水分區
• 水源水質保護區，生態敏感度高

• 山林坡地保育利用

36

水庫集水
分區

河階文化
分區

臺地河川水源
分區

臺地河川水源
分區

都市核心
分區

鄉村發展
分區



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初步成果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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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河川生命力要件：

水質改善、生態復育、自然河相。

• 桃園水環境特色：

河階文化、崖線湧泉、臺地埤圳、海岸地景

• 優先改善事項：

保育自然河相、污水淨化、濱溪植被帶

田調結合訪談，理解民間對桃園水環境的期望

吳聲昱老師介紹吳家池濕地 踏勘老坑溪上游水源處

中原大學USR計畫主持人陳其澎教授南崁溪人工濕地綠化園區周邊

賀華興老師分享原生物種復育經驗 踏勘觀察家建議的走讀路線（許厝港）

與黃建義老師踏勘浣衣池



39資訊公開及交流方式多元化，擴大宣傳及交流效益

桃園水務局臉書推播

民間NGO夥伴轉發

寄發活動邀請

週知水巡隊、社大等團體

線上報名搭配電話聯繫

關注水環境議題夥伴

slido線上結合現場提問

提升學堂交流互動性



4003.25 培力學堂 | 認識桃園的河相

從河相基本概念到台灣地質史

楊佳寧博士帶我們認識桃園獨特的水環境特色

• 人的治理作為，可以幫助生態

• 結合治理的嘗試與創新，從掌握河溪的個性開始

• 桃園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非常適合友善親水環境

大家都很關心

河川治理能否兼顧親水需求

• 若淹水問題內水，是否仍需繼續建造水泥護岸防淹？

• 河川樣貌一直在變動，若過去的流向、淹水區跟現在完

全不同，固定式水利設施要怎麼適應這些變化？

• 整治河川時，灣潭是否應保留?



4103.26 培力學堂 | 與桃園河溪的共處之道

從國際城市的河川空間演變

楊佳寧博士帶我們發想日常型親水契機

• 日常型親水能提升環境意識，亦促進身心健全發展。

• 透過地景及都市設計滿足防洪高程，桃園都市河川空間

可演變成分棲共存的場域

• 自然辮狀河道：河岸、河床同樣粗糙，流路相對安定

• 盡量避免疏浚，溪流自行會調整回健康的河相。

大家也很關心

河川治理能否兼顧生物棲息

• 日本的都市親水政策，會否有蚊蟲干擾或居民安全疑慮？

• 河川的整治能否為鳥類繁衍及棲息地做考量？應該保留

一些原始河岸樣貌，讓生物和人類和平共處。

• 溫帶國家的雨水花園系統是否適宜引入台灣都市？



看川：認識桃園的河相（03.25） 把脈：與桃園河溪的共處之道（03.26）

4203.25、03.26 培力學堂參與人員類型

報名人數：80

當日簽到：64

問卷填寫：47

主要類型：大學師生、社大、水巡隊、NGO

報名人數：58

當日簽到：42

問卷填寫：27

主要類型：水巡隊、專業人士、一般大學、NGO

大學師生

專業人士

大學師生

專業人士



水與
生態

水與
文化

水與
生活

水與
埤圳

四個主題的走讀與工作坊設計

桃園的河川多為中至重
度污染，生物的棲息環
境長期受到破壞，因此
討論河川環境的現況議
題、未來如何復育河川
生態的可能。

當代的人們與河川疏離，
因此如何建立當代的水
文化，必須要將過去河
川的故事告訴大眾，發
想河川環境教育的走讀
路線與故事。

討論過去人們與水相處
生活的模式，面對城市
開發與擴張，在新開發
區與舊城區如何重新思
考水環境的規劃設計。

埤圳是與農業發展緊密
相連的水系統，面對農
地休耕、埤塘逐年消失，
桃園的原生魚類及植物
也將失去棲地，探討重
新活化埤圳的生態系統。

河川議題 整體水環境 埤圳水系統



4404.17「為河找生趣」培力學堂

導覽講師：鍾昆典、劉廷彥

參與人數：36

• 透過實際走讀，專業的生態講師帶領

學員認識許厝港多元的棲地樣貌。

• 除觀察河口生態環境，也學習在潮間

帶探詢潮蟹足跡。

• 了解友善棲地對生物的正向影響。

許厝港
觀景台

潮間帶

換組
會合點



4504.17「為河找生趣」願景工作坊

分組桌長：鍾昆典、劉廷彥

參與人數：24

• 新河川治理應導入生態系服務理念。

• 河川、埤塘的水質改善要持續，以逐步

營造有生命力的水環境。

• 除硬體建設，環境教育需深耕至校園，

培育下一代的流域公民。

水

質

治

理

教

育



4604.29「為河說故事」培力學堂

集合地點

導覽講師：黃建義

參與人數：41

• 藉由走讀認識大漢溪及河階地形的演變，了解大桃園的前世今生，

以及大溪水文化的變遷歷程。

• 自月眉社區向大溪老城區步行至中正公園，完整眺望大漢溪的河相

與水利設施，學習觀察及識讀大漢溪的地貌變化情形。



4704.29「為河說故事」願景工作坊

分組桌長：蔡聰琪、魏郁祥、劉長青

參與人數：33

• 除了從人的角度定使用需求，也要學習從生態

的角度思考使用需求。

• 硬體建設若結合有故事性的環境教育，將提升

全民對於水環境的永續維護意識。

• 自然樣貌的河川不需過度整治。



48公開資訊交流平台已上線

https://wbp.tycg.gov.tw

水培力

水動靜
➢ 桃園水藍圖最新活動訊息

➢ 水利署藍圖規劃說明影片

意見交流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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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共好，桃園好水

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專區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行政透明專屬網站

• 經濟部水利署：https://www.wra.gov.tw/

• 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https://www.wra02.gov.tw/

• 桃園市前瞻計畫水環境建設資訊展示平台

•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https://www.wra.gov.tw/

相關政策計畫

• 桃園Ｘ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https://sdgs.tycg.gov.tw/

• 桃園市國土計畫：https://spatialplan.tycg.gov.tw/

• 國土生態綠網計畫：https://www.forest.gov.tw/report/0003819

• 海岸防護計畫：海岸防護計畫 | 營建署全球資訊網 (cpami.gov.tw)

環境教育／在地團體
• 台灣溼地復育協會：https://twrs.org.tw/

• 桃園市野鳥學會：https://taoyuanbird.org.tw/

• 荒野保護協會桃園分會：https://www.sow.org.tw/chapter/593

• 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https://www.facebook.com/laojieriver/

•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https://www.napcu.org.tw

友善連結

https://wbp.tycg.gov.tw/
https://www.wra.gov.tw/
https://www.wra02.gov.tw/
https://www.wra.gov.tw/
https://sdgs.tycg.gov.tw/
https://spatialplan.tycg.gov.tw/
https://www.forest.gov.tw/report/0003819
https://www.cpami.gov.t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E6%A5%AD%E5%8B%99%E6%96%B0%E8%A8%8A/33876-%E6%B5%B7%E5%B2%B8%E9%98%B2%E8%AD%B7%E8%A8%88%E7%95%AB.html
https://twrs.org.tw/
https://taoyuanbird.org.tw/
https://www.sow.org.tw/chapter/593
https://www.facebook.com/laojieriver/
https://www.napcu.org.tw/


整體願景及初步規劃構想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111.03.09



水環境課題與發展潛力綜整 50

水環境關鍵課題 發展潛力

• 都市持續擴張，工商產業發達，大型開發計畫多：

━ 河川負荷重，自淨力不足，水質維護不易

━ 未來用水及污水負荷將持續上升，亦將增加地表逕流量，
影響土壤保水、蓄水能力。

━ 新開發區常改變河川原有紋理，須用更多的工程手法防
範水患。

• 水質不佳，水利工程水泥化程度高，人工設施物多：

━ 水生生物生存不易，人工設施物阻斷生物移動。

━ 過度疏濬導致河道變寬，天然潭瀨結構消失，增加外來
種入侵機會。

━ 親水環境消失，人與水越來越疏離。

• 管理維護層面：

━ 跨局處的協調整合不易。

━ 有多樣的水環境志工，但多由公部門策動，民間自發性
與公部門政策協力的機制尚未成形。

━ 民眾對水環境/水生態的理解不足，好的硬體計畫仍須
配套的軟體教育措施協力。

• 集約發展的空間型態，使都市外圍仍保有良好生態熱點
區域，提供許多生態串聯之機會，具有生態化之潛力。

• 產業能量有助於發展環境科技、水科技、智慧系統，並
做為prototype或實證區域。

• 災害潛勢少，河川平緩流速慢，具有以不更動洪水高程
為前提，結合河岸二側公共設施用地，開創新型態河川
治理模式，打造日常親水環境的潛力。

• 新開發區是引入新形態水域治理模式的機會。

• 生態資源豐富，且是許多水生植物的原鄉，多以「桃園」
命名的稀有瀕危水生植物。

• 埤塘具有多重功能：農業灌溉、水資源調節、滯洪、休
閒遊憩，同時也是冬候鳥過境時的重要棲息地。

• 桃園的河溪與埤圳均仍保留了許多先民開墾的紋理與脈
絡，是重構人水連結的重要水文化資產。

• 近年桃園市政府已積極推動人工濕地、礫間處理廠、乾
式滯洪池、埤塘公園等新形態的水利設施，並結合治水
與休閒遊憩、觀光旅遊。

• 在地水環境守護志工團隊多，相關教育資源亦多，可做
為進一步推動水環境教育、強化公私協力機制的種子。



➢ 營造優質生活環境，打造樂活水岸風貌

➢ 串連水陸環境，活絡在地文化與觀光遊憩產業

➢ 改善水質污染、營造生物多樣性棲地，發展永續生態環境

整體願景：修復人水關係，恢復河川生命力，營造日常親水環境

修復人水關係 恢復河川生命力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目標

優質生活環境 串連水陸環境 提升河川自淨力，促進棲地復育

51

來源：流與變-打開故事的老街溪 來源：流與變-打開故事的老街溪



圖片來源： https://mothernatured.com

圖片來源：https://123nousironsauxbois.fr/activite-forest-
school/ateliers-dans-les-bois/

創造日常親水環境 52

圖片來源： https://www.gofunsports.com/outdoors/sup/tw-fulong

圖片來源：
https://www.riversedgeforestplay.com

圖片來源：https://hsiehtzuhsuan.com/wp-
content/uploads/2019/04/20190414-214.jpg



以「山、海、埤」的空間架構為基底，重建人與自然的連結 53

鏈結國土（部門）發展計畫

延續海岸防護、濕地保育計畫

新屋石滬

林口
臺地

湖口
臺地

石門水庫

濱海廊帶

觀新藻礁

草漯沙丘

許厝港溼地

大嵙崁
河階

龍潭



濕地
生態

日常
親水
環境

生態
復育

河溪
自淨

分區發展定位

海岸管理分區

串連生態與
保育的海岸軸線

鄉村發展分區

濕地生態與
永續農村共生

臺地河川水源分區

生態復育與
提升河溪自淨力

水庫集水分區

水資源的
保護核心區

河階文化分區

水文化與
環境教育的紐帶

都市核心分區

日常親水的城市
水質淨化的重點區

水質
淨化

水源
保護

水文化
紐帶



目標與策略 55

面向 目標 策略

水質改善 恢復河川健康水質
加速污水處理

提升污水下水道接管率

增設現地處理設施（如人工濕地、礫間處理廠）

提升河川自淨力 恢復自然河相，重建河川潭瀨系統

生態提升 提升生態棲地品質
現況良好之棲地環境應予保護，減少人為擾動。

由污染程度、人工化程度較低之河段開始，逐步復育河相與濱溪帶。

韌性保水 建立分散式的保水系統
都市地區

建成地區強化韌性保水承洪的基礎設施

新建地區的雨水淨流管理與規劃

鄉村地區 埤塘濕地維持儲水功能，提供環境補償機制

人水關係 日常親水環境營造
整合周邊環境整體規劃親水環境

推動桃園的水環境教育

永續管理 水環境永續管理

推動跨局處整合進行水環境相關計畫

建立公私協力的機制，讓民間可由提案、施工到維管皆與公部門協力

結合水環境教育，建立永續管理機制



面向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水質
改善

• 水質污染嚴重程度 水質污染程度，由輕(1)到重(5)評分

• 水質改善可能性

污水下水道接管時程，由近(1)到遠(5)

是否有設置現地處理設施、恢復河相之腹地，由無(1)到有(5)
*公有地、新開發區、重劃區可進行整體規劃者5分

生態
提升

• 水域環境現況
河溪護岸環境4種：加蓋(1)、水泥(2)、半生態(3)、複層植栽(4)/*有潭瀨加1分
埤圳3種：水泥(1)、半生態(2)、土坡(3)

• 水域生態現況
棲地形態：密林(1)、農田(2)、鄉村(3)、建成區(4)、工業或產業園區(5)
*生態熱點或有保育物種加1分

韌性
保水

• 淹水潛勢 淹水潛勢，由低(1)到高(5)

• 具整體規劃可行性 具韌性保水規劃設計可行性由低(1)到高(5)/*新開發、重劃區、有滯洪空間5分

人水
關係

• 社區受益程度 人口密度，由低(1)到高(5)

• 地方文史特色潛力 歷史文化豐沛程度，由低(1)到高(5)

永續
管理

• 環境教育與維管能量 周邊學校/NGO/社大/企業認養/水巡隊的數量與能量，由低(1)到高(5)

• 執行可行性 綜合評估政策方向、行政資源、延續性等面向，由低(1)到高(5)

評估項目與指標初擬



桃園棲地圖：空間發展藍圖初步規劃

重度汙染河段：

現地處理設施，延續執行及優化

龜山汙水處理廠設備優化、龍潭水質淨
化、東門溪水質淨化

中度汙染河段：

平緩河段搭配潭瀨復育，增加曝氣

提升河川自淨力，同時提升棲地多

樣性

三民運動公園至南崁溪人工溼地、老街
溪及新街溪都市地段

水質改善及生態復育初步策略

輕度汙染/未(稍)受汙染：

減少清淤，保留自然營力所形成之潭

瀨，以提升自淨能力及改善棲地品質

老街溪青埔段、新街溪青埔段至出海口

固床工改善潛力點

復育造潭潛力點

復育造瀨潛力點

2021環保署及環保局測站

中度汙染

輕度汙染

重度汙染



桃園棲地圖：空間發展藍圖初步規劃

⚫ 河川環境營造單元指認

⚫ 埤圳環境營造單元指認

1.河川旁既有公園綠地或公有土地

2.河川旁新開發之公園綠地

3.一學校一社區一河川

例如：南崁溪三民運動公園段

大檜溪河濱公園段

1.休閒農業區內之埤塘

2.公有土地之埤塘

3.一學校一社區一埤塘

例如：華興池埤塘、14A埤塘

4

５

1

3

2

河川環境營造

大嵙崁地質公園

河川環境營造

同安綠水巷(二期)

改善水質污染

富林溪水質改善

埤圳環境營造

華興池公園生態綠化

河川環境營造

海洋環境教育

第六批次提案點位



後續執行計畫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09



後續執行計畫 60

期中報告期中階段 期末階段

藍圖初稿深化

水環境分區疊合

研擬分區策略

指認潛力點

評估指標修正

擬定分區加權項目

潛力點試評修正

走讀學堂與議題工作坊

• 與水一起生活

• 與水一起流動

田野調查拜訪地方團體

藍圖
規劃

潛力
評估

民眾
參與

確認潛力點

及評估指標

確認公私協力

的整合平台

邀請專家學者進行

潛力點評估

辦理議題式座談會

選擇優先序高/議題相近之
潛力點，依水環境議題與民
眾辦理座談會，討論水環境
改善方向。

彙整研擬行動

計畫及優先序

完成藍圖規劃

成果發表

確認藍圖與

策略方向

媒合公私或

公公協力的平台



修復人水關係

恢復河川生命力

營造日常親水環境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 | 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 111.05.09





附錄三、工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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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桃園園市市政政府府水水務務局局會會勘勘紀紀錄錄 

一、 會勘案由：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 

二、 會勘時間：111年 3月 24日(星期四)上午 9時 0分 

三、 會勘地點：大溪區永福溪頭寮步道旁 

四、 主持人：耿彥偉副局長                                紀錄：羅月秀 

五、 出席人員：中原大學土木系教授-張德鑫、中華大學景觀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林煥堂、水利技師-李戎威、水利技師-林冠宇、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輔導顧問團)-宋長虹、桃園市政府水務局-耿彥偉副局長、邱鵬豪專門

委員、王士綜副總工程司、邱來賢科長、洪季良正工程司、鍾源康正工程

司、陳奕凱科員、羅月秀工程員。 

六、 會勘經過： 

1. 針對本次提報範圍與周邊系統串聯之說明。(附件 1) 

2. 辦理實地踏勘作業。 

七、 會勘結論： 

1. 經與各單位現勘討論後，草嶺溪周邊地區水文地質生態議題多元豐富，可

規劃納入大嵙崁空間發展藍圖計畫並爭取前瞻水環境經費辦理；其中，頭

寮步道段作為永福溪恢復河川生命力之示範河段、恢復水域與陸域之連

結，並配合既有頭寮步道與慈湖園區、經國園區等景點串聯，以提升水綠

縫合及環境教育之效益。 

2. 該河道現況多處固床工有阻礙棲地連續問題，建議採低度開發之方式軟化

高低落差。 

3. 另可配合本府風景管理處相關推動計畫，盤點資源跨域整合，達成水域河

廊空間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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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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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利署第二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 

第5次會議紀錄 

壹、時間：111年4月27日上午10時整 

貳、地點：本局桃竹苗區域水情中心2樓會議室 

叁、主持人：楊召集人人傑                     記錄：李家和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影本 

伍、主席致詞：(略) 

陸、 討論事項： 

案由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藍圖規

劃期中報告(初稿)辦理情形，提請討論及確認。 

葉克家委員：1.四縣市根據其各自水環境特性，提出水環境

藍圖規劃，包括願景、目標、策略、行動方

案等，頗為具體明確，應予肯定。 

2.介面之整合甚為重要，包括跨縣市、跨中

央及地方政府、跨縣市內局處計畫間之融合。 

3.民眾參與目的在爭取民眾之參與及認同，

以及意見之匯入，因此工作坊等會議之參與

民眾代表性可再擴大，如納入當地學校師生。 

4.資訊公開平台目前正在建置中，其內容可

再充實及更生動，吸引民眾到訪，如以往前

瞻水環境亮點成果與本計畫間之關聯性，相

關背景資料，如生態、人文、景觀環境等介

紹。 

5.水環境藍圖規劃，建議不宜過度規劃及營

造，另對於氣候變遷及人為災害可能造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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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有所評估，並對政府2050年零碳排放政

策之呼應與配合有所考量。 

吳文昌委員：1.桃園市民眾參與方式多元、全面，且力促資

訊公開，值得各縣市參考，若能提升培力學

堂、工作坊人員參與率，並邀請關心本議題

的中小學教師參加，可較為周全。 

2.新竹市在規劃17公里海岸生態旅遊體驗廊道

方面，建議應參考在地民眾意見(如訪談風

動竹塹協會)，並融入漁港生命、人文故事，

以達永續旅遊目標。 

3.苗栗縣能盤點分析各項水環境的議題與對策，

很用心值得肯定；另在地民眾似多以開發觀

點出發，偏好建設，建議利用多元方式宣導、

溝通健康水環境理念。 

4.建議新竹縣採用田調、工作坊、培力學堂等

多元方式，吸納並推廣健康水環境理念。 

劉月梅委員：1.每個縣市的河流都有其特色，地質不同、住

在周邊的人民也不同，與河流所產生的文化

及守護人力也不同，很高興水利署在思考河

流之相關工程及改善時，能用更寬及更廣面

向來思考河流與上下游間、與周邊環境間及

歷史文化的關係，這是很大的進步。 

2.河流確實與生活、生產、遊憩及文化都有

很深層的關係，但對於河流的流域及河川生

命力，其核心價值仍是河流，若能以河流健

康則周邊生態及休憩、生產及文化都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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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擴大，這樣才是真重點。 

3.對於桃園市的報告案，列出下列優點及可

再增加的面向部分來說明: 

✽優點部分: 

a 舉辦多場培訓及工作坊，除了達到教育功能，

也讓更多人一起關心桃園市的溪流及流域特

色，值得讚許，參加人員回饋也很正面。 

b 善用水巡隊的志工，及與水巡隊及社大一起

合作，讓推廣及手護人力也擴增。 

c 將海與河、山林串接，因為思考的面相已經

有流域的思維，自然在教育及推廣面向也是

這樣的理念傳播，尤其楊佳寧老師也以 NBS

的概念來進行河川課程，想必也是讓參加的

人員對河流有更善意對待的思維。 

✽可增加的面向部分: 

a 桃園市在海岸部分有許多社區發展協會或志

工團隊已申請環境教育場域認證，也積極推

動環境教育，是否也能鼓勵水巡隊能朝此面

相邁進?並且也建立河與海之巡守志工之連

結或溝通管道，讓海的問題可以溯源往上，

更確實且更源頭解決環境問題。 

b 對於願景規劃藍圖呈現後，是否有機會能夠

將工程部分再與團隊進行更細膩的討論，才

能建立願景與實現願景間能夠達成共識。 

4.對於新竹市的報告案，列出下列優點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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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擴大面向的部分來說明:

✽優點部分:

a 規劃的面向非常細膩，也很有畫面，讓大家

對水重回人的生活中，非常有共鳴。

b 規劃上也從海、河及圳通盤考量，更落到社

區周邊，可見在踏查及規劃上十分用心。

✽可增加的面向部分:

a 可以增加相關的教育宣導及關心溪流市民的

培力，一則讓更多人關注，另外也可以增加

更多守護力量。

b 汀甫圳會有斷流的季節，就表示水重回人民

生活中會有一定的困難度，建議在此部份該

做更多的資料調查及流量數據分析，該對目

前城市內各圳的環境問題有更深入的資料。

c 報告案中，大多是工程案或是以人利用海岸

或河案的計畫，若在相關的規劃中能夠加入

以生物的角度來考量河川及河岸的問題，或

許會讓生態連續性會更佳。

5.對於新竹縣的報告案，列出下列優點及可

再增加的面向部分來說明:

✽優點部分:

a 以分區及流域的面向來進行相關的河流守護

及保育，具有適地、適區的做法，且也跟鄉

鎮市公所及許多團體進行溝通，值得讚許。

b 對於城與水之間的脈絡及河流是開放空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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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居民生活間相關性進行考量，此部分已將

河流生命化，也讓溪流與人的關係更加貼近。

✽可增加的面向部分:

a 對於上游的野溪及與居民之間的生產及生活

的部分，似乎可以再著力一些。

b 對於河流的生命力的核心價值未能具體呈現，

或許可以再加強此核心概念。

6.對於苗栗縣的報告案，列出下列優點及可

再增加的面向部分來說明:

✽優點部分:

a 對於河流中生活的生物及利用河流的生物都

積極地進行相關調查，且為保護這些生物也

做了許多相關的守護行動，此部分值得鼓勵。

b 對於河流的恢復及工程規劃上，也能以不同

尺度、不同溪流特色來考量，也值得讚許。

✽可增加的面向部分:

a 對於教育推廣及關心溪流的社區人員部分，

雖然執行上遇到困境，但期望能持續努力。

b 對於不同尺度的流域思維，請仍然以維持河

川的自然環境、保障人民安全及保持生態連

續性為主要的核心概念。

賴文鑫委員：四縣市政府能接納民眾的參與，給予肯定，桃

園市及新竹縣、市等三個縣市對濱溪帶的重

視，維持自然河像都很不錯，苗栗縣我們拭

目以待，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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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綜委員：1.建議苗栗縣課題分析可包含民眾參與意見。 

2.建議新竹縣增加生態保育，檢視環境威脅，

兼顧城鄉風貌維護。 

3.建議新竹市新舊城區發展，透過橫向水域

連結，規劃海邊藍圖，是否有海岸侵蝕問題。 

4.建議桃園市民眾參與部分，可增加地方上

經營良好社團或志工團體。 

5.頭前溪下游流經新竹縣市，兩岸發展風貌

兼顧安全與韌性。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書面意見)： 

1. 本案涉及大範圍水環境改善藍圖規畫，規

劃之後仍會因後續評估排序(簡報 P21)與資

源經費分配等而影響其可執行性。但水環

境改善議題中部分項目，如：流域水質改

善及生態復育(或廊道建立)，有時會需要有

同流域中多地點的大尺度執行方能取得較

顯著成果。因此建議本計畫應先盤點過往

各批次已完成水環境計畫成果效益(簡報

P17)及成果，並以量化數據呈現其計畫成

果和預期目標的完成度，並釐清各計畫所

在流域尚未解決的問題，納入作為本次規

劃優先推動項目，或許可以有更為具體或

完整成果呈現。 

2. 與生態相關項目的評估，除使用水利署自

身進行各流域情勢調查計畫成果外，應將

歷年相關文獻納入，特別是水利單位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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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時有實際進行調查的部分，建議也應

彙整其他各單位的公開資料，例如林務局

的國土生態綠網藍圖規劃及發展計畫成果

與 公 開 圖 層

(https://www.forest.gov.tw/report/0003819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台灣生物多樣

性網絡(https://www.tbn.org.tw/)以及公開圖

層(https://www.tesri.gov.tw/A6_3)等，過往

情勢調查計畫成果通常因整體規劃性質與

調查方法限制，會對一些保育類或潛在關

注物種的調查資料不足，因此必須廣泛蒐

集更多已公開資料，或是透過與跨機關合

作平台(如：國土綠網的合作夥伴工作平台

會議)取得即時且全面性的資料作為評估佐

證之用。此計畫規劃尺度並且也需與各流

域調適計畫或情報圖計畫橫向聯繫，透過

資料共享的方式建構生態資料的管理與決

策平台，提高行政資源利用效率。 

3. 在生態資料的呈現上，除了關注物種(保育

類、紅皮書受脅物種或是其他民眾關注者)

外，也可能包含不同類群或是議題的面向，

因此在資料蒐集上不應僅限於特定物種，

而是先納入所有類群或物種的分布資料，

後續在使用時才進行不同空間或時間區隔

的呈現。大尺度分析並且建議應以多樣性

指數而非單一物種分布為優先考量(或是應

該合併呈現)，多樣性指數通常較能反映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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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生態區位的穩定狀況，避免因為單一物

種生活習性的差異而有區位解讀上的遺漏。

前述所提國土綠網成果資料有些會以生物

多樣性熱點方式呈現也是這樣的考量與原

因。

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1.藍圖規劃作為各縣市水環境改善之上位空

間指導，全面盤點轄內所有水體，除了河川

（中央管或縣管），也包含區域排水、農田

排水、湖泊、埤塘、溼地等各類水體及相關

周邊空間，也請規劃單位納入考量；另外部

分縣市訪談的紀錄中有提到可善用埤塘這空

間，提升文化服務功能，建請各單位再訪談

過程中可以回頭檢視調整補充藍圖規劃。

2.評估指標與評估權重部分，篩選條件羅列

的項目相當全面，依其特色建構未來願景來

調整，建議適度地納入維護管理層面之考量，

以減少日後管理之困擾，並扣合各區發展願

景或構想、經公共溝通後進行調整。

3.設定上述評估指標，作為行動方案產出的

重要評估工具之一，也期待作為短、中、長

期逐步執行(排出優先順序)之依據，以利後

續繪製空間藍圖、標示不同期程之案件，進

而達成分區願景目標。

4.另辦理與民眾溝通或工作坊、共學營等工

項需注意溝通前雙方資訊對等，避免溝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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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達成共識或協調過程發生誤會，因此建

議優先完成資訊公開相關揭露以利計畫進行。 

本局：建議思考以恢復河川生命力為提案說明重點，

如以工程設計為主，則應有更具說服力說明。 

臨時動議： 

1.桃園市政府提報「大堀溪斷面84-2至斷面85左岸護岸新建

工程」，提請討論。 

吳文昌委員：工程內容所含植樹及草皮等應考慮永續維護。 

劉月梅委員：水防道路通行安全問題應考量，凹岸沖刷問題

是否有納入規劃？ 

柒、 綜合結論: 

一、 本次各縣市政府所報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藍圖規劃期中

報告(初稿)，經與出席委員說明與討論後，認為尚屬可

行，請參考委員意見修正或補充後，賡續辦理相關工作。 

二、 請各縣市政府於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藍圖規劃中所提之

亮點計畫，務比依照工程會及本署規定，於規劃設計階

段即落實生態檢核相關工作，尤其針對關注物種部分，

更須加強注意並審慎處理。 

三、 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藍圖規劃執行期間，請各縣市政府

辦理工作坊、說明會等相關民眾參與活動時，請落實溝

通工作，並針對民眾所提問題妥善回應及處理。 

四、 請各縣市政府持續將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藍圖規劃之各

階段成果於適當網站辦理資訊公開。 

五、 桃園市政府所報「大堀溪斷面84-2至斷面85左岸護岸新

建工程」，經簡報說明並與委員討論後，原則同意所提需

求，請將委員意見納入參考修正或補充，並請務必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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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落實生態檢核工作。 

捌、散會（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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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

發文字號：水二規字第111030123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6次會議議程.odt (1110301232_1_27081528331.odt)

開會事由：召開本局第6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開會時間：111年6月9日(星期四)下午2時0分

開會地點：本局桃竹苗區域水情中心2樓會議室(新竹縣竹北市莊

敬南路201號)（同步視訊）

主持人：楊召集人人傑

聯絡人及電話：李家和03-6578866#2302

出席者： 林副召集人玉祥、葉克家委員、陳莉委員、林文欽委員、荒野保護協會新竹

分會劉月梅委員、新竹市竹塹社區大學吳文昌委員、苗栗縣河川生態保育協

會賴文鑫委員、桃園市政府水務局王士綜委員、新竹市政府工務處葉時青委

員、新竹縣政府工務處彭鵬舉委員、苗栗縣政府水利處黃文璋委員、桃園市

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工務課、管理課、資產課

列席者： 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副本： 規劃課(含附件)

備註：

一、本次會議請與會人員攜帶會議資料與會。

二、本次會議將採實體及視訊方式同步辦理，屆時採視訊方式

參加會議之委員或單位代表，請於會議前一日洽聯絡人索

取視訊及簽到網址。

三、基於防疫因素，參加實體會議人員請一律配戴口罩；各會

議室不供應水杯，亦不提供紙杯，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準

備。

四、請議程所列需報告之各單位於會議3日前提供會議資料及

檔　　號:
保存年限:

5

1110145297

■■■■■■1B_水務局 ■■■■■■■收文:111/05/27

■■■■■■■有附件

■■■■■■A231100_局工程督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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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依規定格式)電子檔傳送至wca02023@wra02.gov.tw,

以利彙整後傳送各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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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函
地址：30044 新竹市北大路97號

聯 絡 人：李家和

連絡電話：03-6578866 #2302

電子信箱：wca02023@wra02.gov.tw

傳　　真：03-6582618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2日

發文字號：水二規字第111030140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第6次會議紀錄.odt (1110301409_1_22133831619.odt)

主旨：檢送本局111年6月9日召開在地諮詢小組第6次會議紀錄，

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局111年5月27日水二規字第11103012320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正本：葉克家委員、林文欽委員、陳莉委員、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劉月梅委員、新竹

市竹塹社區大學林宗儒委員、苗栗縣河川生態保育協會賴文鑫委員、桃園市政府

水務局王士綜委員、新竹市政府工務處葉時青委員、新竹縣政府工務處彭鵬舉委

員、苗栗縣政府水利處黃文璋委員、桃園市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

栗縣政府、楊召集人人傑、林副召集人玉祥、工務課、管理課、資產課

副本：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規劃課(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10173102

■■■■■■1B_水務局 ■■■■■■■收文:111/06/22

■■■■■■■有附件

■■■■■■A231100_局工程督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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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 

第6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年6月9日下午2時0分 

貳、地點：本局桃竹苗區域水情中心二樓會議室 

叁、主持人：楊召集人人傑                     記錄：李家和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影本 

伍、主席致詞：(略) 

陸、 討論事項： 

案由一：報告本局各項計畫主要工作、相關溝通活動辦理情形，

並簡報說明外界關切、重大案件或民眾異議之案件(如

無則免)，提請討論。 

委員意見：洽悉，並請持續依規定辦理。 

案由二：報告本局補助各縣市政府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

與安全」各項計畫主要工作及相關溝通活動辦理情形，

提請討論。 

委員意見： 

桃園市政府 

林文欽委員：1.徵收價格的估價及表達方式? 

            2.如何滿足民眾需求也同時達到水安全目標?         

葉克家委員：水與環境、水與安全計畫之民眾參與之執行與

處理情形整理完整。            

苗栗縣政府 

葉克家委員：有關應急工程案件之生態檢核流程是否可簡化，

請二河局有所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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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報告本局補助各縣市政府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

與環境」各項計畫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委員意見： 

桃園市政府 

葉克家委員：在生態檢核部分，南崁溪將拋大石營造棲地環

境與不同之水流流速，其在洪水後可能破壞

之情形，宜加以考慮。 

林宗儒委員：桃園市培力學堂有助民眾參與，建議課程發展

需朝向「永續」至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單

位。            

新竹市政府 

林宗儒委員：納入舊港島人文歷史規劃相當用心值得肯定。 

苗栗縣政府 

林宗儒委員：苗栗縣對於水環境辦理過程相當用心，但可以

再突顯：河川空間、流域文化，以及學習行

動會更加完整。 

案由四：「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作業，提請討論

及確認。 

委員意見： 

整體意見 

王士綜委員：1.水環境建設成果需永續使用且有亮點呈現，

建議提案工程將各項亮點設施、減碳、水質

改善等預期效益作量化呈現。 

劉月梅委員：1.「花若盛開，蝴蝶自來」，對於溪流及圳道

的維護或工程，建議以核心問題為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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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溪流的水質改善、水流不足及無法宣洩改

善、河川廢棄物及汙水排入監測及定期維護

此四大面向。 

            2.第六批次的水質改善，有許多都以礫間處理

為設計，對於礫間處理，得考慮用電、水量、

維修、噪音、震動、對原溪流水量之影響，

因為對工程沒有如此熟悉，建議此部分該做

更審慎的考量。 

水利規劃試驗所：依據「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

事項」，個別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應參照

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成果，據以研

擬批次案件；本次所提預計第六批次提案須

屬已納入藍圖規劃案件(延續性案件亦同)，

應與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整體

願景相扣合，並經公民參與溝通、確認相關

推動內容，且已達成共識者方可納入提案。             

桃園市政府 

林文欽委員：1.請補充富林溪周遭地區污水下水道實施時程? 

            2.大漢溪水利會(石門管理處)閘門如何維持其

取水功能?。 

            3.南崁溪與菜堂排水間需留意分水工設計。 

葉克家委員：1.第六批次有三項提案，其中富林溪水質改善

工程，對於民眾建議事項宜有較具體之回應。 

劉月梅委員：1.對於已知的失能河建議能確定河流失能之原

因，因為河流在生態穩定及提供生物有足夠

水源，是很重要的自然環境，有水自然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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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讓生態系的物質、能量流動，也能達到

溫度均衡之目的。 

            2.對於一學校一社區一河川或一埤塘的概念，

在桃園市不同區域可以根據不同特色進行推

動，讓在地守護力量能夠紮紮實實。 

            3.對於草嶺山周邊之設計及維護，因為頭寮步

道目前是封閉狀態，且周圍為易崩落的地形，

建議做更全面的調查及考量，尤其投料步道

的左右側均為陡坡，因為步道封閉，目前有

多處之垃圾棄置點。 

林宗儒委員：1.桃園市採用 SDGs 做為指標值得肯定，建議

加入指標細項，執行上會更明確。 

            2.桃園市對於永福溪進行資源盤點與民眾參與

踏查值得肯定，可再增加地方人才培力(例

如培育地方導覽員)，讓在地人說在地故事。 

水利規劃試驗所：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的部分，設定的處

理方案是接觸曝氣法、目標是 BOD 削減量7

成、氨氮8成，剛簡報者提到4500CMD 為第

一期的處理量，建議市府可考慮時間推動與

執行量能，分別制定短、中、長期的目標，

並於縣市的藍圖規劃中敘明整體性的計畫。 

新竹市政府 

林文欽委員：1.新竹漁港工程，是否需要編列工程品質查核

的試驗費? 

            2.可否補充客雅溪流域周圍地區的污水道系統

的實施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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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汀甫圳的水質調查。 

葉克家委員：1.第六批次提案四案，均有其特色。 

            2.汀甫圳生態水岸中提及之交通大學，宜修改

為陽明交大。 

            3.客雅溪生活水岸案，青草湖至育賢國中之新

生荒野區似乎著墨不多，有關青草湖淤積整

治及對下游河道沖淤及水環境影響之情形，

建議有所彙整及評估。 

            4.新竹漁港直銷中心外部地景案，缺經費說明，

另與港區內其他設施間之景觀協調性，建議

有所考量。 

            5.新竹左岸堤上生態緩衝空間案，未來營運維   

管之規劃宜有說明。 

劉月梅委員：1.汀甫圳不該被封起來，因為封起來的圳道已

無文化，更無水質自淨等功能，無疑是殺掉

一條古圳。 

            2.建議汀甫圳是否能規劃每年有固定的維護保

養期，除有固定的維護人員外，也邀請附近

的居民或 NGO 共同來維護，讓環境教育及棲

地守護能夠同時落實。 

            3.汙水攔截是可以將汙水暫時離開主河道，這

是事實，但也會減少主河道的水量，且也需

要另外設置污水處理方案，如何讓汙水不要

大量入河?或是如何宣導家庭汙水該如何減

少有機廢棄物再排出，是否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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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儒委員：1.新竹市建構 GIS 生態資料庫值得肯定，期待

系統上線後持續更新。 

水利規劃試驗所：1.新竹市政府所提三件提案計畫若作為藍

圖規劃中的亮點提案，規劃作業就改善區之

基本設計，包括現況平面圖、設計構想、示

意圖、所需經費概要、工期，及維護管理計

畫，再請團隊後續補充。 

新竹縣政府 

林文欽委員：1.新月工程有鼎塊製作，是否為民眾接受? 

            2.豆子埔溪採用截流，可否補充污水來源?另

活水量的估計是否可靠? 

葉克家委員：1.在民眾參與部分，有民眾提到頭前溪左右岸，

由新竹市縣各自規劃。宜有各自特色之規劃，

建議未來有所考量。 

            2.新月沙灣(南段)景觀環境改善案，對於前期

(北段)之突堤定砂與填砂養灘之成效，宜有

較具體之量化分析，並供本期計畫施作參考。 

            3.豆子埔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建議對於豆子埔

溪枯旱期生態基流量及水質、生態之改善，

有更周延之評估。 

劉月梅委員：1.對於新月沙灣南側之護沙的設計，此部份的

設計可在宜蘭海濱看到，但影響海灘的整體

感，尤其在海灘上有水泥工程，又將會造成

沙與水泥間的非連續性物質，容易造成水泥

工程旁的大量侵蝕。對於定期補沙及利用河

川疏濬之沙的提案，並非永久之計，也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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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問題的方式。 

            2.對於新月沙灘北岸之防坡堤及堆石，其後方

之防風林已成為保麗龍及垃圾棄置點，因為

一個工程而造成的新問題，也該給予持續的

關注及解決。 

            3.對於豆子埔溪，最大問題在於水流不足、坡

度過緩、生活汙水為三大主因，如何規劃不

同季節有不同的面對問題方式，可能才是解

決之道。。 

            4.對於豆仔埔溪的河面親水步道設計，雖然懸

壁平台的設計是讓人民能夠親水或觀察河岸，

但卻佔據許多鳥類看整體水道的視野、也讓

河中生物少掉陽光，並非以河的角度來思維，

建議該更審慎。 

            5.對於 P47之管理及維護，幾乎都是以公園管

理方式來對河流進行管理，該加入真正對河

流的管理及維護的項目。 

林宗儒委員：新月沙灘(南段)景觀改善工程，預期效益上要

留意海岸保護生態復育以及促進地方發展間

的平衡。對於綠色濱海光觀廊帶部分，建議

要找出空間中的特殊符號做為特色。 

水利規劃試驗所：新月沙灣整體景觀環境改善工程規劃範圍

3000公尺，前期工程範圍及本次預計提報範

圍尚有未改善區域，建議市府可將預計處理

情形或時間等項目整體性規劃內容於縣市的

藍圖規劃中敘明，以利後續推動及滾動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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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葉克家委員：1.第六批次有三項提案，在隆恩圳水岸綠廊建

設計畫，簡報中提及水質改善相關之課題與

對策彙整，其具體規畫設計稍嫌簡略。竹南

鎮射流溝水岸環境改善工程，其地下礫間處

理地，未來礫間可能阻塞之處理，建議有所

考量與說明。 

2.水環境藍圖計畫第2~5次訪談會之會議提及

課題與處理情形，有較完整之說明。 

            3.水環境藍圖計畫中之願景提及三河，但苗栗

縣境內所提及之河川不只此三河，其關聯性

宜有所說明，另三山如何與河川串聯，建議

有所論述。 

 劉月梅委員：1.隆恩圳之最大問題為惡臭，圳道也會因夏

或冬而有不同的水量，若以竹東圳的使用及

維修來做為思考，竹東圳水量大，沿途也會

經過很多居民生活及農地，每年冬天會進行

維修及保養，建議是否能規畫每年有固定的

維護保養期，除有固定的維護人員外，也邀

請附近的居民或 NGO 共同來維護，讓環境教

育及棲地守護能夠同時落實。 

            2.對於中港溪及後龍溪之部分，建議以河流的

角度來思考，考量河水、生活或利用溪流的

野生動物來思量，不要用人如何利用溪流或

在溪流觀光來思量。 

賴文鑫委員：後龍溪除辦理河川整治外，環境營造方面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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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歷史文化，例如龜山大橋係日治時代所

建，其橋墩文化可透過立牌方式進行說明。 

水利規劃試驗所：苗理縣政府簡報38頁，文內寫完成規劃設

計階段之生態檢核作業，相關圖片呈現計畫

提報核定階段自評表，兩者應為不同；建議

後續預計提報之案件，應依工程會「公共工

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落實生態檢核辦理。 

臨時動議： 

1.桃園市政府提報「新屋溪志滿橋下游斷面79至斷面81.1淹水

改善工程」、「笨港海堤海岸保護工改善工程」及「後湖逐

浪天梯工程」等3件預備工程，提請討論。 

委員意見： 

劉月梅委員：「後湖逐浪天梯工程」在海岸設置吸引人的天

籟海岸，建議需考量天梯為水泥構造物，與

周邊的拋石有所不同，是否造成不連續面的

問題﹖是否造成天梯遭受海浪侵襲力的差異?

是否造成大量砂石堆置在天梯?是否造成更多

人在天梯上行走而造成危險?。 

柒、 結論: 

一、 案由一~三結論： 

1. 考量各縣市政府目前所執行之水安全及水環境等工程

經費均來自水利署補助，故請各縣市政府日後辦理上

述計畫有關民眾參與部份之開會通知單及紀錄均請副

知本局。 

2. 請各單位持續建立各項計畫基本資料，並積極辦理相

關資訊公開與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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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各單位辦理各計畫之民眾參與工作時，如可取得地

方及 NGO團體共識者，請積極依程序辦理後續作業；

暫無共識者，則請務必積極溝通。 

二、 案由四「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作業結論： 

1. 本次各縣市政府所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

次提報內容，經與出席委員說明與討論後，認為尚屬

可行，請依委員意見檢討修正或補充後辦理後續作業。 

2. 水環境藍圖配合提案修正內容並做必要調整。 

3. 請各縣市政府所提之亮點計畫，務比依照工程會及本

署規定，於規劃設計階段落實生態檢核相關工作，尤

其針對關注物種部分，更須加強注意並審慎處理。 

三、 臨時動議結論： 

1. 桃園市政府所報「新屋溪志滿橋下游斷面79至斷面

81.1淹水改善工程」，經與出席委員說明與討論後，原

則同意；另「笨港海堤海岸保護工改善工程」及「後

湖逐浪天梯工程」2件案請桃園市政府先確認是否與

「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相符，如經函復確認相

符，則原則同意所提需求。 

2. 推動過程加強民眾參與取得共識，暫無共識部分，請

持續積極溝通。 

3. 各工程計畫請落實資訊公開並於異動時適時更新資料。 

4. 依工程會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落實辦理各階段生態檢核

工作。 

捌、散會（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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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回覆表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林委員文欽 

徵收價格的估價及表達方式? 1.大漢溪整體規劃報告書-永福溪水

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規劃設

計案無徵收相關作業。 

2.富林溪水質淨化案用地多為公有

地部分私有地皆採協議價購方式完

成辦理，無進入徵收程序。 

如何滿足民眾需求也同時達到水安

全目標? 

1.永福溪頭寮步道段已滿足防洪標

準，再與民眾確認休閒及教育等需求

後進行工程配置。 

2. 現階段富林溪左右岸堤防高度依

「富林溪治理規劃檢討」，高於 Q100

洪水水位高度，已滿足防洪標準，目

前之工程配置以符合綠地休閒及生

態教育需求進行。 

大漢溪水利會(石門管理處)閘門如

何維持其取水功能? 

後續進入規劃設計階段，將與水利會

進行協商，討論水門是否可移設等問

題。 

請補充富林溪周遭地區污水下水道

實施時程? 

本案服務之觀音區富林社區非屬都

市計畫範圍，後續暫無污水下水道推

動計畫，故規劃本案水質淨化設施為

削滅本區域民生污染及改善富林溪

水質之重要設施，後續將持續運轉操

作及維護，暫無退場規劃。 

葉委員克家 

水與環境、水與安全計畫之民眾參與

之執行與處理情形整理完整。 

感謝委員肯定。 

 



 

第六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回覆表 

第六批次有三項提案，其中富林溪水

質改善工程，對於民眾建議事項宜有

較具體之回應。 

感謝建議，有關本案民眾建議事項於

報告書中表 6已有相關回覆情形，請

委員參閱。 

林委員宗儒 

桃園市培力學堂有助民眾參與，建議

課程發展需朝向「永續」至正規教育

與非正規教育單位。 

感謝建議，為將環境教育深耕至中小

學，近期辦理之培力學堂及工作坊及

本局其他計畫，均已加邀中小學師生

參加，與會師生除認同河川治理納入

生態系服務的理念，也給予藍圖規劃

團隊非常實質的建議。 

桃園市採用 SDGs 做為指標值得肯

定，建議加入指標細項，執行上會更

明確。 

感謝提點，已補列六大任務所對應之

SDGs指標細項說明。修正內容請參閱

簡報第 7頁。 

桃園市對於永福溪進行資源盤點與

民眾參與踏查值得肯定，可再增加地

方人才培力(例如培育地方導覽員)，

讓在地人說在地故事。 

後續進入規劃設計階段，將與當地里

民或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進行合

作討論。 



第六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回覆表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劉委員月梅 

對於已知的失能河建議能確定河流

失能之原因，因為河流在生態穩定及

提供生物有足夠水源，是很重要的自

然環境，有水自然流動就能讓生態系

的物質、能量流動，也能達到溫度均

衡之目的。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將依委員意見盤

點相關失能河主因，已維持河流所帶

來的生態穩定及足夠水源。 

對於一學校一社區一河川或一埤塘

的概念，在桃園市不同區域可以根據

不同特色進行推動，讓在地守護力量

能夠紮紮實實。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將依委員意見於

推動水環境計畫時納入相關概念研

擬。 

第六批次的水質改善，有許多都以礫

間處理為設計，對於礫間處理，得考

慮用電、水量、維修、噪音、震動、

對原溪流水量之影響，因為對工程沒

有如此熟悉，建議此部分該做更審慎

的考量。 

富林溪淨化設施預定場址距離最近

社區為 700公尺（樹林新區），有關

震動抑制部分，於本案鼓風機下設置

厚度達 30 公分之混凝土基座，且整

體機房係採鋼筋混凝土結構，機台造

成之震動尚不影響鄰近社區；另外針

對噪音防制部分，本案於機房採用隔

音門、隔音百葉，並於牆面設置隔音

棉，能消除大部分聲響傳遞，亦不影

響周遭社區。 

對於草嶺山周邊之設計及維護，因為

頭寮步道目前是封閉狀態，且周圍為

易崩落的地形，建議做更全面的調查

及考量，尤其投料步道的左右側均為

陡坡，因為步道封閉，目前有多處之

垃圾棄置點。 

後續進入規劃設計階段，將與頭寮步

道管理單位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確認步道維護管理細節。 

 

對於願景規劃藍圖呈現後，是否有機

會能夠將工程部分再與團隊進行更

細膩的討論，才能建立願景與實現願

景間能夠達成共識。 

水藍圖願景落實確實與工程技術環

節至為相關，後續將透過議題座談

會，進一步邀請公部門與工程顧問、

專家學者進行議題交流，以尋出可執

行之共識與目標。 

 

 



第六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回覆表 

桃園市在海岸部分有許多社區發展

協會或志工團隊已申請環境教育場

域認證，也積極推動環境教育，是否

也能鼓勵水巡隊能朝此面相邁進?並

且也建立河與海之巡守志工之連結

或溝通管道，讓海的問題可以溯源往

上，更確實且更源頭解決環境問題。 

感謝建議，為進一步探討桃園各河川

出海口與其上游水環境的共同課題，

後續將持續透過議題及在地座談會

等意見交流機會，協助海岸及河川巡

守志工建立連結或溝通管道。 

水規所 

依據「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

注意事項」，個別水環境改善整體計

畫，應參照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

規劃成果，據以研擬批次案件；本次

所提預計第六批次提案須屬已納入

藍圖規劃案件(延續性案件亦同)，應

與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

劃整體願景相扣合，並經公民參與溝

通、確認相關推動內容，且已達成共

識者方可納入提案。 

本次提報案件均經過公民參與溝通

確認推動內容，並與水環境空間發展

藍圖的願景相扣合才納入提案。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的部分，設定

的處理方案是接觸曝氣法、目標是

BOD削減量 7成、氨氮 8成，剛簡報

者提到 4500CMD為第一期的處理量，

建議市府可考慮時間推動與執行量

能，分別制定短、中、長期的目標，

並於縣市的藍圖規劃中敘明整體性

的計畫。 

遵照辦理。 
本案現階段短期採處理水量 4,500 

CMD進行設計配置，待後續收集本場

操作參數及實際處理成效進行評估，

並依試運轉成果擬定，中期擴充處理

水量至 9,000 CMD目標，長期持續商

請經濟部工業局觀音工業區服務中

心協助輔導未納管事業進行納管與

藍圖進行結合做整體的規劃。 

 



附錄五、歷次審查會議紀錄及委員意見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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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本府水務局綜合企劃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水綜字第111013232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 (376736000G_1110132320_ATTACH1.doc、

376736000G_1110132320_ATTACH2.doc、376736000G_1110132320_ATTACH3.doc)

開會事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評核)會議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0日(星期五)上午9時

開會地點：本府水務局啟聖大樓7樓水情中心會議室(桃園市桃園

區成功路一段32號7樓)

主持人：本府水務局邱專門委員鵬豪

聯絡人及電話：鍾鳳吉聘用技術師03-303-3688#3878

出席者： 蔡委員義發、張委員德鑫、林委員鎮洋、陳委員尊賢、經濟部水利署、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本府

海岸管理工程處、本府工務局

列席者： 本府水務局水利工程科、本府水務局水利養護工程科、本府水務局綜合企劃

科、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不含附件)

副本：

備註：隨文檢送書面審查意見表、發言單及會議議程各1份供參，

相關審查報告書資料將另行寄送。 

檔　　號:
保存年限:

1B1110037464

■■■■■■綜合企劃科 ■■■■■■■111/05/16 11:17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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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桃園市政府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本府水務局綜合企劃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水綜字第111013232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備註二 (376736000G_1110132326_ATTACH1.docx)

開會事由：辦理本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提案計畫勘查作

業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11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時

開會地點：各提案計畫現場(俟上午初審(評核)會議結束後，由

本局領勘)

主持人：本府水務局邱專門委員鵬豪

聯絡人及電話：鍾鳳吉聘用技術師03-303-3688#3878

出席者： 蔡委員義發、張委員德鑫、林委員鎮洋、陳委員尊賢、經濟部水利署、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本府

海岸管理工程處、本府工務局

列席者： 本府水務局水利工程科、本府水務局局水利養護工程科、本府水務局綜合企

劃科、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副本：

備註：

一、請各提案單位針對提報案件自行現場引導，並準備大字報

及現勘資料做必要說明。

二、檢送旨揭計畫提案計畫勘查作業行程表1份供參。 

檔　　號:
保存年限:

1B1110037463

■■■■■■綜合企劃科 ■■■■■■■111/05/16 11:17

■■■■■■■有附件



桃桃園園市市政政府府會會議議紀紀錄錄

壹、會議案由：「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初審(評核)會議暨提案計畫勘查作業

貳、會議時間：111年 5月 20日（星期五）上午 9時

參、會議地點：啟聖水情中心 

肆、主席：邱專門委員鵬豪   記錄：鍾鳳吉 

伍、出席人員： 

審查委員：蔡義發委員、張德鑫委員、陳尊賢委員、邱鵬豪專門委員 

經濟部水利署：陳育成副工程司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李彥德副工程司、邱鈺宸工程員 

本府工務局：張靜怡幫工程司 

本府海岸管理工程處：許嘉麟科長、藍天佑幫工程司、廖敬元專任助理 

本府水務局水利工程科：鍾源康正工程司、廖家志股長、黃怡綾副工程司、

羅月秀工程員 

本府水務局水利養護工程科：張耀昌正工程司、余美英業務助理 

本府水務局綜合企劃科：羅儀專員、鍾鳳吉聘用技術師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宋長虹總經理、宋明儒生態檢核專員、駱采

維駐局人員 

青境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陳慶安副總經理 

陸、會議紀錄：

一、蔡義發委員：

(一) 通案性意見，請補充說明下列各項： 

1. 有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水利署110年2月26日相關會議決議：

為避免縣市政府推動水環境改善案件缺乏整體性規劃，本計畫自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二階段起，新興水環境改善個案請納入水環

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檢討確認後，再於後續批次提報爭

取處理。

2. 水利署 110 年 8 月 31 日修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



意事項」請查明如下各項: 

(1) 注意事項第參(十一)提案條件及(十五)計畫評核程序:尤以水

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達成初步規劃願景之推動整體

計畫，縣市政府自行召開工作說明會及審查與現勘並列優先

順序等等。

(2) 注意事項附圖：水環境改善計畫評核程序首要作業確認：通

過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機制內，達成初步規劃

願景之計畫得提納評核程序。

3. 桃園市政府：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辦理情形請說明外，

本次(第六批次)提報案件應依上式意見納入空間藍圖規劃，並查

明有否依下列進行規劃：

(1) 水利署頒行之：「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參考手冊」

(如藍圖規劃作業流程，尤以期初階段分區課題及潛力分析

後確認空間藍圖之規劃方向)。

(2) 本計畫以水系為整體單元，依上、中、下游沿途盤點雨水體

相關圖資(如支流、互排、農排及雨(污)水下水道、海岸等)，

在依大尺度空間構想篩選聚焦至中小尺度空間分區等綜整

各項課題及潛力分析，再据以進行評估(含指標與權層)。

(3) 承上評估初步成果再透過地方說明會、座談會等與河川局在

地諮詢及本府跨局處平台研商產出「行動方案」(計畫含優

先順序)，以確保水環境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成果符合需

求及推動之可行性。

(二) 各提案計畫之個案意見：

1.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景觀改善

計畫)：

(1) 請加強說明整體規劃成果與願景外，並補充以往已核定案件

執行成效及待辦案件之需求。

(2) 本次提報「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景觀改善工程」，



 

請補充說明第一期辦理情形。 

(3) 民眾參與，生態檢核及資訊公開等作業請依水利署新頒行內

容補充說明。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1) 請依通案性意見補充說明整體空間藍圖規劃內容與關聯

性。 

(2) 建請綜整已核定案件執行成效及後續待辦案件內容與(含優

先順序)之必要性及整體願景。 

(3) 後續維護管理重要，尤以地方之認養機制之導入。 

3.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計劃書內第 13 頁所述內容：因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處理餘裕量不足故昭萬及錦美事業廢水未納管進下水

道……，又建議納入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優先建議)

等可行性如何?相關單位已有研商達共識否? 

(2) 表 3民眾建議彙整表，請補充回應辦理情形。 

(3) 本次提案分項兩案件：有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

務，及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請補充說明為何未經規劃

成果即列有第○2案改善工程內容與需求。 

(4) 第 29頁所述民生污水最大量 9.121CMD分作二期，第一期處

理水量 500CMP，後續觀察第一期工程處理效能後，再行評估

是否擴充處理水量，並請補充說明整體規劃成果及分期分部

實施內容與預期成效。 

4. 桃園海岸環境暨科普教育推動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案應屬新興案件，請依通案性意見補充說明辦理情形(尤

以是否納入桃園市政府整體空間藍圖規劃與否?)。 

(2) 本案設置科研及遊憩多功能棧橋(450 公尺)請詳予說明其必

要性及可行性，並請參考已公告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內



 

容，尤不可違背其相關內容。 

5. 桃園市大園區華興池公園生態綠化與設施活化景觀營造工程水

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本案第 23 頁之整體空間構想是否符合或有納入桃園市整體

空間藍圖規劃請補充。 

(2) 計劃書內第 20 頁說明本案辦理情形：本案設計監造標已於

109年 10月 7日決標，及 111年 3月 10日細設核定等等既

已設計中，與本計畫相關程序是否符合建請補充說明。 

二、陳尊賢委員: 

(一)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景觀改善計

畫)： 

1. 屬前期核定案件延續計畫。 

2. 此計畫主要為水環境改善，水質改善為最大目標。將來如何將一

期、二期水質、水量的情況，以未來願景藍圖規劃目標下加強補

充，以及補充如何改善水質及水量調整之目標達成作法。 

3. 請補充說明枯水期之水源調整及水質改善。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1. 屬前期核定延續計畫。配合既有優良的水域生態環境及周邊的優

良發展條件，是非常好的計畫。 

2. 建議未來規劃新的生態調查報告，以增加計畫效益。 

(三)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目前所提 2500 人的生活污水，擬以 4500MCD 來處理。將來如

何可確定改善水質(BOD、SS、NH3-N)達 70-80%以上，請補強

處理效益之評估內容。如有二期規劃，亦可補充說明，展現全區

域藍圖規劃。 

2. 由於計畫目標符合改善水環境目標，建議第一優先計畫推薦。 

(四) 桃園海岸環境暨科普教育推動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新興案宜納入整體藍圖規劃目標考量，是否與水環境改善有關? 

2. 此棧道設定之目的為何?如科學研究或環境教育之目的是否已有

替代可執行。如果為觀光及環境教育是否真有其效益之評估。 

3. 是否與海岸管理法上位法規之競合考量。 

(五) 桃園市大園區華興池公園生態綠化與設施活化景觀營造工程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1. 計畫是否符合區域發展藍圖目標及是否與水環境改善之真正目

的有關? 

2. 簡報內容太多為池區工程設計規劃，偏向工程，將來之施工及水

環境維護管理之效益與功能，以及如何將灌溉及滯洪功能更發揮

社區休閒功能，需再補充資料。 

3. 本案已進行招標作業，建議再確認是否提出。 

三、張德鑫委員: 

(一)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景觀改善計

畫)： 

1. 本河段為市區排水，其重點在於水質及水量是否足以營造水域景

觀之條件，尤其在枯水季時是否有其他水源。 

2. 本次為規劃設計案，其與第一期之銜接及定位應明確，尤其目前

之河段均為加蓋段是否開蓋，及後續是否影響既有公園之應用，

其辦理規劃之願景為何?請再補充。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1. 本案為大嵙崁整體規劃之一環，其為三層段之最高河階，目前為

第一期水岸營造設計，應補充後續之整理規劃藍圖。 

2. 應補充本規劃案之亮點為何。生態、改善水域環境及串聯周遭資

源。 

(三)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目前之規劃方向為應先輔導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進行處理，其



 

觀音工業區之污水處理設施是否已滿足工業廢水之處理量。 

2. 目前規劃之 4500CMD 是否針對生活廢污水有過量設計之情況，

其是否採用戶接管或富林溪引水? 

3. 應針對下游承受水體之藻礁議題納入成效評估。 

(四) 桃園海岸環境暨科普教育推動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棧橋設置長期性氣象及海象觀測是否可結合觀塘 LNG 接收於興

建工程中是否可行，請納入評估。 

2. 海岸棧橋之施作如何考量後續之維管及其定位為何?請補充說

明。 

3. 目前之申請經費為前期規劃設計 1850 萬，是否包含工程設施? 

(五) 桃園市大園區華興池公園生態綠化與設施活化景觀營造工程水環境

改善整體計畫： 

1. 已降低堤防高度，是否有影響該埤塘之功能? 

2. 設計改善此埤塘之必要性，其後續是否有利於水環境或水質淨化

等功能? 

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見)： 

(一)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請補充富林溪於藍圖計畫中的定位，並說明與其它藍圖亮點計畫

之評分排序結果。 

2. 第 29頁說明放流水質為BOD 6.03 mg/L、SS 8.94 mg/L、氨氮 6.58 

mg/L，又於第 43 頁水質改善效益中說明放流水經與富林溪主流

混合後 BOD、SS及氨氮分別可降至 5 mg/L、3.9 mg/L、4.09 mg/L，

相較之下原污染濃度似已低於放流水水質，此處效益計算是否有

符合實際情形? 

3. 第 38 頁本案工程經費編列至 116 年度，惟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僅執行至 114 年，請再評估後續經費籌措來源。 

4. 請補充富林溪主流及支流排水調查水量，以完整整體論述。 



 

五、水利署： 

(一) 本次提案各計畫之水利署通案意見： 

1. 本計畫第六批次提案須屬已納入藍圖規劃內案件，且與縣市水環

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建構整體願景相扣合對齊，並經公民參

與確認相關推動內容，且已達成共識者方可納入提案，請市府檢

送提案資料時一併提供目前藍圖規劃作業相關附件佐證資料，以

供查驗。 

2. 請補充本案是否符合本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如：

已完成規劃、防洪安全無虞、無用地取得問題、屬水環境改善空

間發展藍圖規劃範疇、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等)。 

3. 本次提案第六批次各計畫內容請參酌水利署 111年 5月 9日舉辦

「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共學營意見，與市府第六批次

說明會、工作坊等相關公民參與之意見納入修正辦理。 

4. 本署已於 111年 3月 4日函頒本計畫第六批次適用之整體工作計

畫書格式及評分表，請市府依上開規定格式撰寫及自評分數，並

建議依計畫主要評核(分)重點修正提案第六批次各計畫內容，以

利後續送二河局評分委員會議，辦理審查及評分作業。 

5. 為展現市府爭取水環境計畫第六批次補助經費之積極度，以及加

速水環境改善成效，本批次修正後之「計畫評分表」將針對「計

畫執行進度績效」(10 分)及「細部設計執行度」(5 分)，予以評

分及加分，提醒縣府將相關佐證資料於計畫書中展現，以利後續

評分及加分。另如相關計畫可結合逕流分擔政策推動部分，亦可

一併補附。 

6. 考量本計畫係於 110年 8月 9日核定各縣市政府水環境改善空間

發展藍圖規劃案，故本批次提案前置作業辦理之說明會、工作坊、

會議或現勘等形式之公民參與作業，以 110 年 8 月以後為準。 

7. 本次提案第六批次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後續請於 111 年 6 月

15 日前送二河局在地諮詢小組討論確認，並透過縣政府之府內

機制排定優先順序。 



 

8. 生態檢核及環境檢核資料，對於生態敏感區、生態關注圖、保育

物種等請加強補充，尤其生態環境保育原則及棲地復育等措施，

是否落實於計畫中執行等請具體說明。 

9.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係為營造優質水環境改善案例，作為後續地

方推動水域環境改善之示範，因此，建議市府應於有限資源及施

工量能下，評估最為優先改善區位，集中心力將其做好並加強推

廣宣導。 

10. 請確認提案之對應補助部會，是否與各會部之補助辦理工作內容

相符。 

(二) 各提案計畫之個案意見： 

1.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景觀改善

計畫)： 

(1) 水環境改善請整體考量及串聯前期南崁溪各批次水環境建

設、城鎮之心等相關計畫成果亮點，可搭配在地歷史文化、

桃園大圳、水質改善、重視生態、環境教育等概念規劃，並

考量周邊的聚落可結合產經發展等部分，推動水岸縫合的水

漾環境，以利周邊民眾多加利用，並展現水環境改善成果。 

(2) 本案建議加強流域內污水下水道之用戶接管，提昇接管率，

以減少水質污染。依計畫書第 37 頁計畫可行性乙節，敘明

本計畫集水區範圍內污水接管預計 112年可完成大部分之污

水排入問題，並配合本計畫設置污管專管及利用水生植物淨

化功能，屆時可大幅改善水質狀況…，惟請考量後續接管率

辦理情形及可否達水質改善目標，以利營造優質的親水環

境。 

(3) 建議後續可先辦理水質改善之補充調查及規劃設計，補充枯

水期圳路水源「水量」與「水質」狀況等資料，考量整體操

作，維持穩定之水質、水量及生態基流量等，俾利營造優質

之親水環境。 

(4) 另依計畫書第 7 頁，敘明菜堂排水支線匯入下埔仔溪排水幹



 

線的水質屬中度汙染，推測可能為生活污水或市場廢水排入

所致…，本案以設置污管專管等方式截流污水及加強水源之

調配與管理外，是否針對流域局部污染地區，考量或可於公

有地辦理局部水質改善設施。 

(5) 本案涉及公園水域景觀改善，應與水環境改善之主，並請朝

工程設施減量、減少水泥化、多孔隙及天然材質等方向規劃

設計，建議採用環境生態景觀關聯性高與對環境友善之工法，

並請再核實檢討工程經費及所需之規劃設計經費。 

(6) 請說明補充汛期防洪安全、民眾親水空間之安全及颱洪後相

關設施清理維護管理等相關事宜。 

(7) 以往河道內有私有地等相關問題，本計畫提案條件應無用地

問題，計畫區內是否有私有地及國有地需辦理徵收及撥用等

情形，請補充說明。 

(8) 後續規劃請考量盤點出污水匯入河川點位及水質、整體考量

河川縱橫向廊道斷點串聯、枯水期生態基流量等相關事宜。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1) 水環境改善請整體考量及串聯前期大漢溪各批次水環境建

設等相關計畫成果亮點，可搭配在地歷史文化、重視生態、

環境教育、淺流、急流、深潭、淺瀨等生物多樣性棲地概念

規劃，並改善永福溪縱、橫向生態廊道，以展現水環境改善

回復河川生命力之願景成果。 

(2) 依據生態檢核之保育措施係採取「縮小」措施，銜接周邊頭

寮步道及水岸公園的施工範圍能盡可能縮小，在保有工作目

的的同時，最大程度保留原本的自然環境…。爰建議本案以

工程減量為原則，以達到營造水岸生態、回復生態棲地的目

標，人為設施(如公園等)儘量減量，並將重視生態、結合人

文歷史、生態解說導覽、環境教育及環教場所認證等部分予

以考量規劃。 

(3) 計畫書部分內容仍請依最新修訂之格式撰寫及修正，如請補



 

充說明本案現況水質等相關規定之內容。另附錄部分，已附

生態評析分析表及生態現勘紀錄表等，已標注生態關注圖等，

惟請補附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表等相關資料。 

3.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水質改善為水環境計畫優先工作，建議補充欲改善水質目標、

枯水期水質狀況等資料，並評估污水處理量能及相對應採用

水質改善之方法等，且與環保署確認及檢討整體計畫工程經

費與造價之合理性。 

(2) 水質改善廠區相關設施，建議可朝 LID 等方式示範性辦理水

環境改善。 

(3) 請落實執行生態檢核之保育措施，如保留原生植栽及外來種

移除等。 

(4) 另環境教育部分，建議可搭配許厝港濕地及藻礁等生態環境

教育予以結合。 

4. 桃園海岸環境暨科普教育推動水環境改善計畫： 

(1) 請釐清本案是否屬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之共識內

容及範疇，以利評估整體計畫辦理之必要性及與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推動精神相符。 

(2) 本案如涉及海岸環境監測中心之氣象觀測及觀光旅遊等部

分，建議市府可另洽詢相關單位及其他計畫申請經費補助。

如需提水環境改善計畫，請考量設施減量，如向海側延伸施

作新設多功能棧橋設施等部分，應符水環境改善設施減量精

神，並建議主要工項與水環境改善為主。 

(3) 本計畫區外北側海岸緊臨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範圍，新

設相關海岸設施，仍請考量「海岸管理法」及內政部最新核

定公告「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內容辦理。 

(4) 本案如擬新設臨海側之棧橋等設施，是否須依內政部「一級

海岸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等「海岸管理法」



 

等相關規定，需向內政部申請同意許可後方能施作部分，建

議市府應再洽詢內政部營建署釐清及確認。 

(5) 本計畫提報係屬規劃設計案(提報總經費約 1,850 萬元)，包

含海、陸域現場地形測量與地質鑽探等工作。本計畫並擬接

續於水環境後續批次提報工程案(提報總經費約 3 億元)，後

續批次擬提報工程案內容包含：(1)向海側延伸施作新設多功

能棧橋設施約 450 公尺(新設臨海側之棧橋等設施，可能涉及

中央氣象局權責，且可能涉及海岸管理法需向內政部申請同

意後，方能施作部分尚有疑義)、(2)沙腸袋暨不織布海草復

育 200公尺、(3)優化臨海觀測站既有建物整建與景觀改善(既

有觀測站整建部分，可能涉及中央氣象局權責尚有疑義)、(4)

原生物種放流與生態調查等。綜上，因部分計畫內容涉及海

岸管理法及相關單位權管等疑義，建議市府先行釐清相關疑

義。 

(6) 如擬新設臨海側之棧橋等設施，是否有相關海岸漂砂模擬分

析等為依據，以避免突堤效應影響整體海岸侵淤平衡。 

(7) 建議考量以設施減量、透水性舖面及 NBS 等理念辦理，並

採取「迴避、縮小、減輕、補償」等友善生態措施辦理，且

積極與地方及相關團體溝通說明。 

(8) 本計畫如可能涉保安林等環境敏感區域，請市府洽相關單位

查詢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區位。 

(9) 環境教育部分，除中央大學教育推廣外，未來是否考量申請

環境教育場域認證，並配合在地學校、志工生態導覽及解說

等服務，以擴大公共效益。 

5. 桃園市大園區華興池公園生態綠化與設施活化景觀營造工程水

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請釐清本案是否屬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之共識內

容及範疇，以利評估整體計畫辦理之必要性及與全國水環境

改善計畫推動精神相符。 



 

(2) 格式與檢附資料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生態檢核、

公民參與、資訊公開…等，是否符合本批次提案規定及格式，

請再檢視及修正補充。 

(3) 計畫內容主要工作項目如服務中心、遊戲場域等大型量體等

設施興建之必要性及後續維護管理等請再考量，建議應以工

程減量及符合水環境改善計畫推動回復生命力等精神辦

理。 

(4) 本埤塘是否屬於國家重要濕地範圍，於本計畫範圍辦理水環

境改善是否與內政部營建署等相關規定競合，請於計畫可行

性等章節補充釐清說明。 

(5) 本埤塘是否有滯洪功能？未來是否可考量結合逕流分擔及

出流管制等規定推動辦理。 

(6) 水環境改善建議可搭配重視生態、在地歷史文化、水質改善、

生態解說、環境教育等概念規劃，並考量周邊的聚落可結合

產經發展等部分，推動水岸縫合的水漾環境，以利周邊民眾

多加利用，並展現水環境改善成果。 

(7) 下層步道低於水平面，請考量民眾通行安全性等相關問題。 

六、第二河川局： 

(一) 通案性意見： 

1.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自主檢查表、計畫評分表等請依水利署提

供版本更新，工作明細表之案件亦請依實際提報案件更新。 

2. 本局將於 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召開在地諮詢小組會議，請市府

屆時說明各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之公民參與、跨部門溝通、生態

檢核、細部規劃等相關資料，供在地諮詢小組討論及確認。 

(二) 各提案計畫之個案意見： 

1.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景觀改善

計畫)： 

(1) 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應以本計畫提報期間辦理為原則。 



 

(2) 水質改善部分，建議後續補充辦理水質及水量調查，並加強

說明水質改善之目標。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1) 本計畫範圍自然生態豐富，水質狀況良好，規劃方針亦能符

合水環境改善精神，惟後續仍建議補充辦理生態調查，以更

加完備生態檢核及生態關注區位圖等相關資料。 

(2) 生態檢核表請依工程會版本更新。 

3.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本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水質改善亦符合水環境改善精神，惟請

再檢討工程費用之合理性。 

4. 桃園海岸環境暨科普教育推動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棧橋兼具研究、環境教育及觀光功能，內部規劃請再考量。 

(2) 現階段該段海岸為穩定狀態，若設棧橋落墩恐有擾動之虞，

建請補充沿岸二維漂沙模擬說明。 

(3) 於報告書第 13 頁中提及設置人工砂腸袋，並未說明設置位

置，請補充。 

(4) 同上，假設人工砂腸袋設置位置於該段海岸，然與簡報 P.14

中「經查棧橋位於深圳海堤處，依據……大致本地海岸緩慢

淤積趨勢，……」與設置目的不符，請再確認設置之必要性。 

(5) 於報告書第 13 頁中提及「設置人工砂腸植栽海草床與海藻

床改善棲地環境，並定期放流原生且具備經濟價值之物種，

促進開發範圍之生物多樣性」此一作為是否會造成當地生態

系造成嚴重影響，請再酌。 

5. 桃園市大園區華興池公園生態綠化與設施活化景觀營造工程水

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本計畫範圍鄰近老街溪，建議應納入藍圖規劃整體評估，俾

利更與水環境改善精神相符。 



 

(2) 本計畫已完成開標，是否符合水環境計畫經費爭取? 

(3) 本計畫內容雖包含水域棲地改善，但大多為人工設施，建議

應以工程減量，並著重於符合水環境改善精神之項目為主。 

柒、現勘意見： 

一、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景觀改善計畫)： 

(一) 有關水量問題，請再將與水利會協調結果納入計畫書補充說明，並

請考量水質污染程度。 

(二) 請妥善與民眾溝通，並說明未來納入藍圖空間規劃願景。 

(三) 請彙整分區單元，做整體串連規劃，並先確認初步構想及執行方向。 

二、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一) 請盤點工業廢水排放等污染源。 

(二) 建議可規劃思考冷卻水利用，媒合工業區及取得儲水土地。 

(三) 有關經費較高問題，建議納入執行目的，闡述經費使用合理性。 

捌、會議決議： 

一、請業務科核實依照委員意見修正。 

二、本次會議經與委員討論後，建議提報順序如下：(一)富林溪水環境改善

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二)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

水環境營造計畫)、(三)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

水域景觀改善計畫)、(四) 桃園海岸環境暨科普教育推動水環境改善計

畫、(五)桃園市大園區華興池公園生態綠化與設施活化景觀營造工程水

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散會時間：下午 4時 00分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案件府內初審審查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案件府內初審審查會

簽到表簽到表

時間 2022年5月20日 08:00 地點 啟聖水情中心

主持人 邱專門委員鵬豪 紀錄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

單位單位 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 簽名簽名 備註備註

審查委員 委員 蔡義發

審查委員 委員 張德鑫

經濟部水利署 副工程司 陳育成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副工程司 李彥德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工程員 邱鈺宸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幫工程司 張靜怡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專任助理 廖敬元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幫工程司 藍天佑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科長 許嘉麟

局本部 專門委員 邱鵬豪

水利工程科 主任 黃怡綾



水利工程科 正工程司 鍾源康

水利工程科 股長 廖家志

水利工程科 工程員 羅月秀

水利養護工程科 正工程司 張耀昌

水利養護工程科 業務助理 余美英

綜合企劃科 專員 羅儀

綜合企劃科 聘用技術師 鍾鳳吉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宋長虹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專員 宋明儒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駐局人員 駱采維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副院長 陳尊賢

青境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陳慶安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案件府內初審現勘「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案件府內初審現勘

簽到表簽到表

時間 2022年5月20日 13:00 地點 局外會議

主持人 邱專門委員鵬豪 紀錄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

單位單位 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 簽名簽名 備註備註

審查委員 委員 蔡義發

審查委員 委員 張德鑫

經濟部水利署 副工程司 陳育成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副工程司 李彥德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工程員 邱鈺宸

局本部 專門委員 邱鵬豪

水利工程科 正工程司 鍾源康

水利工程科 副工程司 黃怡綾

水利工程科 工程員 羅月秀

水利養護工程科 正工程司 張耀昌

水利養護工程科 業務助理 余美英



綜合企劃科 專員 羅儀

綜合企劃科 聘用技術師 鍾鳳吉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專員 魏正安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生態檢核專員 宋明儒

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水利顧問 許峪萇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副院長 陳尊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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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府內審查及現勘意見回復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一、蔡義發委員  

(一) 通案性意見，請補充說明下列各項： 

1. 有關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水利署110年2月26日相關會

議決議：為避免縣市政府推動水環境改善案件缺乏整體

性規劃，本計畫自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二階段起，新興

水環境改善個案請納入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

規劃檢討確認後，再於後續批次提報爭取處理。 

遵照辦理，本市水環境改善整體空

間發展藍圖規劃以修復人水關係為

願景，提出恢復河川健康水質、提升

生態棲地品質、建立分散保水系統、

日常親水環境營造及水環境永續管

理等五大目標。 

經檢視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富

林溪水質改善及同安綠水巷二期景

觀改善等三個計畫符合水藍圖之對

應目標，故修正提報件數為三件。 

2. 水利署110年8月31日修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

業注意事項」請查明如下各項:  

(1) 注意事項第參(十一)提案條件及(十五)計畫評核程

序:尤以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達成初步規

劃願景之推動整體計畫，縣市政府自行召開工作說

明會及審查與現勘並列優先順序等等。 

(2) 注意事項附圖：水環境改善計畫評核程序首要作業

確認：通過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機制

內，達成初步規劃願景之計畫得提納評核程序。 

遵照辦理，本市水環境改善整體空

間發展藍圖規劃機制，首先以水質

改善及生態復育為初步策略，輔以

疊合公園綠地、學校、環境教育場域

等資源 

進而修正提報件數。 

經檢視富林溪水質改善及同安綠水

巷二期景觀改善計畫位置屬中度汙

染河段，規劃項目均有提出水質改

善策略與措施；永福溪水環境營造

計畫位置屬輕度汙染流域，則適合

以保留河川營力方式，提供接觸日

常型自然親水之環境。故經檢討評

估後，修正提報件數為三件。 

3. 桃園市政府：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辦理情形請

說明外，本次(第六批次)提報案件應依上式意見納入空

間藍圖規劃，並查明有否依下列進行規劃： 

(1) 水利署頒行之：「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參

考手冊」(如藍圖規劃作業流程，尤以期初階段分區

課題及潛力分析後確認空間藍圖之規劃方向)。 

(2) 本計畫以水系為整體單元，依上、中、下游沿途盤

點雨水體相關圖資(如支流、互排、農排及雨(污)水

下水道、海岸等)，在依大尺度空間構想篩選聚焦至

中小尺度空間分區等綜整各項課題及潛力分析，再

据以進行評估(含指標與權層)。 

(3) 承上評估初步成果再透過地方說明會、座談會等與

河川局在地諮詢及本府跨局處平台研商產出「行動

方案」(計畫含優先順序)，以確保水環境整體空間發

展藍圖規劃成果符合需求及推動之可行性。 

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

劃，依水利署頒行「水環境改善空間

發展藍圖規劃參考手冊」內空間藍

圖規劃篇之操作說明，將桃園市依

地形梯度變化及發展型態區分為六

大水環境分區，並據以分析各分區

課題及潛力後，確認整體規劃方向。 

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

劃執行迄今完成21場訪談（含公私

部門、專家學者等）、5場培力學堂及

3場願景工作坊。其中培力學堂及工

作坊辦理過程參採河川局在地諮詢

小組建議，邀請投入環境教育經驗

的中小學單位。參與的教師及其他

學員除認同河川治理應納入生態系

服務理念外，也提醒環境教育與維

護管理機制的重要性。故綜合歷次

在地諮詢小組建議及相關檢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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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修正提報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

畫、富林溪水質改善及同安綠水巷

二期景觀改善等三個改善計畫。 

(二) 各提案計畫之個案意見： 

1.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1) 請依通案性意見補充說明整體空間藍圖規劃內容與

關聯性。 

(1)已補充，詳第一(一)節。本提報

案件位於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

藍圖規劃的河階文化分區，可結

合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前五

批次著重於水質改善及串接河

階文化成果，進一步推動大嵙崁

地域發展。 

(2) 建請綜整已核定案件執行成效及後續待辦案件內容

與(含優先順序)之必要性及整體願景。 

(2)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

圖規劃已綜整前五批次核定案

件執行成效。並從短、中、長期

各自研議的推動時程與目標，回

推案件與整體願景之關聯性及

必要性。 

(3) 後續維護管理重要，尤以地方之認養機制之導入。 (3)謝謝委員指教，後續規劃設計階

段將辦理地方說明會，讓在地居

民認同本計畫並協助後續認養。 

2.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

景觀改善計畫)： 

(1)請加強說明整體規劃成果與願景外，並補充以往已

核定案件 執行成效及待辦案件之需求。 

已補充，詳計畫書內章節四、(二)內

容。 

(2) 本次提報「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景觀改善

工程」，請補充說明第一期辦理情形。 

已補充，詳計畫書內章節四、(二)內

容，第一期計畫於111年上旬已陸續

進場施工，預計於112年完工。 

(3) 民眾參與，生態檢核及資訊公開等作業請依水利署

新頒行內容補充說明。 

謝謝委員指教，後續規劃設計階段

將辦理地方說明會，讓在地居民認

同本計畫並協助後續認養。 

3.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計劃書內第 13頁所述內容：因工業區專用污水下

水道系統處理餘裕量不足故昭萬及錦美事業廢水

未納管進下水道……，又建議納入工業區專用污水

下水道系統(優先建議) 等可行性如何?相關單位

已有研商達共識否?  

(1) 兩家事業過往皆符合放流

水標準進行排放（須定期向

環保機關進行申報），並已

商請環保機關進行協商辦

理。 

(2) 表3民眾建議彙整表，請補充回應辦理情形。  

 

(2) 兩家事業過往皆符合放流

水標準進行排放（須定期向

環保機關進行申報），並已

商請環保機關進行協商辦

理。 

民眾建議彙整表項次1及4，

申報皆符合放流水標準進

行排放，維持目前方案執

行。 

民眾建議彙整表項次2中所

提目標河段堤防整治及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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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步道基設審查於已於111

年5月進行，將依規定辦理

後續事宜。 

民眾建議彙整表項次3，目

前規劃設計成果中已包含

放流水成效展示之蜿蜒小

溪。 

民眾建議彙整表項次5中所

提增設告示及爬梯事宜，後

續將另案研議辦理。 

 

(3) 本次提案分項兩案件：有水質改善工程委託規劃設

計技術服務，及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請補充

說明為何未經規劃成果即列有第②案改善工程內

容與需求。 

 

(3) 本案之規劃設計維第三批

次之核定案件，故提報本次

水質改善工程。 

(4) 第29頁所述民生污水最大量 9.121CMD 分作二期，

第一期處理水量 4500CMD，後續觀察第一期工程處

理效能後，再行評估是否擴充處理水量，並請補充

說明整體規劃成果及分期分部實施內容與預期成

效。 

(4) 原計畫書P.29論述之放流

水水質為本案計算截流污

水經水質淨化設施處理後

之成果，其水質相較原污水

已有 70%以上之污染削減

率；而原計畫書P.43則係利

用QUAL2K模式模擬本案工

程完工後，上游民生污染源

移除（截流），及前述工程處

理後之放流水混合原水體

後榮工橋水質變化，其成果

係透過本案調查成果（水

質、水量、河道深度…等），

以數值模式模擬實際水中

污染物受物理及生化反應

後之改善情形，詳工作計畫

書P.36及P.51。 

二、陳尊賢委員:   

(一)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

景觀改善計畫)： 

1. 屬前期核定延續計畫。 

感謝委員指教。 

2. 此計畫主要為水環境改善，水質改善為最大目標。將

來如何將一期、二期水質、水量的情況，以未來願景

藍圖規劃目標下加強補充，以及補充如何改善水質及

水量調整之目標達成作法。 

謝謝委員指教，配後規劃設計

階段將在辦理生態調查。 

 

3. 請補充說明枯水期之水源調整及水質改善。 本案上游水源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管

理之桃園大圳 1支線，後續將

與管理處協調或新設雨水撲滿

設施作為補充替代水源。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1. 屬前期核定延續計畫。配合既有優良的水域生態環境及

謝謝委員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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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的優良發展條件，是非常好的計畫。 

2. 建議未來規劃新的生態調查報告，以增加計畫效益。 謝謝委員指教，配後規劃設計階段

將在辦理生態調查。 

(三)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目前所提 2500 人的生活污水，擬以 4500CMD 來處 

理。將來如何可確定改善水質(BOD、SS、NH3-N)達 70-

80%以上，請補強處理效益之評估內容。如有二期規劃，

亦可補充說明，展現全區域藍圖規劃。 

依據本案實際水量調查成果，目標

處理排水水量約介於 4,200~9,121 

CMD 間，其中考量民生污水變化

量大，為避免過量設計，故以檢測

單日民生污水最大水量 9,121 CMD

分作二期規劃，第一期處理水量

4,500 CMD（約為最大量之 1/2)，

另保留場址擴充用地，後續觀察第

一期工程處理效能後，再行評估是

否擴充處理水量，詳工作計畫書

P.35~36。 

2. 由於計畫目標符合改善水環境目標，建議第一優先計畫 

    推薦。 

感謝委員建議。 

三、張德鑫委員:   

(一)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

景觀改善計畫)： 

1. 本河段為市區排水，其重點在於水質及水量是否足以

營造水域景觀之條件，尤其在枯水季時是否有其他水

源。 

本案上游水源為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管

理之桃園大圳 1 支線，後續將

與管理處協調或新設雨水撲滿

設施作為補充替代水源。 

2. 本次為規劃設計案，其與第一期之銜接及定位應明

確，尤其目前之河段均為加蓋段是否開蓋，及後續是

否影響既有公園之應用，其辦理規劃之願景為何?請

再補充。 

詳第 4 章提報案件內容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1. 本案為大嵙崁整體規劃之一環，其為三層段之最高河

階，目前為第一期水岸營造設計，應補充後續之整理規

劃藍圖。 

本提報案件位於水環境改善空間發

展藍圖規劃的河階文化分區，具城

鄉與自然環境轉接，文化底蘊豐厚

的特質。除延續大漢溪水環境改善

計畫前五批次水質改善及串接河階

文化成果，亦應結合大嵙崁整體規

劃構想，以「大河之道 8 字環」環

狀遊線策略，串聯「史之道」、「水

之道」、「族之道」等分區特色，進

一步推動大嵙崁地域發展。 

2. 應補充本規劃案之亮點為何。生態、改善水域環境及串

聯周遭資源。 

詳第 4 章提報案件內容 

(三)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目前之規劃方向為應先輔導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進 

  行處理，其觀音工業區之污水處理設施是否已滿足工業 

  廢水之處理量。 

本案於基本設計及細部設計皆邀集

觀音工業區服務中心參與，由該中

心進行輔導及協商。 

2. 目前規劃之4500CMD是否針對生活廢污水有過量設計 

  之情況，其是否採用戶接管或富林溪引水? 

依據本案實際水量調查成果，目標

處理排水水量約介於 4,200~9,121 

CMD 間，其中考量民生污水變化

量大，為避免過量設計，故以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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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民生污水最大水量 9,121 CMD

分作二期規劃，第一期處理水量

4,500 CMD（約為最大量之 1/2)，

另保留場址擴充用地，後續觀察第

一期工程處理效能後，再行評估是

否擴充處理水量，詳工作計畫書

P.35~36 

3. 應針對下游承受水體之藻礁議題納入成效評估。 富林溪於桃園觀音出海，緊鄰桃園

藻礁分布中心地帶之草漯藻礁，目

前受污染水體可能間接影響藻礁之

生態，桃園市期望透過本案之水質

改善，間接削減富林溪匯入台灣海

峽之污染，相關說明已補充說明，

詳工作計畫書 P.1 及 P.52~53 

四、環保署：  

(一) 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請補充富林溪於藍圖計畫中的定位，並說明與其它藍圖 

  亮點計畫之評分排序結果 

富林溪位於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

圖規劃的鄉村發展分區及海岸管理

分區，可延續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

畫第三批次著重水質改善之目標，

進而提升與其出海口鄰接之觀音草

漯沙丘之生態棲地環境。 

2. P.29說明放流水質為BOD 6.03 mg/L、SS 8.94 mg/L、氨 

氮6.58 mg/L，又於P.43水質改善效益中說明放流水經與

富林溪主流混合後BOD、SS及氨氮分別可降至5 mg/L、

3.9 mg/L、4.09 mg/L，相較之下原污染濃度似已低於放

流水水質，此處效益計算是否有符合實際情形？ 

感謝指導。 

原計畫書 P.29 論述之放流水水質

為本案計算截流污水經水質淨化設

施處理後之成果，其水質相較原污

水已有 70%以上之污染削減率；而

原計畫書 P.43 則係利用 QUAL2K

模式模擬本案工程完工後，上游民

生污染源移除（截流），及前述工

程處理後之放流水混合原水體後榮

工橋水質變化，其成果係透過本案

調查成果（水質、水量、河道深

度…等），以數值模式模擬實際水

中污染物受物理及生化反應後之改

善情形，詳工作計畫書 P.36 及 P.51 

3. P.38本案工程經費編列至116年度，惟全國水環境改善 

計畫僅執行至114年，請再評估後續經費籌措來源 
遵照辦理。 

配合計畫期程，將經費調整至 114

年，詳工作計畫書 P.46~47 

4. 請補充富林溪主流及支流排水調查水量，以完整整體論 

  述。 
遵照辦理。 

已補充富林溪主流及支流排水調查

水量，詳工作計畫書 P.9~16 

五、水利署： 

(一) 本次提案各計畫之水利署通案意見：  

1. 本計畫第六批次提案須屬已納入藍圖規劃內案件，且與

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建構整體願景相扣

合對齊，並經公民參與確認相關推動內容，且已達成共

本市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

規劃以修復人水關係為願景，提出

恢復河川健康水質、提升生態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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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者方可納入提案，請市府檢送提案資料時一併提供目

前藍圖規劃作業相關附件佐證資料，以供查驗。 

品質、建立分散保水系統、日常親

水環境營造及水環境永續管理等五

大目標。執行迄今完成 21 場訪

談、5 場培力學堂及 3 場願景工作

坊。參與的學員除認同河川治理應

納入生態系服務理念，也提醒水質

改善、環境教育與維護管理的重要

性。相關資料可參閱本次檢附會議

簡報。 

2. 請補充本案是否符合本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之相關

規定(如：已完成規劃、防洪安全無虞、無用地取得問題、

屬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範疇、生態檢核、公民

參與及資訊公開…等)。 

經檢視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富

林溪水質改善及同安綠水巷二期景

觀改善等三個計畫符合本市水環境

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規劃之對應

目標，故修正提報件數為三件。 

3. 本次提案第六批次各計畫內容請參酌水利署111年5月9

日舉辦「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共學營意見，

與市府第六批次說明會、工作坊等相關公民參與之意見

納入修正辦理。 

參酌水利署舉辦之「水環境改善空

間發展藍圖規劃」共學營，除提醒

整體規劃及後續提案內容均應導入

NBS 概念，透過水環境功能的調節

服務，改善水質與淹水問題外，亦

強調後續提報案件與歷次核定案件

執行成果，以及短、中、長期目標

關聯性。提案計畫內容將參採上述

相關意見並納入修正。 

4. 本署已於111年3月4日函頒本計畫第六批次適用之整體

工作計畫書格式及評分表，請市府依上開規定格式撰寫

及自評分數，並建議依計畫主要評核(分)重點修正提案

第六批次各計畫內容，以利後續送二河局評分委員會

議，辦理審查及評分作業。 

已配合修正。 

5. 為展現市府爭取水環境計畫第六批次補助經費之積極

度，以及加速水環境改善成效，本批次修正後之「計畫

評分表」將針對「計畫執行進度績效」(10分)及「細部

設計執行度」(5分)，予以評分及加分，提醒縣府將相關

佐證資料於計畫書中展現，以利後續評分及加分。另如

相關計畫可結合逕流分擔政策推動部分，亦可一併補

附。 

感謝委員指教，配合辦理，惟本次

提報案件為規劃設計費，故尚未辦

理細部設計。 

6. 考量本計畫係於110年8月9日核定各縣市政府水環境改

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案，故本批次提案前置作業辦理之

說明會、工作坊、會議或現勘等形式之公民參與作業，

以110年8月以後為準。 

本案辦理之公民參與作業為 110年 8

月以後之時間。 

7. 本次提案第六批次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後續請於111

年6月15日前送二河局在地諮詢小組討論確認，並透過

縣政府之府內機制排定優先順序。 

感謝委員指教，配合辦理。 

8. 生態檢核及環境檢核資料，對於生態敏感區、生態關注

圖、保育物種等請加強補充，尤其生態環境保育原則及

棲地復育等措施，是否落實於計畫中執行等請具體說

明。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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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係為營造優質水環境改善案例，作

為後續地方推動水域環境改善之示範，因此，建議市府

應於有限資源及施工量能下，評估最為優先改善區位，

集中心力將其做好並加強推廣宣導。 

本案位於重要觀光資源區域，服務

性質高，為優先改善區位。 

10. 請確認提案之對應補助部會，是否與各會部之補助

辦理工作內容相符。 

感謝委員指教，已確認本案提

報內容與提報部會相符。 

(二) 各提案計畫之個案意見：  

1.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

景觀改善計畫)： 

(1) 水環境改善請整體考量及串聯前期南崁溪各批次水

環境建設、城鎮之心等相關計畫成果亮點，可搭配

在地歷史文化、桃園大圳、水質改善、重視生態、環

境教育等概念規劃，並考量周邊的聚落可結合產經

發展等部分，推動水岸縫合的水漾環境，以利周邊

民眾多加利用，並展現水環境改善成果。 

謝謝委員指教，有關在地歷史

文化等，本案將與在地里民及

在地藝術家群及本府文化局合

作增加本案歷史人文部分之亮

點，除回復河川生命力為規劃

主軸外，後續於規劃設計階將

邀集在地里民參與相關水路踏

勘等互動式民眾參與活動。 

(2) 本案建議加強流域內污水下水道之用戶接管，提昇

接管率，以減少水質污染。依計畫書第37頁計畫可

行性乙節，敘明本計畫集水區範圍內污水接管預計

112年可完成大部分之污水排入問題，並配合本計畫

設置污管專管及利用水生植物淨化功能，屆時可大

幅改善水質狀況…，惟請考量後續接管率辦理情形

及可否達水質改善目標，以利營造優質的親水環境。 

感謝委員指教，為避免後續遭

污水接管施工障礙戶影響水質

問題，本案將再盤點上游段腹

地寬裕處設置簡易水質處理設

施或與周邊污水施工障礙戶協

調合作裝設簡易水質處理設

備，以加強達到初步水質淨化

效果。 

(3) 建議後續可先辦理水質改善之補充調查及規劃設

計，補充枯水期圳路水源「水量」與「水質」狀況等

資料，考量整體操作，維持穩定之水質、水量及生

態基流量等，俾利營造優質之親水環境。 

針對南平路下游水路將配置簡

易水質處理設施重點淨化水

質；配合上游既有桃園大圳灌

溉水路或新設雨水撲滿設施作

為補充替代水源，本段將可期

望營造永續優質都會親水風

貌。 

(4) 另依計畫書第7頁，敘明菜堂排水支線匯入下埔仔溪

排水幹線的水質屬中度汙染，推測可能為生活污水

或市場廢水排入所致…，本案以設置污管專管等方

式截流污水及加強水源之調配與管理外，是否針對

流域局部污染地區，考量或可於公有地辦理局部水

質改善設施。 

已配合修正，本案將再盤點上

游段腹地寬裕處設置簡易水質

處理設施或與周邊污水施工障

礙戶協調合作裝設簡易水質處

理設備，以加強達到初步水質

淨化效果。 

(5) 本案涉及公園水域景觀改善，應與水環境改善之主，

並請朝工程設施減量、減少水泥化、多孔隙及天然

材質等方向規劃設計，建議採用環境生態景觀關聯

性高與對環境友善之工法，並請再核實檢討工程經

費及所需之規劃設計經費。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將於規劃

設計階段時納入參考。 

(6) 請說明補充汛期防洪安全、民眾親水空間之安全及

颱洪後相關設施清理維護管理等相關事宜。 

本案將於後續規畫設計階段辦

理建議防汛之警示設備系統之

機制，並後續可搭配本市水情

APP作執行監看；另有關後續

維護管理部分，未來於工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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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後將再與地方水環境巡守隊

簽屬 MOU認養契約。 

(7) 以往河道內有私有地等相關問題，本計畫提案條件

應無用地問題，計畫區內是否有私有地及國有地需

辦理徵收及撥用等情形，請補充說明。 

本案施作位置皆利用公有地範

圍。 

(8) 後續規劃請考量盤點出污水匯入河川點位及水質、

整體考量河川縱橫向廊道斷點串聯、枯水期生態基

流量等相關事宜。 

感謝委員指教，本案已於計畫

書內章節四、(二)補充相關說

明，另將於後續辦理規劃設計

階段時進行污水匯入之盤點。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1) 水環境改善請整體考量及串聯前期大漢溪各批次

水環境建設等相關計畫成果亮點，可搭配在地歷史

文化、重視生態、環境教育、淺流、急流、深潭、

淺瀨等生物多樣性棲地概念規劃，並改善永福溪

縱、橫向生態廊道，以展現水環境改善回復河川生

命力之願景成果。 

謝謝委員指教，本案以回復河川生

命力為規劃主軸之一，後續規劃設

計階將配合辦理。 

(2) 依據生態檢核之保育措施係採取「縮小」措施，銜接

周邊頭寮步道及水岸公園的施工範圍能盡可能縮小，

在保有工作目的的同時，最大程度保留原本的自然環

境…。爰建議本案以工程減量為原則，以達到營造水

岸生態、回復生態棲地的目標，人為設施(如公園等)

儘量減量，並將重視生態、結合人文歷史、生態解說

導覽、環境教育及環教場所認證等部分予以考量規

劃。 

謝謝委員指教，本案以採低度影響

生態為規劃主軸之一，後續規劃設

計階將配合辦理。 

(3) 計畫書部分內容仍請依最新修訂之格式撰寫及修正，

如請補 

已配合修正。 

(4) 充說明本案現況水質等相關規定之內容。另附錄部

分，已附生態評析分析表及生態現勘紀錄表等，已標

注生態關注圖等，惟請補附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表等相

關資料。 

已配合修正，詳參附錄 1 生態

檢核資料。 

3.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水質改善為水環境計畫優先工作，建議補充欲改善 

水質目標、枯水期水質狀況等資料，並評估污水處理

量能及相對應採用水質改善之方法等，且與環保署

確認及檢討整體計畫工程經費與造價之合理性。  

本案工程之費用相較偏高主

因： 

1. 原物料及人力費用飛漲。 

2. 截流多點位且距場址長達 1 

公里，截流管線費用較高。 

 

(2) 水質改善廠區相關設施，建議可朝 LID 等方式示範

性辦理水環境改善。  

 

本案於規劃設計階段便已將

LID 精神融入設計，如增加透

水鋪面及減少非必要之設計

等。 

(3) 請落實執行生態檢核之保育措施，如保留原生植栽

及外來種移除等。  

本案植栽皆對應生態檢核之標

準。 

 

(4) 另環境教育部分，建議可搭配許厝港濕地及藻礁等生

態環境教育予以結合。 

後續場內導覽內容將加入鄰近

生態景點資訊，已補充於工作

計畫書 P.52~53 

六、第二河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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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案性意見： 

1.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自主檢查表、計畫評分表等請依

水利署提供版本更新，工作明細表之案件亦請依實際提

報案件更新。 

 

已配合更新。 

 

2. 本局將於6月1日至6月15日召開在地諮詢小組會議，請

市府屆時說明各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之公民參與、跨部

門溝通、生態檢核、細部規劃等相關資料，供在地諮詢

小組討論及確認。 

屆時配合說明。 

(二)各提案計畫之個案意見： 

1. 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

景觀改善計畫)： 

(1) 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應以本計畫提報期間辦理為原

則。 

配合辦理，本案將配合110年8月9日

核定各縣市政府水環境改善空間發

展藍圖規劃案，於111年6月8日辦理

民眾工作坊。 

(2) 水質改善部分，建議後續補充辦理水質及水量調查，

並加強說明水質改善之目標。 

已配合修正，本案將再盤點上游段

腹地寬裕處設置簡易水質處理設施

或與周邊污水施工障礙戶協調合作

裝設簡易水質處理設備，以加強達

到初步水質淨化效果。 

(二) 各提案計畫之個案意見：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 

(1) 本計畫範圍自然生態豐富，水質狀況良好，規劃方

針亦能符合水環境改善精神，惟後續仍建議補充辦

理生態調查，以更加完備生態檢核及生態關注區位

圖等相關資料。 

(1) 本案於永福溪治理規劃階段已

辦理生態調查，規劃設計將再辦

理生態調查 

(2) 生態檢核表請依工程會版本更新。 (2) 已配合修正。 

3.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本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水質改善亦符合水環境改善精 

神，惟請再檢討工程費用之合理性。 

本案工程之費用相較偏高主因： 

(1) 原物料及人力費用飛漲。 

(2) 截流多點位且距場址長達1

公里，截流管線費用較高。 

七、現勘意見  

(一)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同安綠水巷二期中正公園水域

景觀改善計畫)： 

1. 有關水量問題，請再將與水利會協調結果納入計畫書補 

  充說明，並請考量水質污染程度。 

本案上游水源部分，將與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於

111 年 6 月 20 日辦理協調會議，另

有關水質問題將配合本市污水接管

工作持續辦理，本案將再盤點上游

段腹地寬裕處設置簡易水質處理設

施或與周邊污水施工障礙戶協調合

作裝設簡易水質處理設備，以加強

達到初步水質淨化效果。 

2. 請妥善與民眾溝通，並說明未來納入藍圖空間規劃願 

  景。 

配合辦理，本案將配合 110年 8月 9

日核定各縣市政府水環境改善空間

發展藍圖規劃案，於 111年 6月 8日

辦理民眾工作坊。 

(二)富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 

1. 請盤點工業廢水排放等污染源。 

相關事宜後續商請工業局觀音工業

區服務中心及環保機關研擬相應對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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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可規劃思考冷卻水利用，媒合工業區及取得儲水 

     土地。 

本案已規劃設計快速取水接頭，可

供在地街道清洗使用，另場區處理

流程中已包含回收水池作為潔淨水

暫存。 

3. 有關經費較高問題，建議納入執行目的，闡述經費使用 

     合理性。 

本案工程之費用相較偏高主因： 

(1) 原物料及人力費用飛漲。 

(2) 截流多點位且距場址長達 1 公

里，截流管線費用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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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開會通知單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日

發文字號：水二工字第111010234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開會事由：桃園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案件評

分作業

開會時間：111年6月24日(星期五)上午9時0分

開會地點：本局桃竹苗區域水情中心3樓會議室（新竹縣竹北市

莊敬南路201號）

主持人：楊召集人人傑

聯絡人及電話：李彥德03-6578866#1122

出席者： 鍾委員朝恭、蔡委員義發、劉委員駿明、楊委員嘉棟、林委員煌喬、張委員

坤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觀光局、

經濟部水利署、桃園市政府

列席者： 林副召集人玉祥、温課長展華、規劃課、管理課、邱鈺宸

副本：

備註：

一、本評分作業係依據「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

項」第十五點第三項辦理，由本局成立評分委員會，邀請

水環境改善服務團中之專家學者以及複評及考核小組之機

關代表參與審查及評分，並邀請行政院農委會特生中心、

林務局等機關與會協助提供意見。

二、屆時請桃園市政府先予說明各提案是否與「水環境改善空

間發展藍圖規劃」整體願景扣合對齊，以及是否經公民參

檔　　號:
保存年限:

5

1110150972

■■■■■■1B_水務局 ■■■■■■■收文:111/06/01

■■■■■■■無附件

■■■■■■A231000_綜合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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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確認相關推動內容並達成共識，再說明提案內容以及生

態檢核、資訊公開之落實情形，俾利委員據以評分。

三、為利公文時效，先行檢陳（送）開會通知單，續將另陳

（送）會議資料予各委員及機關審閱，並請與會人員攜帶

會議資料與會。

四、基於防疫因素，開會人員請一律配戴口罩；各會議室不供

應水杯，亦不提供紙杯，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準備。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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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函
地址：30044 新竹市北大路97號

聯 絡 人：李彥德

連絡電話：03-6578866 #1122

電子信箱：wca02099@wra02.gov.tw

傳　　真：03-6684529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水二工字第111010291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10102916_1_28093819180.pdf、1110102916_2_28093819180.pdf)

主旨：檢陳（送）111年6月24日桃園市「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第六批次提報案件評分作業會議紀錄，請鑒核（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11年6月1日水二工字第11101023490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二、請桃園市政府參酌各委員及機關意見修正後，於111年6月

30日（星期四）前將相關資料一式5份送達本局（已於會中

先行告知），俾利本局循評核程序陳報水利署彙辦。

正本：鍾委員朝恭、林委員煌喬、蔡委員義發、楊委員嘉棟、劉委員駿明、張委員坤

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內政部營建署、交通部觀光局、經

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桃園市政府

副本：楊召集人人傑、林副召集人玉祥、温課長展華、規劃課、管理課(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10178766

■■■■■■1B_水務局 ■■■■■■■收文:111/06/28

■■■■■■■有附件

■■■■■■A231000_綜合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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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案件評分作業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民國 111 年 6 月 24 日 上午 9 時 

貳、會議地點：本局桃竹苗水情中心 3F 會議室 

參、主持人：林副局長玉祥                紀錄：李彥德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委員及各單位意見： 

林委員煌喬 

一、 經濟部水利署(下稱水利署)111 年 5 月 9 日已函示，第六

批次提案須屬已納入各縣市「水環境改善整體空間發展藍

圖」(下稱發展藍圖)規劃內的案件，且應與發展藍圖建構

整體願景相扣合對齊，並經公民參與確認相關推動內容，

已達成共識者，方可納入提案。嗣經檢視桃園市政府(下

稱市府)已簡述桃園市發展藍圖芻型，以「四大主軸」，

擬定五個分區，建議可進一步給各分區訂下發展目標及社

會功能，隨後盤點要達成該發展目標所面對的課題(或障

礙)，再提出解決該等課題(或障礙)的整合性、系統性水環

境行動計畫(各扮有角色)來推動達成。是以，即可進一步

闡明第六批次擬提報的二項水環境改善計畫，在所在分區

發展目標中扮演甚麼角色，以強化其關聯性與必要性(因

係達成各分區發展目標不可或缺的拼圖)。 

二、 恭喜市府連中三元，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環境營造計畫

又榮獲第三屆水環境大賞「有氧淨化獎」，希望市府能多

做出優質的水環境改善案件，持續獲獎，而要能成為優質

的水環境案件，則有賴要將提案計畫之生態檢核、公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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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訊公開及營運管理等相關工作做到位，我們如從該

等面向來檢視市府本次兩項提案的工作計畫書，就可知道

實至名歸。 

三、 生態檢核部分： 

(一)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一般污水處理場在生態檢核

上是有其先天上的限制，所以，很多縣市在生態檢核多草

率帶過。可是，市府仍能套疊生態敏感區，且盤點各項提

案環境生態議題，並試圖釐清各項工程進行可能造成生態

的影響，認真研擬對應且適切地保育策略與措施。尤其，

規劃設計階段由生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提出專業意見

後，工程顧問公司立即回覆處理情形，且盡量回饋體現於

細部設計中。此外，植栽工程考量原則及配置計畫，亦很

完整可行，可予肯定。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因屬規劃設計案，故建議或

可朝下列面向努力看看： 

1. 先盤點分析永福溪整體流域水量水質、生態棲地資

源、文化傳承及既有公共設施等現實問題，再對症規

劃水環境改善永續經營策略，然後依規劃按部就班持

續推動辦理後續計畫，以改善河川生態棲地環境、營

造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來逐步恢復河川生命力。 

2. 尤其，可針對既有工程(或水利設施)形成之藍、綠網絡

連結的斷點，以及應改善河道橫、縱向生物通透性無

阻的點位，盤點清楚，並提出縫補對策，排定各項縫

補措施推動辦理的優先順序(如屬可同步或配套推動

的措施，亦應歸類)，然後完整製表列管，俾利市府有

效率地爭取後續計畫推動解決。 

3. 進到個案計畫，首先應確實掌握各項水環境計畫的生

態議題，並認真研提對應有效的解決對策。例如：固

床工造成棲地破碎、缺乏深潭等庇護所、水利會閘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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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通水斷面、垂直護岸影響生物移棲。接著，生態

檢核團隊一定要掌握各項計畫的工程內容、位置與配

置、工程周遭環境與土地利用狀況，並實際進行生態

檢核，掌握生態的現狀。因為只有確實掌握計畫工程

內容及工區生態的現狀，才能釐清各項工程進行可能

造成生態的影響，也才能研擬對應且適切地保育策略

與措施，並提出工程顧問公司真實受用的工程配置方

案，如此生態檢核作業才有意義。換言之，只有初始

生態檢核腳踏實地的走過一遍，後續設計施工才能有

所本，進而事半功倍。 

四、 公民參與：市府已能清楚交代公民參與的時間(次數)、邀

請對象(尤其關注本區域的生態團體)、辦理方式(訪談、分

享會、工作坊)及溝通內容，尤其已將會議紀錄資料消化

整理，以公民關切議題來呈現。謹建議： 

(一)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P.24 民眾建議彙整表，允宜

進一步說明各議題的參採情形，俾供委員對照工程項目，

其規劃構想是如何形成、如何調整及最後定案的緣由。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P.21 指出，舉辦陪力學堂，

邀請關心本議題的中小學教師參加，深耕至校園，培育下

一代流域公民，建議可仿效二河局創新的「水漾學堂」公

共參與模式試點辦理。至於，推動社區發展協會、志工團

汲水巡隊隊申請環境教育場域認，則可進一步培育成公私

協力的主力（或潛在對象）。 

五、 資訊公開部分：市府已儘可能及時將正確完整的資訊，對

外界公開，以達到資訊對等與決策透明的目的。建議未來

進一步將各計畫內容連同生態檢核報告，整理成可閱讀形

式對外公開，並主動通知關注此議題的公民組織與在地社

群，以建立與公民組織與在地社群的互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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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維護管理部分：市府除了呈現經費、組織及未來維管工作

內容的規劃外，亦積極整合地方團體，展現了公私協力的

企圖心，應屬可行。如能再研提維管階段的生態監測計

畫，定期監測計畫範圍棲地品質；並追蹤生態保全對象狀

態與其他生態課題觀測；以及評估該工程生態保育措施的

執行成效等；尤其可利用水利工程快速棲地生態表，評估

比較本工程建設前後的棲地生態綜合評價分數，以掌握建

設後生態改善的具體數據及事實。如此，除可滿足 NGO

團體的關切外，才能讓建設成果供市長講故事、展現政

績，人民也才會感動。此外，建議可再強化各項水環境建

設提案的預期效益： 

(一) 整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可再彙列所採行的生態友

善策略或措施，落實工程減碳相關作為，包含低碳工法、

減碳設計，使用綠色再生材料、精進施工規範及環境營造

固碳等方式；可統計透水鋪面、新植栽綠化面積及清除來

種的數量。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可陳明生態、棲地環境的友

善設計，並建立珍稀物種棲地緩衝區，以及對自然景觀連

續及生物多樣性等成果。 

七、 此外，建議市府可從已辦理的五梯次水環境建設計畫中，

擇優呈現後續維護管理的辦理情形，以凸顯與眾不同；而

且可強調已從維管工作的經驗，持續檢討確認維管計畫內

容之妥適性，並進行必要之修正，以及時回饋調整未來的

營運、管理及維護工作，俾能符合現地需求。如此，將更

能吸引評審的目光，以及強化評審委員對市府維管工作的

確實及信心。 

蔡委員義發 

一、 通案性意見： 

(一)   體計畫工作計畫書內容請依水利署 111 年 5 月 9 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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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第六批次評核程序應辦事項再予檢視。 

(二) 本次提案於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整體願景之成果請加強說

明外，並請於工作計畫書內整體空間藍圖以整個市轄範圍

呈現，再於圖上以不同顏色標示本提案之水系(含分區

等)。 

(三) 承上，空間藍圖規劃內容著有以核定案件請說明其執行成

效與本次提案之關聯性、延續性外，並結合藍圖規劃說明

整體願景(甚或有依願景除本次提案外尚有後續待辦之分

年分期提報案)。 

(四) 公民參與部分(或工作坊會議等)依水利署函示：以 110 年

8 月以後為準外，並請將渠等關注議題與意見如何納入藍

圖規劃考量及參採情形等請彙整說明以顯執行成效。 

(五) 計畫評分表各項評比因子之說明，涉有應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者請加註檢附附錄編號以利檢視。 

二、 個案部分： 

(一)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圖 2 桃園市藍圖四大主軸分區請參考通案性第 2、3 點

意見辦理。 

2. 提案名稱：富林溪水質改善計畫請查明修正外，本案

係第三批次核定之規劃設計案且完成細部設計接續提

報本第六批次水質改善工程需求案請摘述清楚，並請

如何扣合空間藍圖規劃願景補充說明。 

3. 公民參與 111 年 5 月 26 日地方說明會及 111 年 4 月 27

日河川局在地諮詢會議相關意見請納入空間藍圖規劃

願景說明外並請納入以完成之規劃設計內容與以考量

調整，俾令成果達預期成效。(另生態檢核自評表核定

階段及設計階段之民眾參與何述 2019 年 1 月 16 日說

明會請查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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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案期程：預定 111 年 12 月完成發包，112 年 12 月底

前完工，惟工程經費分擔並編列 113 年~114 年兩年之

成效評估經費需求，是否符合本計畫相關規定請補充

說明。 

5. 本案土地取得雖屬水利用地，惟相關撥用程序請掌握

工程期程需求。 

6. 營運管理計畫由市府水務局委外代操作維管之機制建

議再補充說明如何達到預期成效。 

7. 本案無須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監測經費(如生態檢

核自評表所述)請再確認。 

8. 本案是否需參考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計畫內容辦理

(尤以各目的主管機關應配合事項)請考量。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圖 2 桃園市藍圖四大主軸分區請參考富林溪計畫及通

案性意見辦理。 

2. 本提案為規劃設計需求案，惟建請就藍圖空間規劃願

景整體構想如何產出本提案，(甚或尚有後續待辦提案)

並配合 p25 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等加以說明。 

3. 本案規劃構想除應考量上式空間藍圖規劃願景外，並

請參考 111 年 4 月 27 日在地諮詢以 5 月 20 日提案現

勘等意見納入規劃設計參辦。 

4. 計畫期程稱：預計於 111 年 12 月底完成設計階段似有

不妥，(太趕了)建請依表 4 之期程規劃 360 天詳予規劃

為宜，請考量。 

5. 本案完成後之營運管理計畫建請考量納入認養機制。 

楊委員嘉棟 

一、 整體意見： 

(一) 計畫名稱應明確，以利了解在整體計畫中本期分項所扮演

的角色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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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態檢核相關的研究報告應更廣泛蒐集、參考，除了「台

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外，有許多的相關研究報告應列

入參考。此外，保育類動物名錄及相關紅皮書資料應加以

參採並更新為最新資料。 

(三) 植栽部分應以原生種為主，並應在計畫書中強調，此外，

工程進行應配合外來入侵種，如銀合歡的移除。 

(四) 桃園市水環境空間藍圖規劃的分區，以 SDGs、國土生態綠

網及淨零碳排，作為串聯是很棒的規劃。建議各分項計畫

應加強淨零碳排的預期成效。 

(五) 資訊公開網站的資料完整，查閱便利性亦不錯，值得肯定。 

二、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一) 礫間處理在操作效率及使用的年限和退場機制部分，應做

分析說明。 

(二) 本案的推動對許厝港溼地和沿海的藻礁生態都有很大的幫

助，同此，施工中和完工後的生態檢核和監測很重要，應

明確編列經費，妥善執行，以彰顯市府對生態保育的用心。 

(三) 生態檢核表的填列有謬誤部分，請再檢視修正，並加以說

明清楚。 

三、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一) 本案所屬區位保留完整低海拔植被與生態，是很值得加以

整體規劃設計，尤其再規劃面向應將研究區域包含打鐵寮

古道、整體環境，並應以生態友善為優先，避免過多的人

工設施。此外，要考慮乘載量及周邊服務設施的影響，避

免過度的衝擊造成地方民眾及生態的負擔。 

(二) 生態資料的蒐集應更多方蒐集相關報告，將對環境規劃更

為有利。 

(三) 計畫經費在部分資料中不一致，請說明。 

劉委員駿明 

一、 整體綜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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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以水與生態、水與生活

(南崁溪，都市核心發展分區)、水與文化(大漢溪)、水與

埤圳(富林溪，鄉村發展分區)為主軸，水與生活主軸之南

崁溪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獲經濟部水利署第二

屆全國水環境大賞-有氧淨化奬。水與埤圳主軸之富林

溪，同樣辦理水質淨化現地處理，應可比照與空間發展藍

圖扣合。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按圖 8 計畫改善頭寮步道長

800 公尺，將步道向上游貫連至牛角南埤及兩蔣文化園

區。與水與埤圳主軸，河與埤圳串聯扣合，符合第六批次

提報規定。 

二、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一) 富林溪屬市管河川，離出海口位置約 1.2km，有國家級許

厝港重要濕地，水質污染會影響候鳥過境，及桃園藻礁生

態系，有進行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必要性。 

(二) 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第三批次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計

畫，完成細部設計並核定，將於桃園市觀音區樹林社區，

分二期進行開發。 

(三) 附錄八雖為公地，尚需向國產局辦理土地撥用手續，用地

仍處於待取得程序中，表內應勾選 B，非 A。又根據工程

進度控管 111/11～112/12 為前置作業時間，建議計畫批次

核定，應加速向國產局辦理撥用，以免影響工程進度。 

(四) 水質淨化現地處理，進流抽水井有效面積 12.5m2，體積

25m3，站體相當大，外掛堤防會縮減通洪空間，破堤施

工有水安全顧虞，均有防洪風險，請謹慎處理。 

(五) 計畫分兩期興建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廠，每期平均處理量為

4500CMD，為節省公帑，進流抽水站全期共用，泵浦分

二期増設，沉砂池前處理全期共用，至於接觸曝氣池+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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澱池，第一期配置兩座。完工試運轉合格後，視其污染削

減效果與環境需求，再辦理二期計畫，策略合理可行。 

(六) 圖 37 水質情境模擬成果，設計水資 BOD、SS 及氨氮濃

度，若操作最大污染削減量依序為 107.92kg/day、預期削

減率為 70%， 117.33kg/day、預期削減率為 70%、

127.94kg/day、預期削減率為 80%，成效似可預期。 

(七) 利用 QUAL2K 模式運算，水質淨化放流至榮工橋上游，

BOD 由嚴重降至中級，氨氮無變化仍同屬嚴重級，SS 無

變化仍同屬未(稍)級，如何因應處理，請說明。 

三、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一) 提案內容係改善永福溪頭寮步道長 800m，將上游兩蔣文

化園區與下游水環境佈設景點，緊密串聯在一起，將水育

樂功能充分發揮。 

(二) 附錄一生態檢核表 6 保育對策，銜接頭寮步道工程不免會

影響到地表植被，及擾動原有生態系，對於友善環境之「縮

小」策略，應更嚴格控管，設計規劃請規範施工行為，以

免棲地遭受干擾破壞。 

(三) 本計畫延續前期已完成水環境改善成果，將景點如山豬湖

園區、大科崁親水園區、街口溪生態水岸步道及中庄調整

池等，串聯在一起，提供民眾優質快活景點，原則支持。 

張委員坤城 

一、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一) 工作計劃書資料豐富，但仍有許多錯別字請修訂。 

(二) 是否有進行細部設計請再確認，附錄所列細部設計審查意

見是否與本次提報相關請說明。 

(三) 本案淨水場預定地是否位於防風林或次生林，並建議保

留，但計畫書中未明確標示保留區域或會遭受影響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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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需移植之樹種表中僅列出座標，建議將樹種名稱亦列出，

另移除之樹種數量或面積可計算出，進行生態補償或估算

碳儲存量新植樹種數量是否有達到碳中和或減碳效果。 

(五) 生態檢核所建議之新植樹種與計畫書中預計使用的大多不

同，讓人感覺設計單位與生態檢核單位並未互相溝通協

調，請以在地鄉土原生之植物為優先選用對象。 

(六) 與國土綠網是否能多一些結合可再加強補充。 

(七) 汙水處理水量短期採 4500CMD 配置，未來如何擴充至

9000CMD，建議補充說明規劃方向。 

(八) 現地生物調查資料多來自引用資料，對工址現況環境、動

植物影響衝擊程度是否充分掌握，宜加強說明。 

(九) 地毯草多為外來歸化，請改用原生草種假儉草或狗牙根。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一) 計畫名稱請再修正。 

(二) 本計畫已有盤點出相關待解決議題，建議可針對各項議題

進行探討擬定解決方案，這部分應充分利用水環境改善空

間發展藍圖規劃中多與在地民眾、NGO 討論出方向及初步

構想，以利後續進行細部設計規劃。 

(三) 本區為自然度相當高的區域，溪谷環境優美，未來應朝減

量設計及以復育生態為主軸，水岸休憩園區避免以都會區

公園化方向設計，另導入悠遊騎樂休閒園區營造是否恰當，

未來自行車道設置位址會否造成自環境之劇烈改變請審慎

評估。 

(四) 生態檢核資料中稀有植物有一些屬於人為栽植應詳加註

明，另台灣三角楓是本地野生或人為栽植請再釐清。 

(五) 改善既有固有直立式護岸及阻礙生物通行過高之固床工構

想給予肯定，但操作上宜以恢復自然為原則，不必刻意進

行挖掘降低坡度或刻意挖掘深潭等。 

(六) 與國土綠網的連結可再加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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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生態檢核現地生物調查資料多為引用，宜加強現地實際生

物資源狀況掌握未來才能據以發展環境教育作為教學資

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 「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計畫書第 46 頁有關整體經費相

較於初審時已有所調降，惟於相關施工期程、試運轉及成

效評估皆有所調降下，其工管費卻由 128 萬元提升至 881

萬 2,000 元，請確認經費編列合理性。 

二、 本署前瞻預算 111 年及 112 年度已無預算，如後續補助需

待 113 年度後始有預算，倘對應部會僅本署，恐影響本案

相關期程進度。 

內政部營建署 

一、 P.36，污水截流部分所述將沿岸各與水箱涵採前述截流

溝……，請釐清是雨水箱涵還是民生污水箱涵，另外前述

截流溝的部分並未在前面章節看到相關說明，建議補充。 

二、 P.36 圖 25，建議補充標示圖中橘色段是截流哪個箱涵，

本計畫規劃截流範圍是從泰安街口箱涵到大觀橋下游左

岸箱涵，經過前面水質環境現況調查，泰安街口的水量及

污染量是左岸民生污染源相對較低的，是否有考量，請說

明。 

三、 P.40，鼓風機房部分，請說明全天運作是否設有備用機組?

或是有規劃設置變頻設施來增加操作性。 

四、 P.47，(7)異味防制部分，提醒污泥儲池也是臭味來源之一，

另場區鄰近社區，如有發生排氣系統異常或效果不佳是否

有因應措施。 

五、 P.53，(二)污泥清運與處理，每噸清運處理費 850 元相對

污水處理廠每噸清運費來的低很多，想問一下是運送到哪

處理?如何處理?來了解處理費編列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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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民眾建議部分，建議補充對於民眾提出的意見，是否採納

到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書面意見) 

一、 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規劃設計案：本案主要係以水質改善

為主，且已避開保安林範圍，水淨場景觀考量原則尚妥，

惟 p.48 所述需移植之 24 株喬木，建議敘明各為哪些樹

種，有無受保護樹木或珍貴老樹，如有應避免移植。另建

請落實各項生態保育措施，後續亦建議應有生態資源相關

調查監測。 

二、 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生態保育措施僅列

「縮小」方案，建議可增加「迴避、減輕或補償」措施，

降低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本案有關規劃設計內容較為

簡略，建議後續留意水域生態棲地營造及陸域植栽設置應

以原生種植栽為主，並避免破壞濱溪帶及沿岸之既有天然

植被；步道設計應朝減少水泥化方向或參考手作步道精神

規劃，以減輕對環境干擾程度。 

經濟部水利署 

一、 通案性意見： 

(一) 本計畫第六批次提案須屬已納入藍圖規劃內案件，且與縣

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建構整體願景相扣合對

齊，並經公民參與確認相關推動內容，且已達成共識者方

可納入提案，本案已檢附藍圖規劃相關資料，惟請市府再

加強說明相關程序(如公民參與、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確

認…)辦理情形，並加強補充藍圖規劃作業與本案關連性

之相關附件佐證資料驗。 

(二) 相關評分表之項目，如細部設計本批次修正後之「計畫評

分表」將針對「計畫執行進度績效」(10 分)及「細部設計

執行度」(5 分)等評分加分部分，請補充及檢附相關資料，

以供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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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批次提案計畫書、生態檢核及公民參與等相關資料，已

於貴府資訊公開網站中公開，後續計畫書如有更新及修正

資料時，請市府屆時再更新補充。另前已核定各批次之施

工階段、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及公民參與資料等，後續

仍請市府一併公開上傳，以利民眾、相關 NGO 及機關檢

視。 

(四) 沿海區域所提報的設施，與海岸防護計畫的相關性應述明

清楚。 

二、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一) 本案因屬水質改善相關事宜，爰請再與環保署確認及檢討

整體計畫工程經費與造價之合理性。 

(二) 因本案前已由環保署於第三批次核定規劃設計經費在

案，本次係接續提報後續工程經費，本案生態檢核表已有

工程計畫核定階段、規劃階段及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

其中「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之生態檢核辦理情形」乙節，

僅說 2 月 22 日辦理第一次提案階段之生態現勘及提出生

態友善意見，惟規劃設計階段僅說明辦理情形，請補充說

明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之辦理日期，並補充相關資料於

生態檢核相關附件。 

(三) 有關公民參與辦理情形部分，除 111 年 5 月 26 日地方說

明會相關資料外，請補充本批次提案於二河局辦理之在地

諮小組會議確認等相關佐證資料。 

(四) 第 26 頁「四、其他作業辦理情形」乙節，請依格式規定

補充府內審查建議事項…等相關內容。另第 44 頁「七、

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乙節，與規定格式內容有所

差異，亦請一併補正。 

(五) 另預期成果與效益乙節，請補充本案完成後預期完成之環

境改善面積等相關計畫效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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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報內容包含公園綠地的設施推動，建議可以先採用淹水

潛勢圖先評估及盤點淹水熱點，後續推動的公園綠地，建

議可結合逕流分擔設施，來增加土地承洪的能力。 

三、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一) 第 4 頁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乙節，1/5000 航照圖請補充計

畫範圍位置。 

(二) 第 7 頁說明永福溪屬桃園市市管區域排水，請補充說明永

福溪排水是否符合本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

(如：已完成規劃、防洪安全無虞、無用地取得問題…等)。 

(三) 本案生態環境良好，建議串聯打鐵寮古道、前後慈湖、草

嶺山火山地質、兩蔣文化園區等相關周邊亮點，其與水環

境計畫的關連性，未來規劃如何聯結藍、綠帶廊道，是否

考量相關指標系統串聯、與水環境建設改善回復河川生命

力精神相符…等建議應有所連結，計畫中提及打開固床工

縱向生態廊道，建議一併營造深潭、急流、緩流、淺瀨…

等生態多樣性環境，請考量水流流速及基腳沖刷等情形，

選用合適之天然材質並兼顧防洪與生態，並結合水域空間

環境改善、環境教育、在地 NGO 公民參與、生態解說導

覽…等相關事宜，以擴大計畫效益。 

(四) 第 16 頁，請依格式補充水質環境現況乙節。未來規劃設

計，亦請補充生態及水質(含枯水期)補充調查及監測等資

料，以利評估計畫效益。 

(五) 第 19 頁公民參與辦理情形，非僅 111 年 3 月 24 日場次，

相關說明會、公聽會、工作坊、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等請

再加強補充說明，並檢附相關資料。 

(六) 第 22 頁「四、其他作業辦理情形」乙節，請依格式規定

補充府內審查建議事項、用地取得情形、督導考核紀錄…

等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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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 22 頁，請依格式補充說明「整體計畫內已核定案件執

行情形」乙節及相關說明內容。 

(八) 第 28 頁，計畫構想圖至少 4 幅，請補充。另計畫納入重

要政策推動情形中，請再補充說明與「地方創生」及「逕

流分擔、出流管制」之關連性加強說明。 

(九) 計畫經費說明規劃設計費 500 萬元，與評分表經費不一

致，是否包含水質及生態監測費用，相關經費之合理性，

請說明。另計畫期程至 111 年 12 月底，惟甘特圖為一年，

相關重要時間點請標註說明，請一併修正。 

(十) 第 31 頁計畫可行性乙節，請補充環境影響之可行性。另

預期成果效益乙節，請補充本案完成後預期完成之環境改

善面積等相關計畫效益資料。 

(十一) 永福溪融合水文化推動構想，有扣合本署推動找回流

域人文歷史文化的思維，找回河川生命力的理念，值得期

待。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一、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範圍之水利防洪設施是否已

完成，請再檢視是否達保護標準。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報告中之關鍵課題包括固床

工調整及水利會閘門，應與規劃報告相容，請再檢視。 

三、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報告 P.18，水利會一詞請修正

為農田水利署。 

四、 工作明細表之經費年度請以 113 年以前為原則，另各案預

計辦理期程與經費年度不符，請再檢視並修正。 

陸、結論： 

請桃園市政府參酌各委員及機關意見修正後，於 111

年 6 月 30 日(四)前將相關資料一式 5 份送達本局，俾利

本局循評核程序陳報水利署彙辦。 











附錄-1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批次提報案件評分作業 

審查委員意見回覆 

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 

一、 林委員煌喬 

(一) 經濟部水利署(下稱水利署)111年5月9日已函

示，第六批次提案須屬已納入各縣市「水環境改

善整體空間發展藍圖」(下稱發展藍圖)規劃內

的案件，且應與發展藍圖建構整體願景相扣合

對齊，並經公民參與確認相關推動內容，已達成

共識者，方可納入提案。嗣經檢視桃園市政府

(下稱市府)已簡述桃園市發展藍圖芻型，以「四

大主軸」，擬定五個分區，建議可進一步給各分

區訂下發展目標及社會功能，隨後盤點要達成

該發展目標所面對的課題(或障礙)，再提出解

決該等課題(或障礙)的整合性、系統性水環境

行動計畫(各扮有角色)來推動達成。是以，即

可進一步闡明第六批次擬提報的二項水環境改

善計畫，在所在分區發展目標中扮演甚麼角色，

以強化其關聯性與必要性(因係達成各分區發

展目標不可或缺的拼圖)。 

感謝委員提點，已於桃園市水

藍圖計畫補充說明各水環境分

區所面對的課題與發展目標。

並就第六批次擬提報之水環境

改善計畫所在分區之發展目

標，進一步闡明富林溪水質改

善計畫於海岸管理分區對於海

洋生態資源保育，以及永福溪

頭寮步道於河階文化分區中深

化大嵙崁歷史底蘊及生態環境

教育等目標之關聯性與必要

性。 

(二) 恭喜市府連中三元，龍潭大池水質改善及水環

境營造計畫又榮獲第三屆水環境大賞「有氧淨

化獎」，希望市府能多做出優質的水環境改善案

件，持續獲獎，而要能成為優質的水環境案件，

則有賴要將提案計畫之生態檢核、公民參與、資

訊公開及營運管理等相關工作做到位，我們如

從該等面向來檢視市府本次兩項提案的工作計

畫書，就可知道實至名歸。 

感謝委員肯定。 

(三) 生態檢核部分： 

1.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一般污水處理

場在生態檢核上是有其先天上的限制，所

以，很多縣市在生態檢核多草率帶過。可是，

市府仍能套疊生態敏感區，且盤點各項提案

環境生態議題，並試圖釐清各項工程進行可

能造成生態的影響，認真研擬對應且適切地

保育策略與措施。尤其，規劃設計階段由生

態專業人員現場勘查提出專業意見後，工程

顧問公司立即回覆處理情形，且盡量回饋體

感謝委員指教，規劃設計階段

參酌生態專業人員建議，移除

外來侵入種「銀合歡」共計11

株；植栽部分調整喬木、灌木選

用物種，須配合在地環境，選以

防風、耐鹽之原生種（如：朴樹、

黃槿、海桐、苦楝）進行景觀設

計；灌木則建議種植低海拔常

見宜梧、木槿或燈稱花等。 

 



附錄-2 

現於細部設計中。此外，植栽工程考量原則

及配置計畫，亦很完整可行，可予肯定。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因屬規劃設計

案，故建議或可朝下列面向努力看看： 

(1) 先盤點分析永福溪整體流域水量水質、

生態棲地資源、文化傳承及既有公共設

施等現實問題，再對症規劃水環境改善

永續經營策略，然後依規劃按部就班持

續推動辦理後續計畫，以改善河川生態

棲地環境、營造多樣性生態系統服務功

能，來逐步恢復河川生命力。 

(2) 尤其，可針對既有工程(或水利設施)形

成之藍、綠網絡連結的斷點，以及應改

善河道橫、縱向生物通透性無阻的點

位，盤點清楚，並提出縫補對策，排定

各項縫補措施推動辦理的優先順序(如

屬可同步或配套推動的措施，亦應歸

類)，然後完整製表列管，俾利市府有效

率地爭取後續計畫推動解決。 

(3) 進到個案計畫，首先應確實掌握各項水

環境計畫的生態議題，並認真研提對應

有效的解決對策。例如：固床工造成棲

地破碎、缺乏深潭等庇護所、水利會閘

門影響通水斷面、垂直護岸影響生物移

棲。接著，生態檢核團隊一定要掌握各

項計畫的工程內容、位置與配置、工程

周遭環境與土地利用狀況，並實際進行

生態檢核，掌握生態的現狀。因為只有

確實掌握計畫工程內容及工區生態的

現狀，才能釐清各項工程進行可能造成

生態的影響，也才能研擬對應且適切地

保育策略與措施，並提出工程顧問公司

真實受用的工程配置方案，如此生態檢

(1) 感謝委員指教，規

劃設計階段一併納

入考量。 

(2) 感謝委員指教，規

劃設計階段會請設

計單位聘請生態專

業人員協助盤點計

畫範圍內及周遭環

境生物棲息地及出

沒熱點，研擬相關

保護措施，並維持

河道橫縱聯繫。 

(3) 感謝委員指教，本

計畫業於提案階段

委由生態專業人員

現場勘查，並蒐集

周遭生態背景資

料，評估潛在生態

課題並提出保育原

則納入計畫，後續

規劃設計階段亦持

續聘請生態檢核團

隊針對工區範圍生

態及環境協助研提

對應且適切地保育

策略與措施納入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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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作業才有意義。換言之，只有初始生

態檢核腳踏實地的走過一遍，後續設計

施工才能有所本，進而事半功倍。 

(四) 公民參與：市府已能清楚交代公民參與的時間

(次數)、邀請對象(尤其關注本區域的生態團

體)、辦理方式(訪談、分享會、工作坊)及溝通

內容，尤其已將會議紀錄資料消化整理，以公民

關切議題來呈現。謹建議： 

1.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P.24民眾建議

彙整表，允宜進一步說明各議題的參採情

形，俾供委員對照工程項目，其規劃構想是

如何形成、如何調整及最後定案的緣由。 

已整理民眾意見及採參情形說

明，請詳計畫書P.24說明。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P.21指出，舉辦

陪力學堂，邀請關心本議題的中小學教師參

加，深耕至校園，培育下一代流域公民，建

議可仿效二河局創新的「水漾學堂」公共參

與模式試點辦理。至於，推動社區發展協會、

志工團汲水巡隊隊申請環境教育場域認，則

可進一步培育成公私協力的主力（或潛在對

象）。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規劃設計

階段一併納入考量，規劃舉辦

培力學堂等內容，結合社區發

展協會、志工團汲水巡隊隊等

認可，培育成公私協力的主力

（或潛在對象）。 

(五) 資訊公開部分：市府已儘可能及時將正確完整

的資訊，對外界公開，以達到資訊對等與決策透

明的目的。建議未來進一步將各計畫內容連同

生態檢核報告，整理成可閱讀形式對外公開，並

主動通知關注此議題的公民組織與在地社群，

以建立與公民組織與在地社群的互信關係。 

感謝委員肯定，後續配合辦理。 

(六) 維護管理部分：市府除了呈現經費、組織及未

來維管工作內容的規劃外，亦積極整合地方團

體，展現了公私協力的企圖心，應屬可行。如能

再研提維管階段的生態監測計畫，定期監測計

畫範圍棲地品質；並追蹤生態保全對象狀態與

其他生態課題觀測；以及評估該工程生態保育

措施的執行成效等；尤其可利用水利工程快速

棲地生態表，評估比較本工程建設前後的棲地

生態綜合評價分數，以掌握建設後生態改善的

具體數據及事實。如此，除可滿足NGO團體的關

切外，才能讓建設成果供市長講故事、展現政

績，人民也才會感動。此外，建議可再強化各項

水環境建設提案的預期效益： 

1.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可再彙列所採

已補充施工及營運階段生態監

測計畫及需求費用，以利後續

執行。另補充本計畫預期效益，

增納生態友善策略及工程減碳

相關作為說明，詳工作計畫書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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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生態友善策略或措施，落實工程減碳相

關作為，包含低碳工法、減碳設計，使用綠

色再生材料、精進施工規範及環境營造固碳

等方式；可統計透水鋪面、新植栽綠化面積

及清除來種的數量。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可陳明生態、

棲地環境的友善設計，並建立珍稀物種棲地

緩衝區，以及對自然景觀連續及生物多樣性

等成果。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修正納

入後續維護管理內容。 

(七) 此外，建議市府可從已辦理的五梯次水環境建

設計畫中，擇優呈現後續維護管理的辦理情形，

以凸顯與眾不同；而且可強調已從維管工作的

經驗，持續檢討確認維管計畫內容之妥適性，並

進行必要之修正，以及時回饋調整未來的營運、

管理及維護工作，俾能符合現地需求。如此，將

更能吸引評審的目光，以及強化評審委員對市

府維管工作的確實及信心。 

感謝委員指教，前期各批次計

畫之環境管理，除定期辦理植

被與機電設施養護開口合約進

行環境整理，同時媒合各流域

水環境巡守隊定期巡檢，確保

環境得以永續經營。 

二、 蔡委員義發 

(一) 通案性意見： 

1.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內容請依水利署111年

5月9日函示第六批次評核程序應辦事項再

予檢視。 

感謝委員指教，已完成函示應

辦事項。 

2. 本次提案於空間發展藍圖規劃整體願景之

成果請加強說明外，並請於工作計畫書內整

體空間藍圖以整個市轄範圍呈現，再於圖上

以不同顏色標示本提案之水系(含分區等)。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辦理，已於

工作計畫書內補充水藍圖計

畫，係以桃園市轄區及水系空

間為主體之規劃範疇說明，並

標示本提案所在之水系及分

區。 

3. 承上，空間藍圖規劃內容著有以核定案件請

說明其執行成效與本次提案之關聯性、延續

性外，並結合藍圖規劃說明整體願景(甚或

有依願景除本次提案外尚有後續待辦之分

年分期提報案)。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辦理，已補

充歷次核定案件之執行成效，

並結合藍圖規劃提出的空間發

展策略，說明本次提案與水藍

圖計畫之關聯性，以及與歷次

核定案件之延續性。 

4. 公民參與部分(或工作坊會議等)依水利署

函示：以110年8月以後為準外，並請將渠等

關注議題與意見如何納入藍圖規劃考量及

參採情形等請彙整說明以顯執行成效。 

感謝委員指教，已補充藍圖計

畫公民參與辦理過程中蒐集之

民眾關注議題，以及藍圖規劃

納入參採之說明。另有關永福

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

段)一案，公民參與部分於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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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以後舉辦。 

5. 計畫評分表各項評比因子之說明，涉有應檢

附相關佐證資料者請加註檢附附錄編號以

利檢視。 

感謝委員指教，計畫評分表各

項目皆檢附工作計畫書索引，

以利檢視。 

(二) 個案部分： 

1.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圖2桃園市藍圖四大主軸分區請參考通

案性第2、3點意見辦理。 

(2) 提案名稱：富林溪水質改善計畫請查明

修正外，本案係第三批次核定之規劃設

計案且完成細部設計接續提報本第六

批次水質改善工程需求案請摘述清楚，

並請如何扣合空間藍圖規劃願景補充

說明。 

(3) 公民參與111年5月26日地方說明會及

111年4月27日河川局在地諮詢會議相

關意見請納入空間藍圖規劃願景說明

外並請納入以完成之規劃設計內容與

以考量調整，俾令成果達預期成效。(另

生態檢核自評表核定階段及設計階段

之民眾參與何述2019年1月16日說明會

請查明修正。 

(4) 本案期程：預定111年12月完成發包，

112年12月底前完工，惟工程經費分擔

並編列113年~114年兩年之成效評估經

費需求，是否符合本計畫相關規定請補

充說明。 

(5) 本案土地取得雖屬水利用地，惟相關撥

用程序請掌握工程期程需求。 

(6) 營運管理計畫由市府水務局委外代操

作維管之機制建議再補充說明如何達

到預期成效。 

(7) 本案無須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監測

經費(如生態檢核自評表所述)請再確

認。 

(8) 本案是否需參考桃園市二級海岸防護

計畫內容辦理(尤以各目的主管機關應

配合事項)請考量。 

(1) 感謝委員指教，已

參酌委員通案性第

2、3點意見修正論

述與說明。 

(2) 本案係依據第三批

次核定之規劃設計

案成果，申請第六

批次之工程補助，

已於計畫書P.36補

充相關說明。已補

充說明富林溪水質

改善計畫，對於海

岸管理分區的河川

水質淨化以及海洋

生態資源保育目標

願景之關聯與必要

性。 

(3) 遵照辦理，水藍圖

計畫之整體願景及

策略已納入河川局

在地諮詢會議相關

意見，亦已補充公

民參與辦理過程蒐

集之民眾見，以及

納入參採之說明。

已整理民眾意見及

參採情形說明，請

詳計畫書 P.24說

明。 

(4) 成效評估係提供水

質淨化工程操作參

數蒐集分析，以利

依實際情形調整最

佳操作方式，達成

節能減碳目標，參

考環保署補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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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案例均有相關

編列。 

(5) 本案將於計畫核定

後盡速依相關規定

辦理撥用程序以符

工程期程需求。 

(6) 本案完成後初期規

劃由工程承攬廠商

續接後續維管，以

減少設備保固期間

可能衍生之損壞責

任釐清問題；後續

本局將另行延攬專

業廠商，依前階段

取得之水淨場操作

參數，持續富林溪

水質改善運作。 

(7) 感謝委員指教，已

補充施工及營運階

段生態監測計畫及

需求費用，以利後

續執行。 

(8) 本案無涉海岸防護

區。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圖2桃園市藍圖四大主軸分區請參考富

林溪計畫及通案性意見辦理。 

(2) 本提案為規劃設計需求案，惟建請就藍

圖空間規劃願景整體構想如何產出本

提案，(甚或尚有後續待辦提案)並配合

p25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等加以

說明。 

(3) 本案規劃構想除應考量上式空間藍圖

規劃願景外，並請參考111年4月27日在

地諮詢以5月20日提案現勘等意見納入

規劃設計參辦。 

(4) 計畫期程稱：預計於111年12月底完成

設計階段似有不妥，(太趕了)建請依表

4之期程規劃360天詳予規劃為宜，請考

量。 

(1) 感謝委員指教，已

參酌委員通案性第

2、3點意見修正論

述與說明。 

(2) 已補充說明永福溪

頭寮步道規劃案，

對於河階文化分區

深化歷史底蘊及生

態環境教育目標之

關聯性，以及與近

年大漢溪核定案件

延續性之說明。 

(3) 感謝委員指教，工

作坊、現勘及在地

諮詢小組相關意見

業已納入計畫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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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案完成後之營運管理計畫建請考量

納入認養機制。 

理。 

(4) 已配合修正為112

年12月底完成。 

(5) 已配合修正納入後

續維護管理內容。 

三、楊委員嘉棟 

(一) 整體意見： 

1. 計畫名稱應明確，以利了解在整體計畫中本

期分項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修正辦

理。 

2. 生態檢核相關的研究報告應更廣泛蒐集、參

考，除了「台灣生物多樣性網絡(TBN)」外，

有許多的相關研究報告應列入參考。此外，

保育類動物名錄及相關紅皮書資料應加以

參採並更新為最新資料。 

感謝委員指教，已依照委員建

議更新生態檢核相關資料內

容。 

3. 植栽部分應以原生種為主，並應在計畫書中

強調，此外，工程進行應配合外來入侵種，

如銀合歡的移除。 

本案設計期間即與生態團隊密

切配合，目前選擇之樹種均以

原生種、適應海濱環境為選擇

依據，另針對外來入侵種移除，

亦將於本工程範圍內處理。 

4. 桃園市水環境空間藍圖規劃的分區，以

SDGs、國土生態綠網及淨零碳排，作為串

聯是很棒的規劃。建議各分項計畫應加強淨

零碳排的預期成效。 

感謝委員指教，本工程利用變

頻節能設備選用達成節能，並

藉由大面積綠覆率及植生栽種

實現碳匯，並提供淨化後水體

做為現地澆灌及掃街使用，節

省水資源消耗。並已於各分項

計畫補充淨零碳排的預期成

效。 

5. 資訊公開網站的資料完整，查閱便利性亦不

錯，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二)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礫間處理在操作效率及使用的年限和退場

機制部分，應做分析說明。 

 

本案服務之觀音區富林社區非

屬都市計畫範圍，後續暫無污

水下水道推動計畫，故規劃本

案水質淨化設施為削減本區域

民生污染及改善富林溪水質之

重要設施，後續將持續運轉操

作及維護，暫無退場規劃。 

2. 本案的推動對許厝港濕地和沿海的藻礁生

態都有很大的幫助，同此，施工中和完工後

的生態檢核和監測很重要，應明確編列經

費，妥善執行，以彰顯市府對生態保育的用

已補充施工及營運階段生態監

測計畫及需求費用，以利後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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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3. 生態檢核表的填列有謬誤部分，請再檢視修

正，並加以說明清楚。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檢視修

正。 

(三)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本案所屬區位保留完整低海拔植被與生態，

是很值得加以整體規劃設計，尤其再規劃面

向應將研究區域包含打鐵寮古道、整體環

境，並應以生態友善為優先，避免過多的人

工設施。此外，要考慮乘載量及周邊服務設

施的影響，避免過度的衝擊造成地方民眾及

生態的負擔。 

 

感謝委員指教，納入後續規劃

設計辦理，偕同生態顧問團隊

研擬生態友善策略，減輕工程

設施對生態之衝擊。 

2. 生態資料的蒐集應更多方蒐集相關報告，將

對環境規劃更為有利。 

 

感謝委員指教，本案已請生態

團隊協助多方蒐集相關生態資

料及研究報告納入計畫說明。 

3. 計畫經費在部分資料中不一致，請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已統一修正為

500萬元。 

四、劉委員駿明 

(一) 整體綜合意見： 

1. 桃園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以水與生

態、水與生活(南崁溪，都市核心發展分區)、

水與文化(大漢溪)、水與埤圳(富林溪，鄉村

發展分區)為主軸，水與生活主軸之南崁溪

水汴頭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工程，獲經濟部水

利署第二屆全國水環境大賞-有氧淨化奬。

水與埤圳主軸之富林溪，同樣辦理水質淨化

現地處理，應可比照與空間發展藍圖扣合。 

 

感謝委員指教，已於桃園市水

藍圖計畫補充說明各水環境分

區所面對的課題與發展目標。

並就第六批次擬提報之富林溪

水質改善計畫，進一步闡明海

岸管理分區的河川水質淨化，

對於海洋生態資源保育目標之

關聯性與必要性。 

2.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按圖8計畫改

善頭寮步道長800公尺，將步道向上游貫連

至牛角南埤及兩蔣文化園區。與水與埤圳主

軸，河與埤圳串聯扣合，符合第六批次提報

規定。 

感謝委員肯定。 

(二)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富林溪屬市管河川，離出海口位置約

1.2km，有國家級許厝港重要濕地，水質污

染會影響候鳥過境，及桃園藻礁生態系，有

進行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必要性。 

 

感謝委員肯定。 

2. 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第三批次委託規劃設 感謝委員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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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技術服務計畫，完成細部設計並核定，將

於桃園市觀音區樹林社區，分二期進行開

發。 

 

本案係依據第三批次核定之規

劃設計案成果，申請第六批次

之工程補助。 

3. 附錄八雖為公地，尚需向國產局辦理土地撥

用手續，用地仍處於待取得程序中，表內應

勾選B，非A。又根據工程進度控管111/11～

112/12為前置作業時間，建議計畫批次核

定，應加速向國產局辦理撥用，以免影響工

程進度。 

 

感謝委員指教，本案將於計畫

核定後盡速依相關規定辦理撥

用程序以符工程期程需求。 

4. 水質淨化現地處理，進流抽水井有效面積

12.5m2，體積25m3，站體相當大，外掛堤防

會縮減通洪空間，破堤施工有水安全顧虞，

均有防洪風險，請謹慎處理。 

本案進流抽水站係利用既有防

汛通道及護岸平台地下設置，

另輸水管線配置亦利用富林溪

護岸頂部出水高以上空間，相

關設施均已考量通洪需求，無

減少設計通洪斷面之虞。 

5. 計畫分兩期興建水質淨化現地處理廠，每期

平均處理量為4500CMD，為節省公帑，進流

抽水站全期共用，泵浦分二期増設，沉砂池

前處理全期共用，至於接觸曝氣池+沉澱

池，第一期配置兩座。完工試運轉合格後，

視其污染削減效果與環境需求，再辦理二期

計畫，策略合理可行。 

 

感謝委員指導。 

6. 圖37水質情境模擬成果，設計水資BOD、SS

及氨氮濃度，若操作最大污染削減量依序為

107.92kg/day 、 預 期 削 減 率 為 70% ，

117.33kg/day 、 預 期 削 減 率 為 70% 、

127.94kg/day、預期削減率為80%，成效似可

預期。 

 

感謝委員指導。 

7. 利用QUAL2K模式運算，水質淨化放流至榮

工橋上游，BOD由嚴重降至中級，氨氮無變

化仍同屬嚴重級，SS無變化仍同屬未(稍)

級，如何因應處理，請說明。 

 

因現況富林溪污染除社區民生

污水外，另包含兩處工業區廠

商放流水，其雖符合法規標準，

但因水量大及法規標準較寬

鬆，故匯流富林溪後仍造成污

染影響，故模式模擬工程完工

後復臨溪污染仍未達降級標

準；本案於設計階段即邀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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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局及工業區管理單位依同研

商對策，未來將輔導廠商納入

工業區污水下水道，預期搭配

本案工程完工後，富林溪水質

可獲得降級改善。 

(三)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提案內容係改善永福溪頭寮步道長800m，

將上游兩蔣文化園區與下游水環境佈設景

點，緊密串聯在一起，將水育樂功能充分發

揮。 

 

感謝委員肯定。 

2. 附錄一生態檢核表6保育對策，銜接頭寮步

道工程不免會影響到地表植被，及擾動原有

生態系，對於友善環境之「縮小」策略，應

更嚴格控管，設計規劃請規範施工行為，以

免棲地遭受干擾破壞。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規劃設計

階段，邀集生態專業人員出席

審查會議，請設計廠商依生態

人員意見將友善措施納入設計

圖說內，並規範施工廠商施工

行為。 

3. 本計畫延續前期已完成水環境改善成果，將

景點如山豬湖園區、大科崁親水園區、街口

溪生態水岸步道及中庄調整池等，串聯在一

起，提供民眾優質快活景點，原則支持。 

感謝委員肯定。 

五、張委員坤城 

(一)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工作計畫書資料豐富，但仍有許多錯別字請

修訂。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完成修

正。 

2. 是否有進行細部設計請再確認，附錄所列細

部設計審查意見是否與本次提報相關請說

明。 

本案規劃設計為第三批次，依

規劃設計成果申請第六批次工

程經費。本案設計均已依規劃

設計期間專家學者意見及本局

需求進行修正並核定在案。 

3. 本案淨水場預定地是否位於防風林或次生

林，並建議保留，但計畫書中未明確標示保

留區域或會遭受影響之區域。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完成修

正。 

4. 需移植之樹種表中僅列出座標，建議將樹種

名稱亦列出，另移除之樹種數量或面積可計

算出，進行生態補償或估算碳儲存量新植樹

種數量是否有達到碳中和或減碳效果。 

本案工程完工後將較原場址增

加綠地面積343m2，既有喬木全

數保留或移植於既有場地範

圍，另新植喬木78棵，可提供更

多減碳效益。 

5. 生態檢核所建議之新植樹種與計畫書中預 本案新植樹種係於設計期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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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使用的大多不同，讓人感覺設計單位與生

態檢核單位並未互相溝通協調，請以在地鄉

土原生之植物為優先選用對象。 

生態團隊以原生種、適應當地

濱海環境討論確定，茲檢附設

計階段生態團隊意見及回復情

形（詳工作計畫書附錄一）供

參。 

6. 與國土綠網是否能多一些結合可再加強補

充。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規劃亦會

協同生態顧問團隊及施工單位

研討物種棲地隔離解決對策等

國土綠網相關生態措施。 

7. 汙水處理水量短期採4500CMD配置，未來

如何擴充至9000CMD，建議補充說明規劃

方向。 

 

本案考量未來擴充需求，已就

硬體結構（抽水站、分水池槽）

及輸水管線進行全期設計（於

本階段工程中施作），後續擴充

僅需增加機械設備安裝，及必

要生物處理槽興建即可，無須

再針對本案已興建結構進行改

建調整。 

8. 現地生物調查資料多來自引用資料，對工址

現況環境、動植物影響衝擊程度是否充分掌

握，宜加強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本案於各階段

皆有請生態檢核人員辦理檢核

作業，並確實記錄計畫範圍環

境及物種現況，配合工址及周

圍相關資料，研擬保育措施及

提出相關建議。 

9. 地毯草多為外來歸化，請改用原生草種假儉

草或狗牙根。 

遵照辦理。已配合調整，詳工作

計畫書P.49。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計畫名稱請再修正。 

 

感謝委員指教，計畫書封面已

配合修正。 

2. 本計畫已有盤點出相關待解決議題，建議可

針對各項議題進行探討擬定解決方案，這部

分應充分利用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

劃中多與在地民眾、NGO討論出方向及初

步構想，以利後續進行細部設計規劃。 

 

感謝委員指教，水藍圖計畫後

續進入期末階段時，將透過座

談會方式邀集在地民眾、NGO等

相關單位，共同探討待解決議

題之初步構想及方向，作為未

來各提案計畫進行規劃設計之

參考原則。 

3. 本區為自然度相當高的區域，溪谷環境優

美，未來應朝減量設計及以復育生態為主

軸，水岸休憩園區避免以都會區公園化方向

設計，另導入悠遊騎樂休閒園區營造是否恰

當，未來自行車道設置位址會否造成自環境

感謝委員指教，本案未規劃自

行車道，既有步道可與周邊自

行車道進行路廊串聯，已針對

文字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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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劇烈改變請審慎評估。 

 

4. 生態檢核資料中稀有植物有一些屬於人為

栽植應詳加註明，另台灣三角楓是本地野生

或人為栽植請再釐清。 

 

感謝委員指教，依據蒐集之參

考資料-108年桃園市管區排水

永福溪幹線治理規劃報告所

述，臺灣三角楓主要分布於北

部低海拔近海岸森林中，故判

定其應為栽培之植株，非原生

植株。 

5. 改善既有固有直立式護岸及阻礙生物通行

過高之固床工構想給予肯定，但操作上宜以

恢復自然為原則，不必刻意進行挖掘降低坡

度或刻意挖掘深潭等。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規劃設計

階段一併納入考量。 

6. 與國土綠網的連結可再加強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規劃亦會

協同生態顧問團隊及施工單位

研討物種棲地隔離解決對策等

國土綠網相關生態措施。 

7. 生態檢核現地生物調查資料多為引用，宜加

強現地實際生物資源狀況掌握未來才能據

以發展環境教育作為教學資源。 

本案於提案階段主要引用「永

福溪幹線治理規劃報告」資料，

後續於規設計階段，預計再辦

理計畫區域生態調查。 

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一) 「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計畫書第46頁有關整

體經費相較於初審時已有所調降，惟於相關施

工期程、試運轉及成效評估皆有所調降下，其

工管費卻由128萬元提升至881萬2,000元，請

確認經費編列合理性。 

 

經查本案初審時之工管費僅包

含工程品質管理費編列之128

萬元，其係作為工程施工期間

之廠商品質管理人員薪資、材

料檢驗需求使用，而更新版考

量除前述工程品質管理外另增

加包含本案執行期間之水、電

申請規費及運轉費用、空污費、

工程準備金…等，以符合實際

需求。 

(二) 本署前瞻預算111年及112年度已無預算，如後

續補助需待113年度後始有預算，倘對應部會

僅本署，恐影響本案相關期程進度。 

 

目前對應部會仍維持環境保護

署。 

七、內政部營建署 

(一) P.36，污水截流部分所述將沿岸各與水箱涵採

前述截流溝……，請釐清是雨水箱涵還是民生

本區因無污水下水道建設，故

民生污水均逕行排放至家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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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箱涵，另外前述截流溝的部分並未在前面

章節看到相關說明，建議補充。 

 

圍雨水溝及區域雨水箱涵，故

本案係以截流雨水箱涵之晴天

污水為目標。 

(二) P.36圖25，建議補充標示圖中橘色段是截流哪

個箱涵，本計畫規劃截流範圍是從泰安街口箱

涵到大觀橋下游左岸箱涵，經過前面水質環境

現況調查，泰安街口的水量及污染量是左岸民

生污染源相對較低的，是否有考量，請說明。 

 

橘色段係截流泰安街口至長春

街口間之大型雨水箱涵（含家

戶前雨水排水溝），共計5處，亦

為本案民生污水排放之熱區，

其中泰安街口箱涵集污範圍屬

住宅邊緣，故水量較小，惟因應

當地居民希望完整截流民生污

染之需求，故納入本案截流範

圍。 

(三) P.40，鼓風機房部分，請說明全天運作是否設

有備用機組?或是有規劃設置變頻設施來增加

操作性。 

 

本案鼓風機採1用1備之變頻機

種使用，未來運轉將採2台交互

維持1台運轉（得視未來運轉參

數調整）方式，以達成設備維護

及節能目標。 

(四) P.47，(7)異味防制部分，提醒污泥儲池也是臭

味來源之一，另場區鄰近社區，如有發生排氣

系統異常或效果不佳是否有因應措施。 

 

本案污泥池採類似傳統化糞槽

之密閉設計，待累積一定量後

以槽車外運處理，未來如有厭

氧產生之異味問題，可利用槽

底之空氣攪拌管線改善厭氧產

生之硫化氫臭味，並增加污泥

清運頻率因應。 

(五) P.53，(二)污泥清運與處理，每噸清運處理費

850元相對污水處理廠每噸清運費來的低很

多，想問一下是運送到哪處理?如何處理?來了

解處理費編列的合理性。 

 

本案原規劃利用槽車載運濃縮

污泥至本市水資中心處理，故

850元/噸單價主要為運費支

出。 

(六) 民眾建議部分，建議補充對於民眾提出的意

見，是否採納到計畫。 

遵照辦理。 

已整理民眾意見及採參情形說

明，請詳計畫書P.24說明。 

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書面意見) 

(一) 富林溪水質改善工程規劃設計案：本案主要係

以水質改善為主，且已避開保安林範圍，水淨

場景觀考量原則尚妥，惟p.48所述需移植之24

株喬木，建議敘明各為哪些樹種，有無受保護

樹木或珍貴老樹，如有應避免移植。另建請落

實各項生態保育措施，後續亦建議應有生態資

源相關調查監測。 

本案預計移植之24株喬木為場

址原生之黃槿，為避免其遠距

移植可能發生之水土不服，故

規劃以場內近距離移植方式處

理，相關移植及施工期間喬木

保護要求已納入工程施工規範

中要求承商辦理；另已補充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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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及營運階段生態監測計畫及

需求費用，以利後續執行。 

(二) 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生態保

育措施僅列「縮小」方案，建議可增加「迴

避、減輕或補償」措施，降低工程對生態環境

的影響；本案有關規劃設計內容較為簡略，建

議後續留意水域生態棲地營造及陸域植栽設置

應以原生種植栽為主，並避免破壞濱溪帶及沿

岸之既有天然植被；步道設計應朝減少水泥化

方向或參考手作步道精神規劃，以減輕對環境

干擾程度。 

感謝委員指教，業已增補生態

友善策略之四大措施內容，後

續如有植栽規劃，將以在地適

生為考量，並減少水泥化設施

施作。 

九、經濟部水利署 

(一) 通案性意見： 

1. 本計畫第六批次提案須屬已納入藍圖規劃

內案件，且與縣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

規劃建構整體願景相扣合對齊，並經公民參

與確認相關推動內容，且已達成共識者方可

納入提案，本案已檢附藍圖規劃相關資料，

惟請市府再加強說明相關程序(如公民參

與、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確認…)辦理情形，

並加強補充藍圖規劃作業與本案關連性之

相關附件佐證資料驗。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辦理，水藍

圖計畫之整體願景及策略已納

入河川局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相

關意見，亦已補充公民參與辦

理過程蒐集之民眾見，以及納

入參採之說明。並就第六批次

擬提報之水環境改善計畫所在

分區之發展目標，進一步闡明

富林溪水質改善計畫及永福溪

頭寮步道與水藍圖計畫整體願

景及策略之關聯性。 

2. 相關評分表之項目，如細部設計本批次修正

後之「計畫評分表」將針對「計畫執行進度

績效」(10分)及「細部設計執行度」(5分)等

評分加分部分，請補充及檢附相關資料，以

供評比。 

 

永福溪案爭取規劃設計經費，

故無「細部設計執行度」評分加

分部分。 

3. 本批次提案計畫書、生態檢核及公民參與等

相關資料，已於貴府資訊公開網站中公開，

後續計畫書如有更新及修正資料時，請市府

屆時再更新補充。另前已核定各批次之施工

階段、維護管理階段生態檢核及公民參與資

料等，後續仍請市府一併公開上傳，以利民

眾、相關NGO及機關檢視。 

 

感謝委員指教，後續配合辦理。 

4. 沿海區域所提報的設施，與海岸防護計畫的

相關性應述明清楚。 

本案無涉海岸防護計畫，惟，經

接觸曝氣淨化水放流回富林溪

後對於鄰近海岸之許厝港國家



附錄-15 

級重要濕地及觀新藻礁生態系

野生動物保護區有一定程度保

護。 

(二)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本案因屬水質改善相關事宜，爰請再與環保

署確認及檢討整體計畫工程經費與造價之

合理性。 

 

本工程造價係因應原物料及人

力資源價格飛漲及本案之推管

工程作業及截流管線長達1公

里之費用亦佔據工程經費頗高

之比例，經檢討工程經費尚屬

合理。 

2. (二) 因本案前已由環保署於第三批次核定

規劃設計經費在案，本次係接續提報後續工

程經費，本案生態檢核表已有工程計畫核定

階段、規劃階段及設計階段之生態檢，核，

其中「三、前置作業辦理進度之生態檢核辦

理情形」乙節，僅說2月22日辦理第一次提

案階段之生態現勘及提出生態友善意見，惟

規劃設計階段僅說明辦理情形，請補充說明

規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之辦理日期，並補充

相關資料於生態檢核相關附件。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辦理更

新於報告書附錄一。 

3. 有關公民參與辦理情形部分，除111年5月26

日地方說明會相關資料外，請補充本批次提

案於二河局辦理之在地諮小組會議確認等

相關佐證資料。 

 

感謝委員指教，已更新於報告

書附錄四。 

4. 第26頁「四、其他作業辦理情形」乙節，請

依格式規定補充府內審查建議事項…等相

關內容。另第44頁「七、計畫納入重要政策

推動情形」乙節，與規定格式內容有所差異，

亦請一併補正。 

 

遵照辦理。 

已補充說明，詳工作計畫書

P.27~28及P.50。 

5. 另預期成果與效益乙節，請補充本案完成後

預期完成之環境改善面積等相關計畫效益

資料。 

 

遵照辦理。 

已補充完成環境改善面積統

計，詳工作計畫書P.58。 

6. 提報內容包含公園綠地的設施推動，建議可

以先採用淹水潛勢圖先評估及盤點淹水熱

點，後續推動的公園綠地，建議可結合逕流

分擔設施，來增加土地承洪的能力。 

感謝委員指教，透過共構縮減

無法透水之人工硬鋪面（如機

房、槽體等，僅佔全場面積

17.48%），將場區腹地予以緩坡

化，創造洪氾平原，強化富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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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滯洪機能。 

(三)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 

1. 第4頁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乙節，1/5000航

照圖請補充計畫範圍位置。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修正。 

2. 第7頁說明永福溪屬桃園市市管區域排水，

請補充說明永福溪排水是否符合本計畫執

行作業注意事項之相關規定(如：已完成規

劃、防洪安全無虞、無用地取得問題…等)。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修正。 

3. 本案生態環境良好，建議串聯打鐵寮古道、

前後慈湖、草嶺山火山地質、兩蔣文化園區

等相關周邊亮點，其與水環境計畫的關連

性，未來規劃如何聯結藍、綠帶廊道，是否

考量相關指標系統串聯、與水環境建設改善

回復河川生命力精神相符…等建議應有所

連結，計畫中提及打開固床工縱向生態廊

道，建議一併營造深潭、急流、緩流、淺瀨…

等生態多樣性環境，請考量水流流速及基腳

沖刷等情形，選用合適之天然材質並兼顧防

洪與生態，並結合水域空間環境改善、環境

教育、在地NGO公民參與、生態解說導覽…

等相關事宜，以擴大計畫效益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辦理，已補

充說明永福溪頭寮步道規劃

案，藉由修復永福溪河底生態

及棲地，達到串聯草嶺山生態

資源及周邊文化節點之效益，

以及本計畫位處河階文化分

區，對於深化歷史底蘊及生態

環境教育目標之關聯性，以及

與近年大漢溪核定案件延續性

之說明。 

4. 第16頁，請依格式補充水質環境現況乙節。

未來規劃設計，亦請補充生態及水質(含枯

水期)補充調查及監測等資料，以利評估計

畫效益。 

 

已依格式補充水質環境現況乙

節，詳第19頁。後續規劃設計階

段，已將辦理水質調查及監測

作業。 

5. 第19頁公民參與辦理情形，非僅111年3月24

日場次，相關說明會、公聽會、工作坊、在

地諮詢小組會議…等請再加強補充說明，並

檢附相關資料。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修正辦

理。 

6. 第22頁「四、其他作業辦理情形」乙節，請

依格式規定補充府內審查建議事項、用地取

得情形、督導考核紀錄…等相關內容。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修正辦

理。 

7. 第22頁，請依格式補充說明「整體計畫內已

核定案件執行情形」乙節及相關說明內容。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修正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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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28頁，計畫構想圖至少4幅，請補充。另

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推動情形中，請再補充說

明與「地方創生」及「逕流分擔、出流管制」

之關連性加強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修正辦

理地方創生及逕流分攤說明。 

9. 計畫經費說明規劃設計費500萬元，與評分

表經費不一致，是否包含水質及生態監測費

用，相關經費之合理性，請說明。另計畫期

程至111年12月底，惟甘特圖為一年，相關

重要時間點請標註說明，請一併修正。 

 

感謝委員指教，本案規劃設計

費用包含水質檢測費用，故費

用修正為 500 萬元。另規劃期

程已修正為 112年 12月底完

成。 

10. 第31頁計畫可行性乙節，請補充環境影響之

可行性。另預期成果效益乙節，請補充本案

完成後預期完成之環境改善面積等相關計

畫效益資料。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修正辦

理。 

11. 永福溪融合水文化推動構想，有扣合本署推

動找回流域人文歷史文化的思維，找回河川

生命力的理念，值得期待。 

感謝委員肯定。 

十、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一) 富林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範圍之水利防洪設

施是否已完成，請再檢視是否達保護標準。 

 

現階段富林溪左右岸堤防高度

依「富林溪治理規劃檢討」，高

於Q100洪水水位高度。 

(二)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報告中之關鍵課題

包括固床工調整及水利會閘門，應與規劃報告

相容，請再檢視。 

 

感謝委員指教，經查規劃報告

內頭寮步道段固床工高度未影

響通水問，故本計畫為針對破

損及河道棲地破碎進行改善。 

水利會閘門為三層下圳引水

處，調整取水位置以避免河道

水流。 

(三)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整體計畫報告P.18，水利會

一詞請修正為農田水利署。 

 

感謝委員指教，已配合修正。 

 

(四) 工作明細表之經費年度請以113年以前為原

則，另各案預計辦理期程與經費年度不符，請

再檢視並修正。 

遵照辦理。 

已調整經費年度至113年，詳工

作計畫書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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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重大建設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要點 
104年 9月 22日府研管字第 1040248707號函訂定 

105年 2月 15日府研管字第 1050032204號函修正 

107年 7月 17日府研管字第 1070116774號函修正 

108年 12月 4日府研管字第 1080263516號函修正 

一、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列管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

年度重大建設計畫，以提升管理績效及施政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列管計畫：各機關施政計畫經核定由本府列管者。

(二) 作業計畫：各機關為執行列管計畫而訂定之預定工作計畫，並作為計

畫執行、管制及評核之依據。

(三) 主管機關：主管各項計畫推動或計畫預算之本府一級機關或區公所。

(四) 執行機關：實際執行各項計畫之機關或區公所；本府所屬二級機關執

行之各項計畫，視為本府一級機關執行計畫。

(五) 協辦機關：於列管計畫執行過程中，提供計畫執行必要協助之機關。

(六) 洽辦機關：辦理列管計畫依政府採購法洽請其他機關代辦採購或施工

之機關。

(七) 代辦機關：為洽辦機關代辦採購或施工之機關。

三、 選項列管作業，係指將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納入本府列管或由各機關自行

列管進度之作業。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有具體執行期程，需全年度或相當

時間始能完成，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列入本府列管為原則： 

(一) 工程類計畫總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二) 非工程類計畫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三) 上年度受列管之連續性計畫尚未結案。 

(四) 其他市長指示之重要施政事項或本府重要施政計畫經本府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選定列管。

前項所列計畫，如屬本市代表性或民眾高度關注計畫，並經市長挑錄者，

應加強列管。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計畫，如屬例行性、經常性之工作，經審核後，

得不納入本府列管。 

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未列為本府列管者（以下簡稱自行列管計畫），應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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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自行指定專人列管進度，並得參照本要點訂定各機關列管作業規定。 

四、 列管作業程序如下： 

(一) 各機關應於次年度預算核定後，依前點選項原則，提送次年度建議由

本府列管項目。

(二) 各機關選項列管建議項目，經研考會審查後分列為本府列管項目及自

行列管項目，由研考會報奉市長核定後，函送各機關辦理。

(三) 因追加預算、動支預備金或獲中央補助等，於年度中新增之施政計畫，

達前點第一項之列管標準者，各機關應於核定後十日內依本要點規定

補提相關資料，送研考會納入列管。

(四) 填報作業計畫：

1、 本府列管項目核定公布後，各機關研考單位應協助計畫主辦單位於公

布後十五日內，至列管系統填報列管項目之作業計畫，作為計畫列管

及評核之依據。但因法定預算尚未審議通過、春節連續假期或其他特

殊因素影響，致作業計畫無法如期完成填報者，由研考會另定完成填

報日期。 

2、 本府列管計畫由二個以上機關共同執行者，由主管機關主動協調執行

機關，確定權責分工，共同編擬作業計畫；如主管機關難以確定者，

研考會得視業務性質指定之。 

3、 列管計畫洽請其他機關代辦者，以洽辦機關為主管及執行機關，統籌

辦理作業計畫填報事宜，或協調代辦機關擔任執行機關協助填報。為

利作業計畫填報，代辦機關應配合執行機關提供相關資料。 

4、 工程類列管計畫之規劃及執行，如涉及機關內部單位間之分工者，機

關應自行協調整合，妥適評估作業計畫之預定進度、經費、工作項目

及查核點等相關事項。 

五、 列管計畫追蹤管制作業如下： 

(一) 列管計畫執行機關應至列管系統填報案件基本資料及預定進度，由研

考會審查後進行管制，並由執行機關於每月五日前至列管系統填報執

行進度，填報內容應經機關一層長官核可。

(二) 工程類計畫自工程標決標後，執行機關應於每月五日前至公共工程標

案管理系統填報工程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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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列管計畫未能依限執行完成，執行機關應按月於列管系統及公共工程

標案管理系統填報執行狀況及檢討情形，直至案件執行完成或解除列

管為止。

六、 列管計畫定期檢討作業如下： 

(一) 執行機關就列管計畫應訂定每月預定進度及具體工作項目，並指定專

人控管執行進度。

(二) 執行機關應針對列管計畫實施情形，詳實查核並提出檢討改進作法，

對於實施績效及工程品質，應特別注意。

(三) 列管計畫在執行中如遇重大困難，致進度落後，執行機關應設法解決，

並依合約規定追究設計、監造及施工廠商責任。

(四) 執行機關針對本府列管及自行列管計畫應每月召開檢討會議，並得辦

理自評、實地查證及獎懲。檢討會議紀錄應送研考會備查，如有落後

原因難以排除，或涉及跨機關協調事項等，得主動提報研考會。

(五) 研考會應定期統計列管計畫執行進度，凡列管計畫累計進度落後達百

分之十以上者，研考會得主動邀集各有關機關召開會議，協助解決困

難。

(六) 為確實掌握列管計畫執行進度，研考會得辦理實地查證作業。

(七) 執行機關為使工程類計畫提前完工，得依公共工程趕工實施要點規定，

發給施工廠商及監造廠商趕工費用。

(八) 第三點第二項之列管計畫因變更設計致停工三個月或其他原因停工六

個月以上，應敘明落後原因及改善措施，專簽市長核定後，送研考會

備查。

七、 列管計畫實地查證作業如下： 

(一) 列管計畫經研考會認為有必要者，得於計畫執行期間內進行實地查

證。

(二) 查證事項如涉專門性問題，研考會得邀請上級機關、主管機關或學者

專家參與。查證人員對查證之資料，負有公務保密之責任。

(三) 查證過程中，如發現實際情形與所報不符，應詳細查明原因，如屬重

大問題，需與有關機關協調或陳報上級核辦者，應即專案簽辦，及時

協調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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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查證人員於完成查證後，由研考會彙整查證報告，於必要時，得函送

執行機關及有關單位參處。

(五) 受查證機關應就查證事項，備妥相關資料，充分配合。對查證人員查

詢或調閱有關文件資料，除有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外，不得藉故拒絕，

並應對疑問詳實答覆。

八、 列管計畫管制規定如下： 

(一) 列管計畫之協辦機關應積極協助辦理，未積極協助辦理，致計畫進度

大幅落後者，得衡酌實際延誤程度，追究協辦機關人員責任。

(二) 列管計畫協辦事項涉及中央機關、其他地方政府或事業單位之權管業

務者，應由主管及執行機關會同協辦機關先行協調解決，協調無效時，

應提報本府重大建設檢討會議或相關專案會議，積極尋求解決。

九、 執行機關應依列管之計畫確實執行。但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調整

計畫或撤銷列管： 

(一) 得申請調整計畫之情形如下：

1、 政策或情勢變更，必須修正計畫。 

2、 機關或單位任務變更、編併或裁撤。 

3、 相關計畫已奉市長核定修正。 

4、 制度或法規變更。 

5、 年度計畫預算（資源）增減，必須修正計畫。 

6、 因受非本府所屬權責機關審查作業延誤。 

7、 遭遇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不可控制事由，影響計畫執行。 

(二) 得申請撤銷列管之情形如下：

1、 機關或單位任務變更、編併或裁撤。 

2、 法規、政策或情勢變更，應停止辦理。 

3、 原奉核定之資源條件消失。 

4、 計畫經併案或分案管制。 

列管計畫因前項第一款因素致進度落後，執行機關應適時檢討，申請調整

計畫。申請調整計畫，應於計畫結束三個月前提出。但執行期間經府層級

會議決議應辦理調整計畫者，應於會議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 

申請調整計畫案件，應填寫申請表，並敘明理由及檢具事證，送交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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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後，通知執行機關據以修正。但第三點第二項之列管計畫涉及調整計

畫總期程者，應會辦研考會後，專簽本府一層核定，再送研考會修正。 

申請撤銷列管案件，應敘明理由及檢具事證，會辦研考會後，專簽本府一

層核定，再送研考會撤銷列管。但屬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所列情形者，經

機關首長同意，送交研考會審核後，據以併案或分案列管。 

十、研考會得提報出國計畫，辦理考察先進國家城市建設及工程技術，以精進

本市工程建設，提升工程人員能力。 





附錄七、得獎經歷









 





 

  







 



 



 



附錄八、工作明細表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1 桃園市觀音區
富林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

桃園市富林溪水

質改善工程
礫間水質改善設施 環保署 A ○ 111/8~113/8 12,583 5,393 17,976 75,495 32,355 107,850 3,384 1,450 4,834 91,462 39,198 130,660 91,462 39,198 130,660

2 桃園市大溪區
大漢溪水環

境改善計畫

永福溪水環境營

造計畫(頭寮步

道段)規劃設計

慈湖下游(牛角湳埤以下)

永福溪水岸規劃，第一期

水岸營造設計，長度約

850公尺，銜接周邊頭寮

步道及水岸公園面積約

1.4公頃。

經濟部 A ╳ 111/10~112/10 3,500 1,500 5,000 3,500 1,500 5,000

16,083 6,893 22,976 75,495 32,355 107,850 3,384 1,450 4,834 91,462 39,198 130,660 94,962 40,698 135,660

承辦人：
局(處)

長：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桃園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計畫工作明細表

112年度
地方

自籌
小計

111年度

主要

工作項目
中央

補助

總工程費(單位：千元)

113年度

工程費(A) 工程費(B) 工程費(C)

科(課)長：

合計

審查核章：

優

先

順

序

縣市

別

鄉鎮

市區
預計辦理期程
(年/月~年/月)

用地取得情形：
(已取得以代號表示，

如待取得請逕填年/月)

A：已取得

B：待取得，預計

完成時間：年/月

整體計畫

名稱

分項

案件名稱

總計 271,32045,952

對應

部會

215,700 261,320

細部設計辦理情

形：

○：已完成細設

╳：未完成細設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合計

9,668





附錄九、計畫評分表





第1頁 (共2頁)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計畫評分表                      ver.6 

整體計畫名稱 大漢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分項案件 
名稱 永福溪水環境營造計畫(頭寮步道段)規劃設計 

補助經費(千元) 3,500 千元 

所需經費 計畫總經費：5,000 千元(中央補助款：3,500千元，縣市政府自籌款：1,500 千元) 

項
次 

評比 

項目 
評比因子 

佔
分 

工作計
畫書 

索引 

評分 

地方政
府自評 

評分會
議評分 

一 

計畫
內容

評分 
(80分) 

整
體
計
畫
相
關
性 

(一) 

計畫總體規
劃完善性 

(8 分) 

整體計畫位置及範圍、現況環境概
述、前置作業辦理進度、分項案件、
計畫經費、計畫期程、可行性、預期
成果、維護管理計畫、及辦理計畫生
態檢核、公民參與、資訊公開情形及
相關檢附文件完整性等，佔分 8 分。 

8 
詳整體計

畫書 
7  

(二) 

計畫延續性 

(8 分) 

提案分項案件與已核定整體計畫之
關聯性高者，評予 8 分，關聯性低者
自 3 分酌降。 

8 
詳第四、 

(四)節 
8  

環
境
生
態
景
觀
關
聯
性 

(三) 

具生態復育
及生態棲地
營造功能性 

(8 分) 

(1) 整體計畫生態檢核工作完善者，
佔分 4 分。 

(2) 全部提案分項案件內容已融入生
態復育及棲地營造者，佔分 4 分。 

8 

詳第三、 

(一)節及

四、(二)

節 

7  

(四) 

水質良好或
計畫改善部
分 (7 分) 

計畫區域屬水質良好(依環保署相關
評定標準認定)、或已納入計畫改善
者、或已具有相關水質改善設施者，
評予 7 分。其他狀況自 3 分酌降。 

7 

詳第二、

(三)節及

第四、

(二)節 

7  

(五) 

採用對環境

友善之工法
或措施(10分) 

包括低衝擊開發、生態工法、透水性
材質、減少人工舖面使用等對環境生
態友善工法或措施，佔分 10 分。 

10 
詳第四、 

(二)節 
9  

(六) 

水環境改善
效益 

(8 分) 

具水質改善效益、漁業環境活化、休
閒遊憩空間營造、生態維護、環境教
育規劃、整體水環境改善效益顯著，
佔分 8 分。 

8 

詳第四、 

(二)節及

第八章 

8  

地
方
認
同
性 

(七) 

公民參與及

民眾認同度 

(8 分) 

召開之工作說明會(或公聽會、工作
坊等型式)，計畫內容獲多數 NGO 團

體、民眾認同支持，佔分 8 分。 

8 
詳第三、 

(二)節 
8  

 

(八) 

地方政府發
展重點區域 

(5 分) 

未來該區域地方政府已列為如人
文、產業、觀光遊憩、環境教育等相
關重點發展規劃，佔分 5 分。 

5 
詳第二、

(一)節 
5  





附錄十、自主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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